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專訴字第50號

原      告  為升電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淑媛             

訴訟代理人  楊理安律師

            趙嘉文專利師  

            吳俊億專利師 

被      告  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瑞聰             

被      告  薪豐商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蔡光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紹凡律師  

            潘皇維律師  

            馬鈺婷律師  

            洪珮瑜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

國115年1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尤山泉，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黃淑

媛乙節，有原告登記公示資料1份【見113年度民專訴卷第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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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卷（下稱本院卷）七第371頁】在卷可稽，並經新任法定

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七第367至369頁），核

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原告主張：原告為如附表一所示專利（下合稱系爭專利）之

專利權人，被告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易公司）未

經原告授權，擅自實施系爭專利製造產品型號RS1000「79G

內輪差雷達」（含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如附表二所示，下稱系爭產品)，將系爭產品出

售被告薪豐商業有限公司（下稱薪豐公司），再予以對外販

賣系爭產品。經原告送請專利侵權鑑定後，確認系爭產品落

入系爭專利如附表三所示範圍，已有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情

事。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與原告同為製造、販賣與車輛

雷達相關產品之同業，於販售產品之際，可藉專利及相關技

術公告得知系爭專利，竟未為適當注意或查證即加以生產製

造、販售，原告遂於民國113年3月28日寄發律師函請求停止

侵害系爭專利之行為，惟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置之不

理，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有侵害系爭專利之故意或過

失，原告得請求排除、防止侵害外，亦得請求返還不法利

益，並分別與其負責人即被告陳瑞聰、蔡光祐連帶負損害賠

償責任等語，爰依專利法96條第1、2、3項、民法第179條、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

告智易公司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

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告智

易公司應回收並銷毁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

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㈡被告薪豐公司不

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

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告薪豐公司應回收並

銷毀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

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㈢被告智易公司、陳瑞聰應連帶給

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薪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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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蔡光祐應連帶給付原告2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上開聲

明第㈢、㈣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參、被告則以：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如附表三所示範圍。又

系爭專利之結構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

附表四所示證據及證據組合所揭露或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

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有應撤銷事由，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

專利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

聲請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九第12至13頁，並依判決格式修

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為附表一編號1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1）之專利權

人，專利權期間自110年5月1日至128年9月1日止（見本院卷

一第71至143頁、本院卷二第453頁）。

二、原告附表一編號2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2）專利權人，專

利權期間自110年10月1日至128年9月1日止（見本院卷一第1

45至215頁、本院卷二第454頁）。

三、原告附表一編號3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3）之專利權人，

專利權期間自109年2月11日至127年3月25日止（見本院卷一

第217至230頁、本院卷二第455頁）。

四、原告為附表一編號4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4）之專利權

人，專利權期間自107年8月1日至126年10月29日止（見本院

卷一第213至245頁、本院卷二第456頁）。

五、系爭產品為被告智易公司所製造，並由被告智易公司、薪豐

公司所販賣。　

六、被告陳瑞聰為智易公司之負責人，被告蔡光祐為薪豐公司之

負責人。　　

伍、法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

款、第2、4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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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當事人依第41條第1項規定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

原因，專利權人已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權範圍者，

應向法院陳明依更正後之專利權範圍為請求或主張；法院得

就更正專利權範圍之合法性自為判斷，並於裁判前表明其法

律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3條第1

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專利1請求項共22項，其

中請求項1、15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14、16至22皆為附屬項

（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24頁），原告於本件起訴後，經被告

抗辯系爭專利1有應撤銷原因（無效事由），原告就系爭專

利1請求項1、5、8於114年3月11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

稱智慧局）申請更正（見本院卷五第333至342頁）；復於11

4年7月11日再次向智慧局申請更正並陳明依114年7月11日更

正後之系爭專利1範圍為請求（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8

頁）。查，原告前後兩次更正之請求項相同，原告藉由更正

專利權範圍來排除無效事由，以確保其專利權之行使，屬更

正再抗辯之防禦方法。被告主張第二次更正非屬「更正再抗

辯」等語，委不足採。因第二次更正申請於本件審理期間尚

未審定，且兩造均同意由本院自為判斷原告更正申請之合法

性（見本院卷七第391至392頁），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得自

為判斷，並認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

67條第1項第2款、第2、4項之規定（詳後述）。

　㈡次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

式，僅得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

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

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

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

　⒈原告於114年7月11日申請系爭專利1更正後之請求項1，於該

車輛雷達裝置增加「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

少一側，該車輛雷達裝置」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七第229至

230頁)，明確揭示其專利標的為「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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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諸系爭專利1之說明書及圖示（見本院卷一第98至99、137

至138頁）已揭示系爭專利1之車輛雷達裝置可設置於一車輛

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故系爭專利1請求項之更

正，與該更正前請求項1之專利標的內容並無不同。且該更

正增加「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

係進一步限縮該「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方式之技術內容，

非就更正前請求項1之「申請標的」進行更正，上開更正屬

「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又該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請求項1

仍可達成其更正前使車輛可預防視線死角以確保行車安全之

目的。是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

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

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⒉原告於114年7月11日申請更正系爭專利1請求項5，增加「該

第一天線單元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第二

天線單元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之技術內容(見

本院卷七第230頁)；及更正系爭專利1請求項8，增加「該至

少一第一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

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該至

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連接延伸的方向相反

於該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

之技術內容(本院卷七第230至231頁)。查，系爭專利1請求

項5、8係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附屬項，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

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等情，已如前述；復

依據系爭專利1更正前請求項5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92

頁）可知，該請求項5並未限定其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

單元於空間之相對位置關係；並觀諸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C

圖已揭示第一天線單元111由運算單元107延伸的方向相反於

第二天線單元112的延伸方向（見本院卷一第126頁）；系爭

專利1之圖式第1D圖、第1E圖（見本院卷一第127至128頁）

亦揭示，第一天線單元111包含第一發射天線121及第一接收

天線141、第二天線單元112包含第二發射天線122以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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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天線142。上開更正經與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C圖、第1

D圖、第1E圖相互比對可知，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之更正

與系爭專利之圖式內容一致，上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

之減縮」。又該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仍可達成其

更正前使車輛可預防視線死角以確保行車安全之目的。是系

爭專利1請求項5、8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

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

之申請專利範圍。

　⒊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之更正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

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

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等

情，已如前述；則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請

求項2、3、4、6、7、12、13、14，及直接依附於系爭專利1

請求項8之請求項9、10、11，併同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之

更正，亦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

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未導致實質擴

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附此敘明。

　⒋綜上，原告於114年7月11日所為系爭專利1之更正，符合現

行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及第2、4項之規定。

二、系爭產品未落入更正後系爭專利1請求項1、2、3、5、7、

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系爭專利1請求項共22項（見本院卷七第232至238頁），其

中請求項1、15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原告前開申請更

正請求項之範圍經本院認定更正合法等情，業如前述。原告

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1更正後請求項1、2、3、5、7、

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以

下不再稱更正後，逕以請求項稱之）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

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1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一第

383至617頁，下稱甲證17）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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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2頁），其技術內

容可拆解為8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車輛

雷達裝置，」；⑵要件編號1A-1：「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

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車輛雷達裝置包含：」；⑶要件

編號1B：「一第一天線單元；」；⑷要件編號1C：「一第二

天線單元；」；⑸要件編號1D：「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

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

接；」；⑹要件編號1E：「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

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

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

板部，該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

至少一者；」；⑺要件編號1F：「以及一外殼，該第一天線

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

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⑻要件編號

1G：「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該車

輛雷達裝置的一厚度係由該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且該厚度為

HT，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以及15mm≤HT≤50m

m。」（見本院卷一第398至400頁）。

　⒉系爭產品（技術描述及照片如附表二所示）與系爭專利1請

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依甲證17之照片4(見本院卷一第396、407頁)

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另依系爭產品安裝實

例(見本院卷一第358、359頁)，系爭產品可設置於車輛左側

及右側之至少一側。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

編號1A、1A-1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b、1c：依甲證17之照片5、5-1(見本院卷一第39

7、408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

單元，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B、1C所

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d：依甲證17之照片9、10(見本院卷一第400、40

1、410、411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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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通信連接，是系爭產品可為

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e：依甲證17之照片5、5-1、10(見本院卷一第39

7、401、412、413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至少一電路板，

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二運算單元分別設置於該

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佐以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及

第二天線單元乙節，已如前述，惟觀諸系爭產品照片(見本

院卷四第75頁、本院卷八第191至197頁)，可見該第一天線

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

片體）上，再附著於該（綠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

於電路版之形式。足認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

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

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詳後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

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f：依甲證17之照片5(見本院卷一第397頁、本院

卷四第77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

元、該第二天線單元、兩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

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

1請求項1要件編號1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⑹要件編號1g：依甲證17之照片11、12(見本院卷一第402、40

3、415、416頁)可知，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

夾角為98.377度，由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其厚度為

48mm。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G所文義

讀取，應堪認定。

　⑺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E所

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

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均為系爭專利

1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20

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已如

前述；是系爭產品亦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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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2、13之文義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

主張，洵屬無據。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22頁），其技術

內容可拆解為9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5A：「一種車

輛雷達系統，設置於一車輛，」；⑵要件編號15B：「該車

輛雷達系統包含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⑶要件編號15

C：「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

側中至少一側，」；⑷要件編號15D：「該車輛雷達裝置包

含：一第一天線單元；」；⑸要件編號15E：「一第二天線

單元；」；⑹要件編號15F：「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

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

接；」；⑺要件編號15G：「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

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垂直該車輛的

一水平平面，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

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

部，該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

少一者；」；⑻要件編號15H：「以及一外殼，該第一天線

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

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該底部的一外表

面平行該車輛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⑼要件

編號15I：「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

該車輛雷達裝置的一厚度係由該底部的該外表面算起且該厚

度為HT，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以及15mm≤HT≤

50mm。」（見本院卷一第453至463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5a、15b、15c：依甲證17之照片1、4(見本院卷一

第393、396頁)及系爭產品簡報檔所示內容(本院卷一第357

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

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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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A、15B、15C所文

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5d、15e、15f：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

二天線單元；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

天線單元通信連接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

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D、15E、15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

定。

　⑶要件編號15g：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

元；二運算單元；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

板部，該二運算單元分別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

惟該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

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綠色）電路板上，並

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乙節，已如前述，則系爭產品

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

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

（詳後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

15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5h：系爭產品具有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

第二天線單元、兩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

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乙節，已如前述。佐以系爭產品之

簡報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

底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用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

側，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H所文義

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5i：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

8.377度，由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其厚度為48mm乙

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

號15I所文義讀取。

　⑹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要件編號15G

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文義

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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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系爭專利1請求項16、17、18、21及22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

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22至124頁），具有系

爭專利1請求項15之全部技術特徵，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

利1請求項15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亦未落入

系爭專利1請求項16、17、18、21及22之文義範圍，應堪認

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㈤至原告主張：依照系爭專利1說明書之發明目的與功效，系

爭專利1請求項1中所稱「設置於板部」，並未限定天線單元

須以「直接印刷於電路板」之形式構成。無論天線單元係直

接或間接設置於板部上，只要平行設置於板部上，均無礙於

系爭專利1所揭示之技術功效達成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80至1

89頁)。惟查：

　⒈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

範圍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專利法第58條第4項定有

明文。參以專利法第58條第4項（修正前為專利法第56條第3

條）92年2月6日修正之立法理由記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

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申請專利範圍必須記載構

成發明之技術，以界定專利權保護之範圍；此為認定有無專

利侵權之重要事項。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發明說明及圖

式係屬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固不

在保護範圍之內；惟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僅就請求保

護範圍之必要敘述，既不應侷限於申請專利範圍之字面意

義，也不應僅被作為指南參考而已，實應參考其發明說明及

圖式，以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果，此種參考並非『必要

時』始得為之」等語。由此可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固不得

將申請專利範圍未有之事項或限制條件(文字、用語)，透過

或依據專利說明書之內容予以增加或減少，以致變動申請專

利範圍對外所表現的客觀專利範圍。惟申請專利範圍內既有

之事項或限制條件(文字、用語)於解釋其意涵所包括之範圍

時，仍應參考說明書及圖式，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果，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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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界定其實質內容，此自無變動申請專利範圍對外所表現的

客觀專利範圍之可言。

　⒉觀諸系爭專利1說明書段落【0036】記載「第1A圖至第1E圖

可知，車輛雷達裝置100包含第一天線單元111、第二天線單

元112、運算單元107及電路板161、162」（見本院卷一第83

頁）、段落【0037】記載「電路板161、162分別包含第一板

部171及第二板部172，第一天線單元111為電路板形式且設

置於第一板部171，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

第二板部172」（見本院卷一第83至84頁）、段落【0042】

記載「第一板部171(即第一天線單元111的信號發射源的位

置)與罩部181、182中一者(即罩部181)平行且其間距為S1，

第二板部172(即第二天線單元112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與罩

部181、182中另一者(即罩部182)平行且其間距為S2，其可

滿足下列條件：0 mm<S1≤5 mm；以及0 mm<S2≤5 mm」（見本

院卷一第85至86頁）及第1B、1D圖（見本院卷一第125、127

頁）綜合以觀，可知系爭專利1說明書上開記載「第一天線

單元111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171，第二天線單元

112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172」之內容，即為第一

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直接印刷或蝕刻在電路板之第一板

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直接印刷或蝕刻在電路板

之第二板部。而請求項及說明書中之相同用語，應為一致

或相同含意之解釋，系爭專利1請求項既記載「第一天線單

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

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而與系爭專利1說明書相同

之用語，當解釋為相同之意義，並無原告所稱違反禁止讀入

原則、不當限縮系爭專利「設置」之態樣。

　⒊復依據系爭專利1說明書段落【0038】記載：「第一板部171

與第二板部172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

30度。藉此，第一天線單元111及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非共平

面的天線陣列，有助於僅應用單一裝置(即車輛雷達裝置10

0)即可提供所需的較大偵測角度及範圍，且滿足前述參數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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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條件範圍的車輛雷達裝置100可有效縮小位於第一板部171

與第二板部172之間的偵測死角，亦有助於車輛雷達裝置100

的小型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84頁），及段落【0042】記

載「第一板部171(即第一天線單元111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

……第二板部172(即第二天線單元112的信號發射源的位

置)」之內容（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對於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知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界定「第一

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

2≤130度」之技術特徵，即為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

之夾角關係，用以達成系爭專利1之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

線單元可提供較大偵測角度及縮小偵測死角之功能。又系爭

專利1請求項1僅記載「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

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

板部」，並未記載原告所稱天線單元「平行」設置於板部之

相關技術特徵，是在天線單元設置於板部之相對角度並未明

確界定之條件下，若該電路板形式之天線單元非直接設置於

板部，則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之夾角是否可滿足前

述「80度≤P12≤130度」之條件，並非無疑。故依專利權有效

推定原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

單元應分別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板部。

　⒋又原告爰引系爭專利1說明書【0049】記載「第一發射天線1

21及第一接收天線141的具體配置如第1D圖所示，但不以此

為限……且第二發射天線122及第二接收天線142的具體配置

如第1E圖所示，但不以此為限……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

單元的天線形式可依偵測應用而互不相同，且不限於本發明

實施例所述的天線形式」之內容，主張天線單元亦可間接設

置於電路板之板部上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83至184頁）。然

該【0049】係在說明天線單元之具體「配置」，而非「形

式」，並無明確指出「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板部」

可為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間接」設置於電路板之板部上

的解釋。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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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經核上情，系爭專利1請求項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

元係分別「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板部，

與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

一支撐物上，再為「間接」附著於電路板上之文義並不相

同。益徵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15之文義範

圍。 

  ㈥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更正後系爭專利1請求項1、2、

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

範圍。

三、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

之文義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

9、20之文義範圍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

爭專利2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7至190頁，下稱甲

證18）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見本院卷一第194至195頁），其技術

內容可拆解為7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3A：「一種車

輛雷達系統，設置於一車輛，該車輛雷達系統包含至少一車

輛雷達裝置，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一左側

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⑵要件編號13B：「該車輛雷達

裝置包含：一第一天線單元；」；⑶要件編號13C：「一第

二天線單元；」；⑷要件編號13D：「至少一運算單元，該

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

接；」；⑸要件編號13E：「以及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

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本質上垂

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

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

第二板部；」；⑹要件編號13F：「其中，當該車輛雷達系

統於一內輪差偵測模式時，該車輛雷達系統透過一方向燈信

號、一舵角信號及一橫擺角速度信號中至少一者計算出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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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的一轉彎資訊，該車輛雷達系統依據該轉彎資訊適應性地

調整該車輛的一報警條件；」；⑺要件編號13G：「其中，

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

0度≤P12≤130度。」（見本院卷四第80至81、420至422頁、

本院卷七第240至248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3a、13b、13c、13d：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

置，該裝置可安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

車輛碰撞，另該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

元；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

通信連接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

項13要件編號13A、13B、13C、13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3e：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界定「第一天線單元」係

直接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係直接設置於

「第二板部」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爭專利2請求

項13所記載「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

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

之技術特徵同前述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載，系爭專利2請求項

就此亦應為相同解釋。佐以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

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

著於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上，即系爭

產品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

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

板部等情相互以觀，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

件編號13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3f：依據系爭產品之簡報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一

第348、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可於一內輪差偵測模式

時，透過橫擺角速度(Yaw Rate)信號計算出該車輛的一轉彎

資訊，並依據該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該車輛的一報警條

件，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F所文義

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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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要件編號13g：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

8.377度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

13要件編號13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要件編號13E

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

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

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95至196頁），系爭產

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

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之文

義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

6、19、20之文義範圍。

四、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等

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3侵權鑑定報

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191至279頁，下稱甲證19）為證。惟

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見本院卷一第226頁），其技術內容可

拆解為6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用於拖掛

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包含有：」；⑵要件編號1B：「一

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基準面，該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座體與一

蓋板，」；⑶要件編號1C：「該座體具有一固定部與一安裝

部，該固定部具有該基準面，該安裝部自該固定部一體地朝

遠離該基準面的方向凸伸而出，」；⑷要件編號1D：「該蓋

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以及」；⑸要件編號1E：「一雷

達，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內且被該蓋板所遮蓋住，」；⑹要

件編號1F：「該雷達具有一感測面，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

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使得該雷達

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與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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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

（見本院卷二第219頁、本院卷四第186至187、422至424

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裝

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乙節，已

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所文

義讀取，應堪認定。至被告抗辯：系爭產品係用於「本身具

動力的車輛（例如拖車）」之雷達裝置，並非用於「本身無

動力的拖掛式載具」，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

編號1A所文義讀取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88至189頁）。惟系

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中所述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

撞雷達裝置，係在描述其用途，並不會影響或改變系爭專利

3之防撞雷達裝置的結構，不具限定作用。被告上開抗辯，

尚非可採。　　

　⑵要件編號1b：依甲證19之系爭產品外觀圖、側視圖、俯視

圖、仰視圖及拆解圖(見本院卷二第221至222頁)可知，系爭

產品具有一雷達安裝座（20’），其具有一基準面（P

1’），該雷達安裝座（20’）具有一座體（21’）與一蓋

板（24’）。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B

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至被告抗辯：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

「蓋版」，依據系爭專利3第1圖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

本網路版就「板」字的釋義為「呈薄片或扁平狀的物體」，

與系爭產品之殼體不符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89至191頁）。

惟被告援引上開「板」字釋義，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所述之

「蓋板」有別，且被告援引系爭專利3第1圖非其請求項1記

載之內容，違反請求項禁止讀入原則，被告上開抗辯，自非

可採。

　⑶要件編號1c：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

(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座體（21’）

具有—固定部（22’）與一安裝部（23’），該固定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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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該基準面（P1’），該安裝部（23’）自該固定

部（22’）一體地朝遠離該基準面（P1’）的方向凸伸而

出。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C所文義讀

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d：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俯視圖、仰視圖及拆解

圖(見本院卷二第22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蓋板（24’）係

設於該座體（21’）之固定部（22’），與系爭專利3請求

項1之蓋板設於座體之安裝部並不相同。是系爭產品未為系

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e：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

(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雷達（3

0’），其設於該座體（21’）之安裝部（23’）上而被該

蓋板（24’）所遮蓋住，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係設於

座體之安裝部內而被蓋板所遮蓋住並不相同。是系爭產品

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

定。

　⑹要件編號1f：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

Xray側視圖及角度測量結果(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232

頁)，可知系爭產品之雷達（30’）具有一感測面（P

2’），該雷達（30’）之感測面（P2’）的延伸方向相交

於該雷達安裝座（20’）之基準面（P1’）的延伸方向，使

得該雷連（30’）之感測面（P2’）的延伸方向與該雷達安

裝座（20’）之基準面（P1’）的延伸方向之間具有一預定

角度，該預定角度為40.987度，介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1所界

定30度至50度之間。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

編號1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⑺按「全要件原則」、「申請歷史禁反言」、「先前技術阻

卻」或「貢獻原則」等任一限制事項成立，即不適用均等

論，而無法進一步探討是否構成均等侵權。系爭產品未為系

爭專利3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D、1E所文義讀取，已如前述。

參以原告於系爭專利3申請過程中，為迴避審查過程不准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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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之事由，分別於108年9月17日及108年11月27日提出修

正，進一步限定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

達」之技術特徵，包括將其雷達安裝座的蓋板設於座體之安

裝部（要件編號1D）、其雷達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內（要件

編號1E)等情，有系爭專利3申請歷史檔案(見本院卷四第369

至379頁）在卷可稽。依上而論，原告為克服審查過程不准

專利之事由，藉由修正、限定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

裝座」、「雷達」之技術特徵，即已放棄系爭專利3請求項1

之「雷達安裝座」、「雷達」本欲請求不受前述限定之技術

範圍，自不得再藉由均等論主張其前已放棄本欲請求不受前

述限定之技術範圍，即不得再主張「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

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以外之態樣。又於專利

申請過程中，專利申請人對於請求項進行之修正，無論是主

動提出者，或是為了克服專利審查人員之審查意見而被動提

出者，只要修正之結果是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即引發申請

歷史禁反言。是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自當受到申請歷史禁反言

原則之限制，不得嗣後再行主張其「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

裝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以外之態樣，亦即

系爭產品「蓋板設於座體之固定部」、「雷達，設於座體之

安裝部上」之技術內容。則原告主張：申請時系爭專利3原

始請求項4未被核駁，並將其技術特徵透過修正加入請求項

1，申請時請求項4之專利範圍並沒有小於公告後請求項1之

專利範圍，亦非申請人主動為之，不受歷史禁反言之拘束等

語(見本院卷六第110至114頁)，尚非可採。從而，系爭產

品因「申請歷史禁反言」限制事項成立，而不適用均等

論，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原告此部分主

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

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26至227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

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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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3請求項2至4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

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

圍。

五、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文義範圍

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

8、10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等語，固

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4侵權鑑定報告1份

（見本院卷二第281至415頁，下稱甲證20）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見本院卷一第240頁），其技術內

容可拆解為8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車用

雷達設定方法，其包含有：」；⑵要件編號1B：「步驟A，

提供一設定工具，該設定工具包含有一處理單元，該處理單

元電性連接一記憶單元、一顯示器、一輸入單元、一電源以

及一通訊傳輸介面；」；⑶要件編號1C：「步驟B，以該設

定工具與要設定的車用雷達連接；」；⑷要件編號1D：「步

驟C，以該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

號；」；⑸要件編號1E：「步驟D，以所選擇的車輛年份、

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⑹要件編號1

F：「步驟E，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⑺要件編號1G：

「步驟F，設定工具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該車用雷達；」；⑻

要件編號1H：「步驟G，車用雷達接收並安裝主程式。」

（見本院卷二第315頁、本院卷四第425至430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觀諸甲證20之圖1至6(見本院卷二第311至313

頁)，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並具有一安裝軟

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可用以安

裝、設定該車用雷達裝置。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

項1要件編號1A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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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要件編號1b、1c、1f、1h：觀諸甲證20之系爭產品的軟體操

作頁面(見本院卷二第317至319、324、334、336頁)，可知

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一個人電腦啟用操作頁面並選擇「系

統設置」後，可進入「CAN bus連線」頁面，在該頁面指引

須將CAN USB裝置連接至該個人電腦以與系爭產品之車用雷

達裝置連接，於「CAN bus連線」頁面後可進入「系統狀

態」顯示頁面，在該頁面指引確認該車用雷達裝置與該個人

電腦的連接狀態；又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啟用操作頁面選

擇「參數設定」後，可進入「產品設定」的操作頁面，透過

該操作頁面可將一主程式寫入安裝於該車用雷達裝置。是系

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B、1C、1F、1H所文

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d：觀諸甲證20之系爭產品的軟體操作頁面(見本

院卷二第322、330、331、33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安裝軟

體於「系統狀態」頁面後進入「速度校正」頁面，該頁面具

有「車輛品牌、型號、年份」之輸入框，以作為系爭產品之

車用雷達裝置在使用者安裝完成後，「匯出」安裝結果檔案

的預設檔名。然上開輸入框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

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

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e：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

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乙節，已如前述，顯見該軟體

並無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致無法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

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是系爭

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

認定。

　⑸要件編號1g：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既無法以輸入框選擇車輛

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則系爭產

品亦未具有傳輸「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

至系爭產品車用雷達裝置之技術內容。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

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至原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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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在實際操作情境中，倘若有多輛不同型號車輛需進行設

定時，使用者當然可以預先建立多組配置檔資料庫，於後續

每次安裝時，僅需透過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品

牌、型號及年份，即可調用對應之配置檔等語（見本院卷七

第110頁）。然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速度校正」頁面具

有「車輛品牌、型號、年份」之輸入框並未見有可選擇車輛

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所稱

上情，僅為其臆測之詞，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又原告另主張

系爭產品可經由「匯入」而完成從本地PC「取出」的程序

（見本院卷七第110頁）乙節，亦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1係藉

由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及依此取出對應

車用雷達主程式之技術內容，並不相同。是原告上開主張，

自不足採。

　⑹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D、

1E、1G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

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比對說明：

　⒈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其技術內

容可拆解為9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7A：「一種車用

雷達設定方法，其包含有：」；⑵要件編號7B：「步驟A，

提供一設定工具，該設定工具包含有一處理單元，該處理單

元電性連接一記憶單元、一顯示器、一輸入單元、一電源以

及一儲存資料連接端；」；⑶要件編號7C：「步驟C，以該

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⑷要

件編號7D：「步驟D，以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

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⑸要件編號7E：「步驟I，

將選定所要安裝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存入一儲存裝置；」；⑹

要件編號7F：「步驟J，取出該儲存裝置，再將該儲存裝置

與車用雷達連接；」；⑺要件編號7G：「步驟K，啟動該車

用雷達；」；⑻要件編號7H：「步驟L，車用雷達檢查儲存

裝置內是否有主程式，若有，則執行步驟G，若沒有，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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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設定動作；」；⑼要件編號7I：「步驟G，車用雷達進

行主程式的安裝。」（見本院卷二第347頁、本院卷四第432

至438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7a、7b、7g、7i：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

並具有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

t」)，可用以安裝、設定該車用雷達裝置，而系爭產品之安

裝軟體具有指引須將CAN USB裝置連接至該個人電腦以與該

車用雷達裝置連接、確認該車用雷達裝置與該個人電腦的連

接狀態及可將一主程式寫入安裝於該車用雷達裝置乙節，如

前所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A、7

B、7G、7I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7c、7d：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

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

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等情，析如

前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C、7D

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7e：車用雷達主程式並非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

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乙節，已如前

述；佐以依據甲證20（13）分析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

63頁)，系爭產品可透過一個人電腦將所要安裝的車用雷達

主程式存入一電腦的內建硬碟或外接式隨身碟等情相互以

觀，足認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E所文

義讀取。

　⑷要件編號7f、7h：依據系爭產品照片及甲證20（14）分析六

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11、364頁)，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

裝置未見有可與前述電腦內建硬碟或外接式隨身碟之儲存裝

置連接的介面元件，亦當未具有可檢查該儲存裝置內是否有

主程式之相關技術內容。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

7要件編號7F、7H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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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要件編號7C、

7D、7E、7F、7H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

請求項7之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分別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7直接

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0至241頁），系爭專利4

請求項1、7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等情，已如前述。是

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亦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

應堪認定。

　㈣系爭專利4請求項1、7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等情，已

如前述。參以系爭產品並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

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

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並將該經選擇後取出對

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傳輸至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的技

術內容，既不符合全要件原則，亦不適用均等論。是系爭

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7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

　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直接或間

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0至241頁），包含系爭專利4

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佐以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4請

求項1要件編號1D、1E、1G之技術特徵（即系爭產品不具有

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

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

式，並將該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傳輸至系

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的技術內容），亦不適用均等論，而

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之均等

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㈥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9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9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間接之附屬項（見本

院卷一第241頁），包含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全部技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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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佐以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C、7

D、7E、7F、7H之技術特徵（即系爭產品並不具有可選擇車

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

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亦未

具有可與儲存裝置連接的介面元件，以檢查該儲存裝置內是

否有主程式之相關技術內容），不適用均等論，而未落入系

爭專利4請求項7之均等範圍。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

請求項9之均等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

洵屬無據。

　㈦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

0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六、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上開請求項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則本件其餘爭點（系爭專利之有效性、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及原告請求防止及排除侵害有無理由等），即無逐一論

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陸、綜上所述，系爭產品並未落入原告主張如附表三所示之系爭

專利之文義或均等範圍，系爭產品自無侵害原告系爭專利之

情形。從而，原告依專利法96條第1、2、3項、民法第179

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智易公司與陳瑞

聰、被告薪豐公司與蔡光祐應分別連帶給付原告250萬元及

法定遲延利息，並請求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排除及防止

侵害，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且原告既不得以系爭專利遭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

本件即無另為中間判決之必要，爰為終局判決。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2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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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筱淇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　　　　　　　　　　　　　　　

編號 專利公告號/ 專利技術內容/圖式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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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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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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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期間

1. 專 利 公 告

號：I726404

㈠系爭專利1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提供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

統，其包含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

元、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至少一電路板。

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與運算單

元通信連接。電路板包含第一板部及第

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

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

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所述至少一

運算單元設置於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中

至少一者。其滿足特定條件時，有助提

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見系

爭專利1說明書【006】至【0033】段，

本院卷一第76至81頁）。對於四輪以上

的車輛而言，特別是大型車輛，其視線

死角為駕駛座下方、車輛後方及左右兩

側。大型車輛轉彎時會產生後輪往轉彎

側偏移之「內輪差」現象，對於該側人

車造成相當大之威脅，其中又以右轉

「向駕駛座的另一側轉彎」車輛承受之

風險最甚。當今車輛雷達裝置的市場

上，亟需發展一種有效由車輛本身，特

別是大型車輛本身主動偵測周圍環境中

的物體以預防視線死角或內輪差問題造

成交通事故的解決方案（見系爭專利1說

明書【003】、【005】段，本院卷一第7

5至76頁）。

㈡系爭專利1圖式：

1.第1A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示

專利名稱：

車輛雷達裝

置及其系統

專 利 權 期

間：110年5

月1日至128

年9月1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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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圖（見本院卷一第125頁）：

　

2.第1B圖係系爭專利1繪示依照第1A圖剖

　面線1B-1B的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125

頁）　

3.第1C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爆

　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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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1D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的另

一爆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7頁） 　

5.第1E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再一

爆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8頁）

01

29



2. 專 利 公 告

號 ： I77935

9 

㈠系爭專利2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提供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

統，其包含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

元、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至少一電路板。

第一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一接收天

線。第二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二第二接收

天線，其中所述至少二第二接收天線分

別為至少二種天線形式。第一天線單元

及第二天線單元與運算單元通信連接。

電路板包含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第一

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

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

於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

單元、運算單元及電路版皆設置在外殼

中外殼包括底部。其滿足特定條件時，

有助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

（見系爭專利2說明書【006】至【002

專利名稱：

車輛雷達裝

置及其系統

專 利 權 期

間：110年10

月1日至128

年9月1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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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段，本院卷一第150至155頁）。對於

四輪以上的車輛而言，特別是大型車

輛，其視線死角為駕駛座下方、車輛後

方及左右兩側。大型車輛轉彎時會產生

後輪往轉彎側偏移之「內輪差」現象，

對於該側人車造成相當大之威脅，其中

又以右轉「向駕駛座的另一側轉彎」車

輛承受之風險最甚。當今車輛雷達裝置

的市場上，亟需發展一種有效由車輛本

身，特別是大型車輛本身主動偵測周圍

環境中的物體以預防視線死角或內輪差

問題造成交通事故的解決方案（見系爭

專利2說明書【003】、【005】段，本院

卷一第149至150頁）。

㈡系爭專利2圖式：

⒈第2A圖係系爭專利2的車輛雷達裝置示意

圖（見本院卷一第202頁）

⒉第2B圖係系爭專利2繪示依照第2A圖剖面

線2B-2B的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2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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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 利 公 告

號 ： I68477

8 

㈠系爭專利3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之防撞雷達裝置包含有一雷達安

裝座與一雷達。該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基

準面，該雷達設於該雷達安裝座內且具

有一感測面，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

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

方向，使得兩者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

該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預定角度

（見系爭專利3說明書【004】段，本院

卷一第221頁）。在拖著前述載具一起在

路上行駛時，由於整個車身的長度增

加，造成轉彎時的迴轉半徑變大，同時

視覺死角也會跟駕駛一般汽車有所不

同，再加上目前並沒有適合前述載具使

用的預警式防護系統，因此只能完全依

靠駕駛人的經驗及技術來確保行駛安

全。本發明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種用

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其能擴

大感測範圍，進而保障一般汽車在牽引

該拖掛式載具時的行駛安全性（見系爭

專利3說明書【002】、【003】段，本院

卷一第221頁）。

㈡系爭專利3圖式：

專利名稱：

用於拖掛式

載具之防撞

雷達裝置

專 利 權 期

間：109年2

月11日至127

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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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圖係系爭專利3防撞雷達裝置的局部

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229頁）

4. 專 利 公 告

號 ： I63135

8 

㈠系爭專利4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係一種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包含

有：提供一設定工具，以該設定工具選

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由所選擇的

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車用

雷達主程式，再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車用

雷達，該車用雷達接收並安裝、驗證主

程式（見系爭專利4說明書【004】段，

見本院卷一第235頁）。各種車用雷達已

經被廣泛使用在各種不同的車輛用於提

供各種不同的用途，然而由於車廠的不

同、車輛款式的不同以及雷達的製造廠

商不同相對應的所使用的控制程式以及

相關的設定參數都會有所不同，因此，

這也造成了各車廠或維修廠在進行安裝

或維修更換時必須準備多家多款不同車

廠或雷達廠的雷達以符合使用者的需

求，使各車廠或維修廠在備料上產生極

大的困擾，因此，需要以一種較為簡化

的設定方式來改善這樣的問題。本發明

專利名稱：

車用雷達設

定方法

專 利 權 期

間：107年8

月1日至126

年10月29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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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可以透過單一的設

定方式而可以使車用雷達被設定成符合

一車廠或雷達廠的通訊格式並完成相關

的參數設定，以達到簡化安裝與節省備

料的目的（見系爭專利4說明書【00

2】、【003】段，本院卷一第235頁）。

㈡系爭專利4圖式：

  第1圖為系爭專利4之設定流程圖（見本

院卷一第242頁）

系爭產品之技術描述及照片：

㈠系爭產品之技術描述：

　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型號：「RS1000」)，並具有

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該

裝置包含有一第一天線單元、一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

單元、至少一電路板以及一外殼。其中，該第一天線單元及

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該至少一電

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天線單元、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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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

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見本院卷一第406頁）。

㈡系爭產品之照片：　

系爭產品上視圖(見本院卷一

第396頁)

系爭產品底視圖(用於車輛左側)

(見本院卷一第394頁)

系爭產品分解圖(見本院卷一

第397頁)

系爭產品分解側視圖(見本院卷

一第398頁)

系爭產品電路板A上視圖(見

本院卷一第399頁)

系爭產品電路板9上視圖(見本院

卷一第399頁)

01

35



系爭產品電路板A、9的X-Ray

圖(見本院卷一第400頁)

系爭產品電路板9的上視分解圖

(見本院卷一第401頁)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

(見本院卷一第402頁)

系爭產品厚度量測圖(見本院卷

一第403頁)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

(見本院卷一第404頁)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

院卷一第404頁)

系爭產品X-Ray厚度量測圖

(見本院卷一第405頁)

系爭產品安裝軟體的檔案內容

(見本院卷二第3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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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兩造對於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範圍構成侵權之主張

及爭點，見本院卷七第157至166頁）

編號 爭點及兩造主張

一、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

原告：

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甲證17第24至33頁，

即本院卷一第407至416頁），請求項1已申請更正，系爭產品仍落入

更正後請求項1之範圍；請求項1中固限定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

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請求項1中並未限定「第一天線單元直接形成於

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直接形成第二板部」，而系爭產品確

實將天線設置於平面板體上而為電路板形式；被告對於專利範圍之

解釋違反禁止讀入原則(民事準備(一)狀第5至13頁，即本院卷五第3

03至311頁)。

被告：

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66

至73頁，即本院卷四第72至79頁）。

倘如原告所稱系爭專利1從未限制「天線單元必須與電路板為一體、

天線單元必須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上」云云，則系爭專利1所載「板

部」與其他構件間關係與條件，即毫無任何技術意義，亦無法達到

系爭專利1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之發明作用、效果。系

爭專利1明示且有意將天線單元區分為「電路板形式」與「非電路板

形式」，並僅將天線單元直接印刷在電路板上，成為電路板形式予

以保護，自不允許原告反於其申請時之真意，將天線單元擴大至已

明確排除的「非電路板形式」。（民事答辯九狀第2至18頁，即本院

卷六第158至174頁）。

二、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1

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原告：

1.請求項2：甲證17第34至35頁（即本院卷一第417至4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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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求項3：甲證17第36至38頁（即本院卷一第419至421頁）。

3.請求項5（更正）：甲證17第41至43頁（即本院卷一第424至426

頁），民事準備(一)狀第15至17頁（即本院卷五第315至319

頁）。

4.請求項7：甲證17第46至47頁（即本院卷一第429至430頁）。

5.請求項8（更正）：甲證17第48至52頁（即本院卷一第431至435

頁）、民事準備(一)狀第17至21頁（即本院卷五第315至319

頁）。

6.請求項11：甲證17第60至62頁（即本院卷一第443至445頁）。

7.請求項12：甲證17第63至64頁（即本院卷一第446至447頁）。

8.請求項13：民事陳報(二)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五第284至287

頁）。

9.請求項15：甲證17第70至81頁（即本院卷一第453至464頁）。

10.請求項16：甲證17第82至84頁（即本院卷一第465至467頁）。

11.請求項17：民事陳報(二)狀第5至7頁（即本院卷五第287至289

頁）。

12.請求項18：民事陳報(二)狀第7至11頁（即本院卷五第289至293

頁）。

13.請求項21：甲證17第93至94頁（即本院卷一第476至477頁）。

14.請求項22：甲證17第95至97頁（即本院卷一第478至480頁）。

被告：

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1

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3至74頁，

即本院卷四第79至80頁；民事陳報暨答辯(八)狀第2頁，即本院卷五

第236頁）。

三、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

範圍？

原告：

1.請求項13：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甲證18

第24至35頁，即本院卷二第31至42頁）。請求項13中固限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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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請求項13中並未限定

「第一天線單元直接形成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直接形

成第二板部」，而系爭產品確實將天線設置於平面板體上而為電

路板形式。被告對於專利範圍之解釋違反禁止讀入原則（民事準

備(三)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六第24至27頁）。

2.請求項14：甲證18第36至38頁（即本院卷二第43至45頁）。

3.請求項15：甲證18第39至40頁（即本院卷二第46至47頁）。

4.請求項16：甲證18第41至43頁（即本院卷二第48至50頁）。

5.請求項19：甲證18第47至49頁（即本院卷二第54至56頁）。

6.請求項20：甲證18第50至52頁（即本院卷二第57至59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

74至78頁，即本院卷四第80至84頁）。倘如原告所稱系爭專利2

從未限制「天線單元必須與電路板為一體、天線單元必須直接設

置於電路板上」云云，則系爭專利2所載「板部」與其他構件間

關係與條件，即毫無任何技術意義，亦無法達到系爭專利2提供

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之發明作用、效果。系爭專利2明

示且有意將天線單元區分為「電路板形式」與「非電路板形

式」，並僅將天線單元直接印刷在電路板上，成為電路板形式予

以保護，自不允許原告反於其申請時之真意，將天線單元擴大至

已明確排除的「非電路板形式」。（理由同民事答辯九狀第2至1

8頁，即本院卷六第158至174頁）。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之文義範

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8頁，即本院卷四第84頁）。

四、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原告：

1.請求項1：系爭產品落入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甲證19第32至45

頁，即本院卷二第223至236頁）；請求項1主張均等論之部分並

無申請歷史禁反言之適用（民事準備(六)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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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110至113頁）；「用於拖掛式載具」之前言僅為請求項的用

途特徵，不具限定作用，另對被告表示未落入之駁斥如民事準備

(六)狀第5至13頁（即本院卷六第113至121頁）。

2.請求項2：甲證19第45至47頁（即本院卷二第236至238頁）。

3.請求項3：甲證19第47至48頁（即本院卷二第238至239頁）。

4.請求項4：甲證19第48至52頁（即本院卷二第239至243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2

至18頁，即本院卷四第186至202頁）。

(1)系爭產品並非用於「本身無動力的拖掛式載具」。

(2)系爭專利3請求項1「蓋板」限定為薄片、扁平的形狀，系爭產品

不具有系爭專利3請求項1「蓋板」（乙證32號，即本院卷四第3

67頁）。

(3)系爭產品照片元件23’並非是將雷達30’容置於其「內」之部

件，即非系爭專利3請求項1「安裝部」。

(4)系爭專利3於申請過程中，為了克服審查委員所提出的先前技

術，已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的結構限縮至請求項1

B至1D的具體結構；雷達設置位置限縮至請求項1E的特定相對關

係，依申請歷史禁反言原則，原告無從再藉由均等論主張其已

放棄之範圍（乙證33號，即本院卷四第369至379頁）。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

狀第18頁，即本院卷四第202頁）。

五、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之文義範圍及請

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原告：

1.落入文義範圍部分：

(1).請求項1：甲證20第44至55頁（即本院卷二第325至336頁）。

(2).請求項5：甲證20第61至63頁（即本院卷二第342至344頁）。

(3).請求項7：甲證20第76至87頁（即本院卷二第357至3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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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兩造對於系爭專利有效性之主張及爭點，見本院卷七

第547至559、169至171、173至178頁）

(4).請求項8：甲證20第87至88頁（即本院卷二第368至369頁）。

(5).請求項10：甲證20第91至92頁（即本院卷二第372至372頁）。

2.落入均等範圍部分：

(1).請求項2：甲證20第56至57頁（即本院卷二第337至338頁）。

(2).請求項3：甲證20第57至58頁（即本院卷二第338至339頁）。

(3).請求項4：甲證20第59至61頁（即本院卷二第340至342頁）。

(4).請求項6：甲證20第63至65頁（即本院卷二第344至346頁）。

(5).請求項9：甲證20第89至91頁（即本院卷二第370至372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1

8至25頁，即本院卷四第202至209頁）。

(1)系爭產品根本不包含個人電腦（即原告所稱設定工具）。

(2)系爭專利4請求項1步驟B至步驟G的執行者為「使用者」，然而系

爭產品僅係雷達裝置，根本不可能執行系爭專利4請求項1步驟B

至步驟G。

(3)系爭產品縱使在使用者操作下，亦「無」執行「取出對應的車用

雷達主程式」（請求項1之1E要件）、「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

式」（請求項1之1F要件）、「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車用雷達」

（請求項1之1G要件）、「車用雷達安裝該主程式」（請求項1

之1H要件）的動作。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5、7、8、10之文義範圍及請求

項2、3、4、6、9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25至28頁，即

本院卷四第209至212頁）。

編號               爭點及兩造主張

一 系爭專利1

1. 乙證1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2、5、7、12、13不具新穎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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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

請求項1限定的「15mm HT 50mm」僅係車輛安全法規內容，非可專利

之技術手段（本院卷四第10頁第21行至第15頁第9行）。更正後請求

項1新增內容並未構成系爭專利1請求項1所請車輛雷達裝置的進一步

限定技術特徵，更未產生任何無法預期的技術功效（民事答辯(十六)

狀第4頁第18行至第5頁第15行，即本院卷七第472至473頁）

請求項2僅涉及基本的三角形內角和關係。（本院卷四第33頁第9行至

35頁第6行）

乙證1號的「微波板221」已揭露請求項5的「運算單元」。（本院卷

四第38頁第22行至39頁第2行）

乙證1號已揭露請求項7的第一板部與第二板部分別位於二電路板。

（本院卷四第40頁第8行至16行）

乙證1號的圖2能直接推得請求項12的「50度 A12 100度」。（本院

卷四第44頁第10行至19行）

請求項13的附加技術特徵內容僅為天線的基板參數之一，且是與天線

側區域權衡的結果，僅用於評估天線波型和方向性有關，非可專利之

技術手段。（本院卷六第311頁第13行至第322頁第9行）

原告：

乙證1為射地雷達用以偵測車輛的真實速度、僅說明裝設於鐵路機車

底部，未揭露請求項1之雷達相關技術特徵，並未揭露請求項1中「一

種車輛雷達裝置，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

「該外殼包含一底部」及「15mmHT50mm」的技術特徵，新穎性判斷係

以申請日前是否已被揭露為判斷要件，故乙證1不足證明請求項1不具

新穎性及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45至354頁）。

2. 乙證1及通常知識；乙證1、2之組合：乙證1、2與乙證4至6、13、1

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之組合；乙

證1、3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

合；乙證1、4之組合；乙證5及通常知識；乙證5、2之組合；乙證5、

3之組合；乙證5、4之組合；乙證6及通常知識；乙證6、2之組合；乙

證6、3之組合；乙證6、4之組合；乙證7、8、9之組合；乙證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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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

證7、8、9、2之組合；乙證7、8、9、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

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之組合；乙證

7、8、9、3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

之組合；或乙證7、8、9、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

2、5、7、12、13不具進步性？

被告：

縱認乙證1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15mm HT 50mm」，此特徵為車輛

安全法規內容，且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15頁第11行至2

3頁第25行）。更正後請求項1新增內容已被乙證4至6、13、14、16至

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揭露。（民事答辯(十六)狀第5頁第17

行至第9頁第11行，即本院卷七第473至477頁）

乙證5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運算單元設置在外殼中，及差

異（B）15mm HT 50mm，差異（A）可根據通常知識易於達成，且差

異（B）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18頁第4行至18頁第2

行）。

乙證6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

設置在外殼中，及差異（B）15mm HT 50mm，差異（A）可根據通常

知識易於達成，且差異（B）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23

頁第27行至29頁第15行）

乙證7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運算單元設置在第一天線基板

及第二天線基板中至少一者、差異（B）雷達裝置包含外殼且天線單

元、運算單元與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及差異（C）15mm HT 50

mm，差異（A）被乙證8、9揭露、差異（B）被乙證8揭露，差異（C）

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29頁第17行至33頁第4行）

乙證1、5、6、7揭露請求項2、5、7、12、13特徵。（本院卷四第33

頁第6行至36頁第16行、第38頁第11行至第39頁第24行、第39頁第26

行至第40頁第25行、第43頁第27行至第47頁第2行、本院卷六第311頁

第13行至第322頁第9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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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請求項1之「15mm HT 50mm」特徵特徵與「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

一右側中至少一側」及雙天線單元的廣角設計，解決了雷達容易受到

金屬車殼干擾的問題，具有不可預期的效果。（民事準備十一狀第7

至10頁，即本院卷七第499至502頁）

乙證1並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45至354頁），且

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

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54至361頁）。

乙證5不僅僅只有被告承認的差異A及B，乙證5之雷達並非設於車輛的

左側或右側，且不具有15mm HT 50mm的技術特徵，與其他乙證不具

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

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61至370頁）。

乙證6為系爭專利1於申請過程中之主引證案並經修正後核准，且乙證

6之雷達並非設於車輛的左側或右側，亦無揭示「15mm HT 50mm」的

技術特徵；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

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70至375

頁）。

乙證7設置於路邊支柱或十字路口，且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

亦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本院卷五第375至379頁）。

乙證35及36並未揭露請求項13半功率波束寬之角度範圍，請求項13所

限定之半功率波束寬的角度範圍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民事準備十

一狀第30至34頁，即本院卷七第522至526頁）

3. 乙證1、10之組合；乙證1、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

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11之組合；乙證1、11與乙證4至

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

0之組合；乙證1、2、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

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1之組合；乙證1、2、11與乙證4

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

3、10之組合；乙證1、3、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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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1之組合；乙證1、3、11與

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

1、4、10之組合；乙證1、4、11之組合；乙證5、10之組合；乙證5、

11之組合；乙證5、2、10之組合；乙證5、2、11之組合；乙證5、3、

10之組合；乙證5、3、11之組合；乙證5、4、10之組合；乙證5、4、

11 之組合；乙證6、10之組合；乙證6、11之組合；乙證6、2、10之

組合；乙證6、2、11之組合；乙證6、3、10之組合；乙證6、3、11之

組合；乙證6、4、10之組合；乙證6、4、11之組合；乙證7、8、9、1

0之組合；乙證7、8、9、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

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11之組合；乙證7、8、9、11

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

證7、8、9、2、10之組合；乙證7、8、9、2、10與乙證4至6、13、1

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1

之組合；乙證7、8、9、2、11 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

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0之組合；乙證7、

8、9、3、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

者之組合；乙證7、8、9、3、11之組合；乙證7、8、9、3、11與乙證

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

8、9、4、10之組合；或乙證7、8、9、4、1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1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3限定的特徵「其中該外殼更包含二罩部，該二罩部中各者的

厚度一致，該第一板部與該二罩部中一者平行且其間距為S1，該第二

板部與該二罩部中另一者平行且其間距為S2，其滿足下列條件：0mm<

S1 5mm；以及0mm<S2 5mm」已被乙證10說明書第0060、圖1A至1C

（本院卷三第205、214、215頁），以及乙證11的說明書第0028段及

圖1至圖2（本院卷三第252、254頁）揭露。（本院卷四第36頁第18行

至38頁第9行）

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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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證10及11非具有夾角設計的天線，與被告所列之主要引證（乙證

1、5、6、7）之間也不具結合動機，且並未揭示請求項3的間距數值

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79至381頁）。

4. 乙證1、12之組合；乙證1、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

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2之組

合；乙證1、2、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

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2之組合；乙證

1、3、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

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2之組合；乙證1、4、13之

組合；乙證5、12之組合；乙證5、13之組合；乙證5、2、12之組合；

乙證5、2、13之組合；乙證5、3、12之組合；乙證5、3、13之組合；

乙證5、4、12之組合；乙證5、4、13之組合；乙證6、12之組合；乙

證6、13之組合；乙證6、2、12之組合；乙證6、2、13之組合；乙證

6、3、12之組合；乙證6、3、13之組合；乙證6、4、12之組合；乙證

6、4、13之組合；乙證7、8、9、12之組合；乙證7、8、9、12與乙證

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

8、9、13之組合；乙證7、8、9、2、12之組合；乙證7、8、9、2、12

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

證7、8、9、2、13之組合；乙證7、8、9、3、12之組合；乙證7、8、

9、3、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

組合；乙證7、8、9、3、13之組合；乙證7、8、9、4、12之組合；或

乙證7、8、9、4、1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8不具進步

性？

被告：

請求項8限定的特徵「其中該第一天線單元的操作頻率及該第二天線

單元的操作頻率皆大於10GHz，該第一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一發射

天線及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該第二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二發射天

線及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已被乙證12說明書第5、6頁與第1圖至第3

圖（本院卷三第261、262、271-273頁）、以及乙證13說明書第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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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本院卷三第295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1頁第6行至43頁第5

行）

原告：

更正後請求項8具有「其中，該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

單元延伸的方向相異於該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

伸的方向；該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連接延伸的方

向相異於該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的

技術特徵，且未被乙證12及乙證13所揭露。（本院卷五第382至383

頁）。

5. 乙證1、12、13之組合；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2、13之組

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2、13之組合；乙證1、3、13

之組合；乙證1、4、12、13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1

2、13之組合；乙證5、13之組合；乙證5、2、12、13之組合；乙證

5、2、13之組合；乙證5、3、12、13之組合；乙證5、3、13之組合；

乙證5、4、12、13之組合；乙證5、4、13之組合；乙證6、12、13之

組合；乙證6、13之組合；乙證6、2、12、13之組合；乙證6、2、13

之組合；乙證6、3、12、13之組合；乙證6、3、13之組合；乙證6、

4、12、13之組合；乙證6、4、13之組合；乙證7、8、9、12、13之組

合；乙證7、8、9、13之組合；乙證7、8、9、2、12、13之組合；乙

證7、8、9、2、13之組合；乙證7、8、9、3、12、13之組合；乙證

7、8、9、3、13之組合；乙證7、8、9、4、12、13之組合；或乙證

7、8、9、4、1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1不具進步

性？

被告：

請求項11限定的特徵「其中該第一發射天線、該第一接收天線、該第

二發射天線及該第二接收天線中至少一者的結構包含一貼片天線」已

被乙證13說明書第0035段及圖4（本院卷三第285、294頁）揭露。

（本院卷四第41頁第6行至43頁第5行）

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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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項11係依附於請求項1，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

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1不具進步

性。（本院卷五第379頁）。

6. 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

證1、4、13之組合；乙證5及通常知識；乙證5、2之組合；乙證5、3

之組合；乙證5、4之組合；乙證6及通常知識；乙證6、2之組合；乙

證6、3之組合；乙證6、4之組合；乙證7、8、9之組合；乙證7、8、

9、2之組合；乙證7、8、9、3之組合；或乙證7、8、9、4之組合是否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5、16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5具有與請求項1相對應的技術特徵，還界定了「該第一板部

及該第二板部皆垂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特徵（A））」、「底部

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輛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特徵

（B））」。乙證13號的圖7B以及說明書第0031段（本院卷三第288、

293頁）、乙證5的圖式2A、2B、6（本院卷三第86、91頁）、乙證6的

圖2A、2C、2E（本院卷三第119、121、123頁）、乙證7的圖1、圖9

（本院卷三第165頁）已揭露前述特徵（A）、（B）。（本院卷四第4

7頁第4行至49頁第1行）

請求項16如請求項2理由，乙證1、6、5、7已揭露請求項16的特徵。

（本院卷四第49頁第3行至第24行）

原告：

請求項15具有與請求項1相對應的技術特徵，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

足以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

請求項15及16不具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83頁）

7.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31之組合；乙證1、2、13、14之

組合；乙證1、2、13、31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

1、3、13、31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4、13、31

之組合；乙證5、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31及通常知識之組

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2、31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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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乙證5、3、31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4、31之組

合；乙證6、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

證6、2、14之組合；乙證6、2、31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

證6、3、31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4、31之組合；乙

證7、8、9、14之組合；乙證7、8、9、31之組合；乙證7、8、9、2、

14之組合；乙證7、8、9、2、31之組合；乙證7、8、9、3、14之組

合；乙證7、8、9、3、31之組合；乙證7、8、9、4、14之組合；或乙

證7、8、9、4、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7不具進步

性？

被告：

請求項17限定的特徵「該車輛的長度為10m以上且18m以下，該至少一

車輛雷達裝置的數量為一個，且該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該左

側或該右側」已被乙證14號或乙證31號揭露，發明所屬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當可理解，遊覽車、大巴士、大貨車、卡車及聯結車等大型車

輛的車長即落於請求項17所載長度範圍內，乙證31號揭露了雷達裝置

所應用之車輛的車長為13.7m。（本院卷六第312頁第11行至第313頁

第16行）

原告：

請求項17依附於請求項15，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

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7不具進步

性。

8. 乙證1、12、13、14之組合；乙證1、12、13、16之組合；乙證1、1

2、13、31之組合；乙證1、2、12、13、14之組合；乙證1、2、12、1

3、16之組合；乙證1、2、12、13、31之組合；乙證1、3、12、13、1

4之組合；乙證1、3、12、13、16之組合；乙證1、3、12、13、31之

組合；乙證1、4、12、13、14之組合；乙證1、4、12、13、16之組

合；乙證1、4、12、13、31之組合；乙證5、12、14及通常知識之組

合；乙證5、12、16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12、31及通常知識之

組合；乙證5、2、12、14之組合；乙證5、2、12、16之組合；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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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31之組合；乙證5、3、12、14之組合；乙證5、3、12、16

之組合；乙證5、3、12、31之組合；乙證5、4、12、14之組合；乙證

5、4、12、16之組合；乙證5、4、12、31之組合；乙證6、12、14及

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12、16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12、31

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2、12、14之組合；乙證6、2、12、16之

組合；乙證6、2、12、31之組合；乙證6、3、12、14之組合；乙證

6、3、12、31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3、12、16之組

合；乙證6、4、31之組合；乙證7、8、9、12、14之組合；乙證7、

8、9、12、16之組合；乙證7、8、9、12、31之組合；乙證7、8、9、

2、12、14之組合；乙證7、8、9、2、12、16之組合；乙證7、8、9、

2、12、31之組合；乙證7、8、9、3、12、14之組合；乙證7、8、9、

3、12、16之組合；乙證7、8、9、3、12、31之組合；乙證7、8、9、

4、12、14之組合；乙證7、8、9、4、12、16之組合；或乙證7、8、

9、4、12、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8限定的特徵「至少一側邊雷達裝置，其設置於該車輛的該左

側或該右側中至少一者，該側邊雷達裝置及該車輛雷達裝置中一者透

過另一者與該車輛的一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依據乙證12號之教

示，可結合乙證14號、乙證16號、或乙證31號所揭內容，實現側邊雷

達裝置及車輛雷達裝置中一者透過另一者與車輛的車輛控制單元通信

連接之技術特徵。（本院卷六第313頁第18行至第314頁第25行）

原告：

請求項18依附於請求項15，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

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8不具進步

性。

9. 乙證1、乙證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1、2、13、

14之組合；乙證1、2、13、15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

證1、3、13、15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4、13、

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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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乙證5、2、15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3、15之組

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4、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

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2、15之組

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3、15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

合：乙證6、4、15之組合；乙證7、8、9、14之組合；乙證7、8、9、

15之組合；乙證7、8、9、2、14之組合；乙證7、8、9、2、15之組

合；乙證7、8、9、3、14之組合；乙證7、8、9、3、15之組合；乙證

7、8、9、4、14之組合；或乙證7、8、9、4、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1請求項21、22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21限定的特徵已被乙證14說明書的第0001、0033至0034段（本

院卷三第301、309頁）、以及乙證15號第5.5.3與6.5節（本院卷三第

330、331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3頁第26行至51頁第22行）

請求項22限定的特徵已被乙證14說明書的第0028段及圖1至圖6（本院

卷三第308-309、314-319頁）、以及乙證15號第5.5.2（本院卷三第3

30頁）節揭露。（本院卷四第51頁第24行至53頁第5行）

原告：

乙證14僅僅揭露了透過雷射產生器於地面上標示內輪差範圍，並未揭

露任何有關請求項22中「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調整報警條件」的技術

特徵。

乙證15僅僅只是揭示系統必須根據潛在碰撞可能啟動警告訊號而已，

並未揭露任何有關請求項22中「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調整報警條件」

的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83至385頁）

10. 系爭專利1說明書是否違反專利法第26條之規定？

(1)系爭專利1說明書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

(2)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13、15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

第2項規定？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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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後請求項1以及獨立請求項15界定的「至少一運算單元」意欲涵

蓋輛雷達裝置僅包含「一個」、「兩個」、或「更多個」運算單元之

專利範圍。系爭專利1說明書通篇僅說明了配置單一運算單元的車輛

雷達裝置，因此更正後請求項1、15所界定之發明，無法為系爭專利1

說明書所支持。

系爭專利1說明書未明確且充分揭露「非單一運算單元」配置之具體

內容，致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據以實現車輛

雷達裝置包含「非單一運算單元」配置時之實施態樣。（本院卷七第

278頁第17行至第283頁第21行）

請求項5所載為一種雙運算單元之實施例，且兩個運算單元分別設置

在電路板的第一板部和第二板部上，無法為系爭專利1說明書所支持

（本院卷七第7頁第283行至第284頁第11行）。再者，更正後請求項5

界定了其所請車輛雷達裝置的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係與不同

的運算單元通信連接，卻又皆從同一運算單元延伸，且二者延伸方向

相反，記載的技術內容顯有矛盾。（民事答辯(十六)狀第2頁第5行至

第3頁第21行，即本院卷七第470至471頁）

更正後請求項8所請車輛雷達裝置係包含「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

電路板的「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之技術特徵，系爭

專利1說明書通篇所揭露的車輛雷達裝置實施例，皆僅包含單一運算

單元，致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據以實現。

（民事答辯(十六)狀第3頁第23行至第4頁第18行，即本院卷七第471

至472頁）

依請求項13記載，本領域技術人士斷難理解如何存在一特定平面可滿

足同時垂直第一板部與第二板部。（本院卷七第284頁第13行至第285

頁第22行）

原告：

關於請求項1及15，系爭專利1說明書第【0045】段已明確揭露：「運

算單元的數量可為二個」，通常知識者依據說明書之揭露可以理解，

依據電路設計以及需求，可以在增加運算單元之數量後進行對應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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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位置調整。請求項1確實能為說明書所支持。（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

至4頁、36頁，即本院卷七第494至496、528頁）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系爭專利1說明書中所揭露之第

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及相關技術特徵，已能達成說明書的發明

目的，並不會因為運算單元的數量、連接關係、設置位置等因素而有

無法達成發明目的的問題；被告所引用的諸多證據也是經審查後公告

核准的專利案件，亦未有無法據以實施的核駁理由。（民事準備十一

狀第4至7頁，即本院卷七第496至499頁）

關於更正後請求項5，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理解，天線單

元的延伸方向指的是由有線訊號的一端（與晶片連接端）往輻射端

（開放端）之方向，應無違誤；且依據系爭專利1圖1D及1E已能清楚

揭示相反方向的說明。（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7至28頁，即本院卷七第

519至520頁）

關於更正後請求項8，同理，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並不會對

天線的延伸方向有所誤解，且依據系爭專利1圖1D及1E已能清楚揭示

相反方向的說明。（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9至30頁，即本院卷七第521

至522頁）

關於請求項13，具有夾角的兩平面僅會共同具有一個垂直平面，此為

本領域之通常知識，因此請求項13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民事準備十一狀第34至36頁，即本院卷七第526至528頁）

二 系爭專利2

1.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

乙證5、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7、14

之組合；或乙證7、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

19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1、5~7皆揭露獨立請求項13車輛雷達系統之天線單元、運算單元

及電路板等（本院卷四第54至55、57至58、59至60、61至62頁），乙

證5~7、13揭露電路板的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皆本質上垂直於該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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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水平平面（本院卷四第57至62頁），乙證14或15任一揭露車輛

雷達系統之內輪差偵測模式、轉彎資訊的計算、警報條件的適應性調

整（本院卷四第54至57頁）。

乙證1、5或7任一揭露附屬請求項14所載夾角V1、V2之技術特徵（本

院卷四第62至63頁）。

乙證14或15任一揭露附屬請求項19以橫擺角速度信號計算轉彎資訊、

進而調整報警條件（本院卷四第65至66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3、14、19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1為射地雷達用以偵測車輛的真實速度、僅說明裝設於鐵路機

車底部，未揭露請求項13之雷達相關技術特徵，且與其他乙證不

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2至17頁，即本院卷六第30至45

頁）。

2.乙證5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為雷射投影警

示裝置，乙證15亦未揭示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車輛報警條

件的相關技術特徵，乙證5與其他乙證之間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

準備(四)狀第18至25頁，即本院卷六第46至53頁）。

3.乙證6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及乙證15同上

述第2點，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技術特徵，也不具結合動機（民

事準備(四)狀第25至31頁，即本院卷六第53至59頁）。

4.乙證7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及乙證15同上

述第2點，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技術特徵，也不具結合動機（民

事準備(四)狀第31至38頁，即本院卷六第59至66頁）。

5.乙證14與乙證15未揭示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車輛報警條件，

自然也無可能揭露請求項19的技術特徵（民事準備(四)狀第39至4

0頁，即本院卷六第66至67頁）。

2.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14、15之組合；乙證1、13、1

5、31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4、15之組合；乙證5、1

5、31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4、15之組合；乙證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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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之組合；乙證7、14之組合；乙證7、14、15之組合；或乙證7、

15、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15進一步限定車輛的長度為10m以上且18m以下、以及雷達

數量為一個，設置在車輛左側或右側。

乙證14、31任一皆已揭露附屬請求項15所載車輛長度範圍、以及雷達

裝置的數量與安裝位置（本院卷五第63至64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原告：

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係依附於請求項13，由於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不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所有證據組

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民事答辯(四)狀

第38頁，即本院卷六第66頁）。

3. 乙證1、12、13、14之組合；乙證1、12、13、14、15之組合；乙證

1、12、13、15、31之組合；乙證5、12、14之組合；乙證5、12、1

4、15之組合；乙證5、12、15、31之組合；乙證6、12、14之組合；

乙證6、12、14、15之組合；乙證6、12、15、31之組合；乙證7、1

2、14之組合；乙證7、12、14、15之組合；或乙證7、12、15、31之

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16進一步限定車輛雷達系統包含側邊雷達裝置、設置在車

輛左側或右側，以及側邊雷達裝置透過另一雷達裝置與車輛控制單元

通信連接。

乙證14、31任一揭露兩個雷達的使用，乙證12揭露第二處理單元與第

一處理單元連接，且第一處理單元與運算回報單元通信連接（本院卷

四第64至65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

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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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係依附於請求項13，由於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不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所有證據組

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四)狀

第38頁，即本院卷六第66頁）。

4. 乙證1、乙證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1、2、13、

14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

證1、2、13、15之組合；乙證1、3、13、15之組合；乙證1、4、13、

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

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2、15之組

合；乙證5、3、15之組合；乙證5、4、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

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

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2、15之組合；乙證6、3、15之組

合；乙證6、4、15之組合；乙證7、8、14之組合；乙證7、8、15之組

合；乙證7、8、2、14之組合；乙證7、8、3、14之組合；乙證7、8、

4、14之組合；乙證7、8、2、15之組合；乙證7、8、3、15之組合；

或乙證7、8、4、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20不具進步

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20進一步限定車輛雷達系統包含外殼、以及雷達裝置厚度

的定義與範圍。

乙證1、5~8任一揭露雷達包含外殼、外殼底部及容納在外殼內的雷達

天線/天線單元、處理電路和數字板。乙證5~7、13揭露外殼底部的外

表面平行雷達裝置的設置側。乙證2~5任一皆揭露雷達裝置的厚度範

圍（本院卷四第67至72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20不具進步性。

原告：

被告所引用之乙證13、乙證5、乙證6、乙證7及乙證2至4未能整體揭

示請求項20關於底部之外殼及特定技術特徵。且被告至多提出了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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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組合，亦可彰顯請求項20非屬輕易完成（民事準備(四)狀第40至

43頁，即本院卷六第68至71頁）。

三 系爭專利3

1. 乙證7、16之組合；乙證7、17之組合；乙證7、18之組合；或乙證7、

19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3請求項1、2、3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7揭露獨立請求項1之雷達裝置、感側面、安裝座、固定部基準面

及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等，乙證16~19任一揭露雷達安裝座

具有蓋板、雷達裝置用於拖車等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44至460

頁）。

附屬請求項2進一步限定該預定角度為433度。乙證7號揭露此角度介

於30度至50度之間，即已涵蓋433度（本院卷四461頁）。

附屬請求項3進一步限定雷達安裝座基準面延伸方向與拖掛式載具長

度方向平行。乙證16~19任一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61至46

5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2、3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7僅揭露設於道路或支柱之雷達，未具拖車應用及結構；乙證1

6是尾燈模組，不僅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與雷達安裝方式均

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

(五狀)第2至7頁，即本院卷六第84至89頁）。

2.乙證17是將「光學偵測器」安裝於車門的側邊，與乙證7應用領

域、結構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

（民事準備(五狀)第7至11頁，即本院卷六第89至93頁）。

3.乙證18及19的雷達在使用的技術領域及天線相對於殼體的位置相大

相逕庭，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

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12〜18頁，即本院卷六

第94至100頁）。

4.請求項2及3依附於請求項1，因此亦具有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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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證7、16、21之組合；乙證7、16、22之組合；乙證7、17、21之組

合；乙證7、17、22之組合；乙證7、18、21之組合；乙證7、18、22

之組合；乙證7、19、21之組合；或乙證7、19、2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3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4進一步限定雷達安裝座具有反光板、以及反光板的結構

特徵與配置位置。

乙證21揭露由金屬外殼和波導形成反光板、及其與雷達感側面的相對

位置關係；乙證22亦揭露反光條與雷達的互動與設置上的相對位置關

係（本院卷四第466至468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原告：

被告認為乙證21所揭露相對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4的第一側壁，實際上

即為波導管26的一部分，其並無法對應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4所揭露的

「反光片」技術特徵。因此，乙證21並不具有反光板，且無法達到

「提前警示以及增加雷達感測角度的效果」，因此，乙證21並未揭露

系爭專利3請求項4的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20頁，即本院卷

六第102頁）

四 系爭專利4

1. 系爭專利4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

被告：

系爭專利4說明書第0012及0016段（本院卷二第237頁）記載步驟E

「燒錄模式」的內容。然而說明書並沒有揭露燒錄模式與其他步驟之

間作動關係之說明，無法瞭解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的目的、作用為

何；因此系爭專利4說明書對於步驟E所涉「燒錄模式」之記載並不明

確充分，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了解其內容而據以實現，故違

反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本院卷四第471至472頁）。

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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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說明4說明書明已明確揭示所謂「燒錄模式」乃係表示車用雷達

已進入可接受程式燒錄的準備狀態，而非實際執行燒錄之操作。換言

之，「燒錄模式」僅為一過渡性狀態，並不需依賴任何特定系統連接

或具體執行內容即可實現。

並且由步驟E之實施時機也可於步驟C之前即先執行。此等彈性配置正

說明「進入燒錄模式」僅係為使系統進入可燒錄狀態之準備，並不與

其他步驟具特定依存關係。故系爭專利4未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1項

(民事準備(七)狀第2至3頁，即本院卷七第4至5頁)

2. 系爭專利4請求項1至6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被告：

系爭專利4獨立請求項1記載「步驟E，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惟

請求項未記載燒錄模式與其他步驟之間作動關係之說明，也未敘明車

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所指為何。因此系爭專利4所申請專利之設定方

法欠缺「燒錄模式」之相關記載的情況下，難謂已呈現其整體技術手

段。故請求項1及其附屬請求項2至6所載方法欠缺實現發明的必要技

術特徵，無法呈現發明的整體技術手段，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

定（本院卷四第472至473頁）。

原告：

專利審查基準已指明「必要技術特徵」指申請專利之發明為解決問題

所不可或缺的技術特徵。因此就系爭專利4說明書可知其所要解決的

問題在於「多家車款」備料問題，而「燒錄模式」乃係表示車用雷達

已進入可接受程式燒錄的準備狀態，並不涉及複雜或不可實施之技術

手段，因此系爭專利4請求項1至6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民

事準備(七)狀第3至5頁，即本院卷七第5至7頁)

3. 乙證23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1、2、5、6不具新穎性？

被告：

乙證23號說明書第0002至0006段、第0018至0031段、0048至0066段及

圖1、3（本院卷三545~ 554）已揭露獨立請求項1的全部技術特徵，

即步驟A至G（本院卷四第474至4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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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請求項2進一步界定安裝完成後回覆訊號給設定工具。乙證23已

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89至490頁）。

附屬請求項5進一步界定設定工具與雷達可透過CAN或LIN或MOST連

接。乙證23號已揭露利用車輛網路（例如CAN）連接（本院卷四第494

頁）。

附屬請求項6進一步界定步驟C~E的執行順序。乙證23號已揭露與步驟

C~E相應的步驟且無特定執行順序；即已揭露請求項6（本院卷四第49

5至496頁）。

故乙證23可證請求項1、2、5、6不具新穎性。

原告：

乙證23僅涉及車載模組OTA更新，未涉及「車用雷達」或其設定，且

乙證23揭露利用VIN作為識別車輛的ID，但其僅有在伺服器透過雲端

找尋到VIN認證相符的車輛，才會進行更新，若VIN不相符，則不進行

更新。且乙證23僅揭露「模塊更新」，未揭露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雷

達主程式之選取與載入的相關技術特徵。故乙證23無法證明請求項1

不具新穎性。（民事準備(七)狀第6至9頁，即本院卷七第8至11頁）

請求項2、5、6依附於請求項1，故乙證23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2、5、

6不具新穎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4. 乙證23；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

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1、2、5、6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23所揭步驟333為單一步驟，可輕易理解得知獨立請求項1之分離

的步驟F和G（本院卷四第477頁）。

乙證24揭露車用模組更新裝置；乙證26揭露車用系統設定方法。乙證

25揭露應用於雷達系統的軟體載入程序（本院卷四第478至485頁）。

乙證27揭露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包含步驟B、D~G；乙證28揭露利用燒

錄工具進行車用設備的設定及車輛資訊輸入、將通訊協定燒錄儲存在

各胎壓感測器內等（步驟A與C）（本院卷四第485至489）。

乙證23、25、28任一已揭露附屬請求項2（本院卷四第4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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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證23、25、28任一已揭露附屬請求項5（本院卷四第494至495

頁）。

乙證23、24~27任一已揭露與步驟C~E相應的步驟，且可依實際應用調

整互換順序執行，即已揭露附屬請求項6（本院卷四第495至496

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2、5、6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23顯無揭露請求項1的各技術特徵，也無法達到對應的功效，

無法證明系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9至12頁，

即本院卷七第11至14頁）

2.乙證24及乙證25皆非用於車用雷達，且兩者無結合動機，也未揭露

利用設定工具進行雷達設定（方可應用於後裝市場）等技術特

徵。（民事準備(七)狀第13至21頁，即本院卷七第15至23頁）

3.乙證26用於檢測車內的移動設備是否為授權的移動設備，避免司機

分心，未揭露車用雷達設定相關，亦與乙證25無結合動機。（民

事準備(七)狀第21至28頁，即本院卷七第23至30頁）

4.乙證27未揭露設定工具，乙證28為胎壓偵測器，兩者無結合動機，

且即便結合也不足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

28至33頁，即本院卷七第30至35頁）

5.請求項2、5、6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

故乙證23、乙證24至乙證28各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2、5、6不

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5. 乙證23、29之組合；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

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3進一步界定車用雷達設定方法於該步驟G之後包含步驟

H：設定工具的顯示器顯示安裝完成。

乙證25說明書第0038、0048、0049段（本院卷三第584、585頁）、乙

證28說明書第0004段（本院卷三第659頁）、乙證29第0023段（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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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第673頁）已揭露於顯示器顯示安裝完成（本院卷四第491至492

頁）。

故爭點所列組合可證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3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被告

各證據之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

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6. 乙證23、27之組合；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

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4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雷達的安裝角度或安裝高度等設

定參數或是這些參數的組合。

乙證25說明書第0019段（本院卷三582頁）、乙證27說明書第0013

段、第0029段、第0030至0033段（本院卷三第647、649頁）均已揭露

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92至494頁）。

故爭點所列組合可證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4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乙證23、

乙證24至乙證28各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民事準

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7. 乙證23、30之組合；乙證24、25、30之組合；乙證26、25、30之組

合；或乙證27、28、3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7、10不

具進步性？

被告：

獨立請求項7與獨立請求項1差異在於將主程式傳輸給車用雷達的方式

（步驟I至步驟L）。

乙證30說明書第1欄第8至19行、第3欄第2至14行、第3欄第62行至第4

欄第11行（本院卷三第684、685頁）已揭露前述特徵（本院卷四第49

6至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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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請求項10進一步界定儲存裝置可為SD卡或隨身碟。

乙證23的元件符號32、64等、乙證24皆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

第510至511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7、10不具進步性。

原告：

乙證30也同樣並未揭露其可以使用於車用雷達，請求項7中關於「設

定工具」及「車用雷達主程式」的相關技術特徵均未被引證案所揭

露，故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7不具進步性。

（民事準備(七)狀第34至38頁，即本院卷七第36至40頁）

請求項10依附於請求項7，在請求項7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被告所列

各引證之組合也無法證明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

38頁，即本院卷七第40頁）

8. 乙證23、27、30之組合；乙證24、25、27、30之組合；乙證26、25、

27、30之組合；或乙證27、28、3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

求項8、9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8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控制雷達主功能的控制程式以及

設定參數。

乙證27說明書第0028至0030段（本院卷三第649頁）已揭露此技術特

徵（本院卷四第508至509頁）。

附屬請求項9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雷達的安裝角度或安裝高度等設

定參數或是這些參數的組合。

乙證27說明書第0013段、第0029段、第0030段至0033段（本院卷三第

647、649頁）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09至510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8、9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8及9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7，在請求項7具有進步性的狀況

下，故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也無法證明請求項8及9不具進步性。

（民事準備(七)狀第38頁，即本院卷七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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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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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專訴字第50號
原      告  為升電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淑媛              
訴訟代理人  楊理安律師
            趙嘉文專利師  
            吳俊億專利師 
被      告  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瑞聰              
被      告  薪豐商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蔡光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紹凡律師  
            潘皇維律師  
            馬鈺婷律師  
            洪珮瑜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尤山泉，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黃淑媛乙節，有原告登記公示資料1份【見113年度民專訴卷第50號卷（下稱本院卷）七第371頁】在卷可稽，並經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七第367至369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原告主張：原告為如附表一所示專利（下合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被告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易公司）未經原告授權，擅自實施系爭專利製造產品型號RS1000「79G內輪差雷達」（含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如附表二所示，下稱系爭產品)，將系爭產品出售被告薪豐商業有限公司（下稱薪豐公司），再予以對外販賣系爭產品。經原告送請專利侵權鑑定後，確認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如附表三所示範圍，已有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情事。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與原告同為製造、販賣與車輛雷達相關產品之同業，於販售產品之際，可藉專利及相關技術公告得知系爭專利，竟未為適當注意或查證即加以生產製造、販售，原告遂於民國113年3月28日寄發律師函請求停止侵害系爭專利之行為，惟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置之不理，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有侵害系爭專利之故意或過失，原告得請求排除、防止侵害外，亦得請求返還不法利益，並分別與其負責人即被告陳瑞聰、蔡光祐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爰依專利法96條第1、2、3項、民法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智易公司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告智易公司應回收並銷毁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㈡被告薪豐公司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告薪豐公司應回收並銷毀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㈢被告智易公司、陳瑞聰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薪豐公司、蔡光祐應連帶給付原告2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上開聲明第㈢、㈣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參、被告則以：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如附表三所示範圍。又系爭專利之結構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附表四所示證據及證據組合所揭露或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有應撤銷事由，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專利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九第12至13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為附表一編號1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1）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10年5月1日至128年9月1日止（見本院卷一第71至143頁、本院卷二第453頁）。
二、原告附表一編號2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2）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10年10月1日至128年9月1日止（見本院卷一第145至215頁、本院卷二第454頁）。
三、原告附表一編號3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3）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09年2月11日至127年3月25日止（見本院卷一第217至230頁、本院卷二第455頁）。
四、原告為附表一編號4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4）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07年8月1日至126年10月29日止（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45頁、本院卷二第456頁）。
五、系爭產品為被告智易公司所製造，並由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所販賣。　
六、被告陳瑞聰為智易公司之負責人，被告蔡光祐為薪豐公司之負責人。　　
伍、法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4項之規定：
　㈠按當事人依第41條第1項規定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專利權人已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權範圍者，應向法院陳明依更正後之專利權範圍為請求或主張；法院得就更正專利權範圍之合法性自為判斷，並於裁判前表明其法律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3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專利1請求項共22項，其中請求項1、15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14、16至22皆為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24頁），原告於本件起訴後，經被告抗辯系爭專利1有應撤銷原因（無效事由），原告就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於114年3月11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更正（見本院卷五第333至342頁）；復於114年7月11日再次向智慧局申請更正並陳明依114年7月11日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範圍為請求（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8頁）。查，原告前後兩次更正之請求項相同，原告藉由更正專利權範圍來排除無效事由，以確保其專利權之行使，屬更正再抗辯之防禦方法。被告主張第二次更正非屬「更正再抗辯」等語，委不足採。因第二次更正申請於本件審理期間尚未審定，且兩造均同意由本院自為判斷原告更正申請之合法性（見本院卷七第391至392頁），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得自為判斷，並認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4項之規定（詳後述）。
　㈡次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僅得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原告於114年7月11日申請系爭專利1更正後之請求項1，於該車輛雷達裝置增加「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車輛雷達裝置」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0頁)，明確揭示其專利標的為「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復觀諸系爭專利1之說明書及圖示（見本院卷一第98至99、137至138頁）已揭示系爭專利1之車輛雷達裝置可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故系爭專利1請求項之更正，與該更正前請求項1之專利標的內容並無不同。且該更正增加「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係進一步限縮該「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方式之技術內容，非就更正前請求項1之「申請標的」進行更正，上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又該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請求項1仍可達成其更正前使車輛可預防視線死角以確保行車安全之目的。是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⒉原告於114年7月11日申請更正系爭專利1請求項5，增加「該第一天線單元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第二天線單元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七第230頁)；及更正系爭專利1請求項8，增加「該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該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連接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之技術內容(本院卷七第230至231頁)。查，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係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附屬項，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等情，已如前述；復依據系爭專利1更正前請求項5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92頁）可知，該請求項5並未限定其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於空間之相對位置關係；並觀諸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C圖已揭示第一天線單元111由運算單元107延伸的方向相反於第二天線單元112的延伸方向（見本院卷一第126頁）；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D圖、第1E圖（見本院卷一第127至128頁）亦揭示，第一天線單元111包含第一發射天線121及第一接收天線141、第二天線單元112包含第二發射天線122以及第二接收天線142。上開更正經與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C圖、第1D圖、第1E圖相互比對可知，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之更正與系爭專利之圖式內容一致，上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又該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仍可達成其更正前使車輛可預防視線死角以確保行車安全之目的。是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⒊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之更正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等情，已如前述；則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請求項2、3、4、6、7、12、13、14，及直接依附於系爭專利1請求項8之請求項9、10、11，併同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之更正，亦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附此敘明。
　⒋綜上，原告於114年7月11日所為系爭專利1之更正，符合現行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及第2、4項之規定。
二、系爭產品未落入更正後系爭專利1請求項1、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系爭專利1請求項共22項（見本院卷七第232至238頁），其中請求項1、15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原告前開申請更正請求項之範圍經本院認定更正合法等情，業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1更正後請求項1、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以下不再稱更正後，逕以請求項稱之）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1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一第383至617頁，下稱甲證17）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2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8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車輛雷達裝置，」；⑵要件編號1A-1：「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車輛雷達裝置包含：」；⑶要件編號1B：「一第一天線單元；」；⑷要件編號1C：「一第二天線單元；」；⑸要件編號1D：「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⑹要件編號1E：「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該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⑺要件編號1F：「以及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⑻要件編號1G：「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該車輛雷達裝置的一厚度係由該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且該厚度為HT，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以及15mm≤HT≤50mm。」（見本院卷一第398至400頁）。
　⒉系爭產品（技術描述及照片如附表二所示）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依甲證17之照片4(見本院卷一第396、407頁)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另依系爭產品安裝實例(見本院卷一第358、359頁)，系爭產品可設置於車輛左側及右側之至少一側。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A、1A-1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b、1c：依甲證17之照片5、5-1(見本院卷一第397、408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B、1C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d：依甲證17之照片9、10(見本院卷一第400、401、410、411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通信連接，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e：依甲證17之照片5、5-1、10(見本院卷一第397、401、412、413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二運算單元分別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佐以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乙節，已如前述，惟觀諸系爭產品照片(見本院卷四第75頁、本院卷八第191至197頁)，可見該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綠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足認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詳後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f：依甲證17之照片5(見本院卷一第397頁、本院卷四第77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兩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⑹要件編號1g：依甲證17之照片11、12(見本院卷一第402、403、415、416頁)可知，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8.377度，由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其厚度為48mm。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⑺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均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20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亦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之文義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22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9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5A：「一種車輛雷達系統，設置於一車輛，」；⑵要件編號15B：「該車輛雷達系統包含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⑶要件編號15C：「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⑷要件編號15D：「該車輛雷達裝置包含：一第一天線單元；」；⑸要件編號15E：「一第二天線單元；」；⑹要件編號15F：「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⑺要件編號15G：「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垂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該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⑻要件編號15H：「以及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該底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輛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⑼要件編號15I：「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該車輛雷達裝置的一厚度係由該底部的該外表面算起且該厚度為HT，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以及15mm≤HT≤50mm。」（見本院卷一第453至463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5a、15b、15c：依甲證17之照片1、4(見本院卷一第393、396頁)及系爭產品簡報檔所示內容(本院卷一第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A、15B、15C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5d、15e、15f：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通信連接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D、15E、15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5g：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二運算單元；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二運算單元分別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惟該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綠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乙節，已如前述，則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詳後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5h：系爭產品具有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兩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乙節，已如前述。佐以系爭產品之簡報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用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H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5i：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8.377度，由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其厚度為48mm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I所文義讀取。
　⑹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要件編號15G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㈣系爭專利1請求項16、17、18、21及22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22至124頁），具有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全部技術特徵，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亦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6、17、18、21及22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㈤至原告主張：依照系爭專利1說明書之發明目的與功效，系爭專利1請求項1中所稱「設置於板部」，並未限定天線單元須以「直接印刷於電路板」之形式構成。無論天線單元係直接或間接設置於板部上，只要平行設置於板部上，均無礙於系爭專利1所揭示之技術功效達成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80至189頁)。惟查：
　⒈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專利法第58條第4項定有明文。參以專利法第58條第4項（修正前為專利法第56條第3條）92年2月6日修正之立法理由記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申請專利範圍必須記載構成發明之技術，以界定專利權保護之範圍；此為認定有無專利侵權之重要事項。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發明說明及圖式係屬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固不在保護範圍之內；惟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僅就請求保護範圍之必要敘述，既不應侷限於申請專利範圍之字面意義，也不應僅被作為指南參考而已，實應參考其發明說明及圖式，以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果，此種參考並非『必要時』始得為之」等語。由此可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固不得將申請專利範圍未有之事項或限制條件(文字、用語)，透過或依據專利說明書之內容予以增加或減少，以致變動申請專利範圍對外所表現的客觀專利範圍。惟申請專利範圍內既有之事項或限制條件(文字、用語)於解釋其意涵所包括之範圍時，仍應參考說明書及圖式，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果，據以界定其實質內容，此自無變動申請專利範圍對外所表現的客觀專利範圍之可言。
　⒉觀諸系爭專利1說明書段落【0036】記載「第1A圖至第1E圖可知，車輛雷達裝置100包含第一天線單元111、第二天線單元112、運算單元107及電路板161、162」（見本院卷一第83頁）、段落【0037】記載「電路板161、162分別包含第一板部171及第二板部172，第一天線單元111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171，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172」（見本院卷一第83至84頁）、段落【0042】記載「第一板部171(即第一天線單元111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與罩部181、182中一者(即罩部181)平行且其間距為S1，第二板部172(即第二天線單元112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與罩部181、182中另一者(即罩部182)平行且其間距為S2，其可滿足下列條件：0 mm<S1≤5 mm；以及0 mm<S2≤5 mm」（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及第1B、1D圖（見本院卷一第125、127頁）綜合以觀，可知系爭專利1說明書上開記載「第一天線單元111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171，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172」之內容，即為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直接印刷或蝕刻在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直接印刷或蝕刻在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而請求項及說明書中之相同用語，應為一致或相同含意之解釋，系爭專利1請求項既記載「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而與系爭專利1說明書相同之用語，當解釋為相同之意義，並無原告所稱違反禁止讀入原則、不當限縮系爭專利「設置」之態樣。
　⒊復依據系爭專利1說明書段落【0038】記載：「第一板部171與第二板部172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藉此，第一天線單元111及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非共平面的天線陣列，有助於僅應用單一裝置(即車輛雷達裝置100)即可提供所需的較大偵測角度及範圍，且滿足前述參數P12條件範圍的車輛雷達裝置100可有效縮小位於第一板部171與第二板部172之間的偵測死角，亦有助於車輛雷達裝置100的小型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84頁），及段落【0042】記載「第一板部171(即第一天線單元111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第二板部172(即第二天線單元112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之內容（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知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界定「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之技術特徵，即為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之夾角關係，用以達成系爭專利1之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可提供較大偵測角度及縮小偵測死角之功能。又系爭專利1請求項1僅記載「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並未記載原告所稱天線單元「平行」設置於板部之相關技術特徵，是在天線單元設置於板部之相對角度並未明確界定之條件下，若該電路板形式之天線單元非直接設置於板部，則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之夾角是否可滿足前述「80度≤P12≤130度」之條件，並非無疑。故依專利權有效推定原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應分別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板部。
　⒋又原告爰引系爭專利1說明書【0049】記載「第一發射天線121及第一接收天線141的具體配置如第1D圖所示，但不以此為限……且第二發射天線122及第二接收天線142的具體配置如第1E圖所示，但不以此為限……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的天線形式可依偵測應用而互不相同，且不限於本發明實施例所述的天線形式」之內容，主張天線單元亦可間接設置於電路板之板部上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83至184頁）。然該【0049】係在說明天線單元之具體「配置」，而非「形式」，並無明確指出「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板部」可為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間接」設置於電路板之板部上的解釋。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⒌經核上情，系爭專利1請求項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板部，與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上，再為「間接」附著於電路板上之文義並不相同。益徵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15之文義範圍。 
  ㈥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更正後系爭專利1請求項1、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三、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2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7至190頁，下稱甲證18）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見本院卷一第194至195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7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3A：「一種車輛雷達系統，設置於一車輛，該車輛雷達系統包含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⑵要件編號13B：「該車輛雷達裝置包含：一第一天線單元；」；⑶要件編號13C：「一第二天線單元；」；⑷要件編號13D：「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⑸要件編號13E：「以及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本質上垂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⑹要件編號13F：「其中，當該車輛雷達系統於一內輪差偵測模式時，該車輛雷達系統透過一方向燈信號、一舵角信號及一橫擺角速度信號中至少一者計算出該車輛的一轉彎資訊，該車輛雷達系統依據該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該車輛的一報警條件；」；⑺要件編號13G：「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見本院卷四第80至81、420至422頁、本院卷七第240至248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3a、13b、13c、13d：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另該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通信連接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A、13B、13C、13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3e：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界定「第一天線單元」係直接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係直接設置於「第二板部」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爭專利2請求項13所記載「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之技術特徵同前述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載，系爭專利2請求項就此亦應為相同解釋。佐以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上，即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等情相互以觀，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3f：依據系爭產品之簡報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48、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可於一內輪差偵測模式時，透過橫擺角速度(Yaw Rate)信號計算出該車輛的一轉彎資訊，並依據該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該車輛的一報警條件，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F所文義讀取。
　⑷要件編號13g：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8.377度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要件編號13E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95至196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
四、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3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191至279頁，下稱甲證19）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見本院卷一第226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6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包含有：」；⑵要件編號1B：「一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基準面，該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座體與一蓋板，」；⑶要件編號1C：「該座體具有一固定部與一安裝部，該固定部具有該基準面，該安裝部自該固定部一體地朝遠離該基準面的方向凸伸而出，」；⑷要件編號1D：「該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以及」；⑸要件編號1E：「一雷達，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內且被該蓋板所遮蓋住，」；⑹要件編號1F：「該雷達具有一感測面，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使得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與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見本院卷二第219頁、本院卷四第186至187、422至424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至被告抗辯：系爭產品係用於「本身具動力的車輛（例如拖車）」之雷達裝置，並非用於「本身無動力的拖掛式載具」，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所文義讀取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88至189頁）。惟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中所述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係在描述其用途，並不會影響或改變系爭專利3之防撞雷達裝置的結構，不具限定作用。被告上開抗辯，尚非可採。　　
　⑵要件編號1b：依甲證19之系爭產品外觀圖、側視圖、俯視圖、仰視圖及拆解圖(見本院卷二第221至222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雷達安裝座（20’），其具有一基準面（P1’），該雷達安裝座（20’）具有一座體（21’）與一蓋板（24’）。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B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至被告抗辯：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蓋版」，依據系爭專利3第1圖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就「板」字的釋義為「呈薄片或扁平狀的物體」，與系爭產品之殼體不符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89至191頁）。惟被告援引上開「板」字釋義，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所述之「蓋板」有別，且被告援引系爭專利3第1圖非其請求項1記載之內容，違反請求項禁止讀入原則，被告上開抗辯，自非可採。
　⑶要件編號1c：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座體（21’）具有—固定部（22’）與一安裝部（23’），該固定部（22’）具有該基準面（P1’），該安裝部（23’）自該固定部（22’）一體地朝遠離該基準面（P1’）的方向凸伸而出。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C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d：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俯視圖、仰視圖及拆解圖(見本院卷二第22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蓋板（24’）係設於該座體（21’）之固定部（22’），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蓋板設於座體之安裝部並不相同。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e：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雷達（30’），其設於該座體（21’）之安裝部（23’）上而被該蓋板（24’）所遮蓋住，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係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而被蓋板所遮蓋住並不相同。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⑹要件編號1f：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Xray側視圖及角度測量結果(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23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雷達（30’）具有一感測面（P2’），該雷達（30’）之感測面（P2’）的延伸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20’）之基準面（P1’）的延伸方向，使得該雷連（30’）之感測面（P2’）的延伸方向與該雷達安裝座（20’）之基準面（P1’）的延伸方向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為40.987度，介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1所界定30度至50度之間。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⑺按「全要件原則」、「申請歷史禁反言」、「先前技術阻卻」或「貢獻原則」等任一限制事項成立，即不適用均等論，而無法進一步探討是否構成均等侵權。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D、1E所文義讀取，已如前述。參以原告於系爭專利3申請過程中，為迴避審查過程不准專利之事由，分別於108年9月17日及108年11月27日提出修正，進一步限定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達」之技術特徵，包括將其雷達安裝座的蓋板設於座體之安裝部（要件編號1D）、其雷達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內（要件編號1E)等情，有系爭專利3申請歷史檔案(見本院卷四第369至379頁）在卷可稽。依上而論，原告為克服審查過程不准專利之事由，藉由修正、限定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達」之技術特徵，即已放棄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達」本欲請求不受前述限定之技術範圍，自不得再藉由均等論主張其前已放棄本欲請求不受前述限定之技術範圍，即不得再主張「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以外之態樣。又於專利申請過程中，專利申請人對於請求項進行之修正，無論是主動提出者，或是為了克服專利審查人員之審查意見而被動提出者，只要修正之結果是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即引發申請歷史禁反言。是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自當受到申請歷史禁反言原則之限制，不得嗣後再行主張其「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以外之態樣，亦即系爭產品「蓋板設於座體之固定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上」之技術內容。則原告主張：申請時系爭專利3原始請求項4未被核駁，並將其技術特徵透過修正加入請求項1，申請時請求項4之專利範圍並沒有小於公告後請求項1之專利範圍，亦非申請人主動為之，不受歷史禁反言之拘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10至114頁)，尚非可採。從而，系爭產品因「申請歷史禁反言」限制事項成立，而不適用均等論，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26至227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五、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4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281至415頁，下稱甲證20）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見本院卷一第240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8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其包含有：」；⑵要件編號1B：「步驟A，提供一設定工具，該設定工具包含有一處理單元，該處理單元電性連接一記憶單元、一顯示器、一輸入單元、一電源以及一通訊傳輸介面；」；⑶要件編號1C：「步驟B，以該設定工具與要設定的車用雷達連接；」；⑷要件編號1D：「步驟C，以該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⑸要件編號1E：「步驟D，以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⑹要件編號1F：「步驟E，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⑺要件編號1G：「步驟F，設定工具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該車用雷達；」；⑻要件編號1H：「步驟G，車用雷達接收並安裝主程式。」（見本院卷二第315頁、本院卷四第425至430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觀諸甲證20之圖1至6(見本院卷二第311至313頁)，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並具有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可用以安裝、設定該車用雷達裝置。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A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b、1c、1f、1h：觀諸甲證20之系爭產品的軟體操作頁面(見本院卷二第317至319、324、334、336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一個人電腦啟用操作頁面並選擇「系統設置」後，可進入「CAN bus連線」頁面，在該頁面指引須將CAN USB裝置連接至該個人電腦以與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連接，於「CAN bus連線」頁面後可進入「系統狀態」顯示頁面，在該頁面指引確認該車用雷達裝置與該個人電腦的連接狀態；又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啟用操作頁面選擇「參數設定」後，可進入「產品設定」的操作頁面，透過該操作頁面可將一主程式寫入安裝於該車用雷達裝置。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B、1C、1F、1H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d：觀諸甲證20之系爭產品的軟體操作頁面(見本院卷二第322、330、331、33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系統狀態」頁面後進入「速度校正」頁面，該頁面具有「車輛品牌、型號、年份」之輸入框，以作為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在使用者安裝完成後，「匯出」安裝結果檔案的預設檔名。然上開輸入框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e：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乙節，已如前述，顯見該軟體並無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致無法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g：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既無法以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則系爭產品亦未具有傳輸「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至系爭產品車用雷達裝置之技術內容。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至原告主張：在實際操作情境中，倘若有多輛不同型號車輛需進行設定時，使用者當然可以預先建立多組配置檔資料庫，於後續每次安裝時，僅需透過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品牌、型號及年份，即可調用對應之配置檔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10頁）。然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速度校正」頁面具有「車輛品牌、型號、年份」之輸入框並未見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所稱上情，僅為其臆測之詞，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又原告另主張系爭產品可經由「匯入」而完成從本地PC「取出」的程序（見本院卷七第110頁）乙節，亦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1係藉由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及依此取出對應車用雷達主程式之技術內容，並不相同。是原告上開主張，自不足採。
　⑹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D、1E、1G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比對說明：
　⒈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9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7A：「一種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其包含有：」；⑵要件編號7B：「步驟A，提供一設定工具，該設定工具包含有一處理單元，該處理單元電性連接一記憶單元、一顯示器、一輸入單元、一電源以及一儲存資料連接端；」；⑶要件編號7C：「步驟C，以該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⑷要件編號7D：「步驟D，以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⑸要件編號7E：「步驟I，將選定所要安裝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存入一儲存裝置；」；⑹要件編號7F：「步驟J，取出該儲存裝置，再將該儲存裝置與車用雷達連接；」；⑺要件編號7G：「步驟K，啟動該車用雷達；」；⑻要件編號7H：「步驟L，車用雷達檢查儲存裝置內是否有主程式，若有，則執行步驟G，若沒有，則不進行設定動作；」；⑼要件編號7I：「步驟G，車用雷達進行主程式的安裝。」（見本院卷二第347頁、本院卷四第432至438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7a、7b、7g、7i：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並具有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可用以安裝、設定該車用雷達裝置，而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具有指引須將CAN USB裝置連接至該個人電腦以與該車用雷達裝置連接、確認該車用雷達裝置與該個人電腦的連接狀態及可將一主程式寫入安裝於該車用雷達裝置乙節，如前所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A、7B、7G、7I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7c、7d：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等情，析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C、7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7e：車用雷達主程式並非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乙節，已如前述；佐以依據甲證20（13）分析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63頁)，系爭產品可透過一個人電腦將所要安裝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存入一電腦的內建硬碟或外接式隨身碟等情相互以觀，足認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E所文義讀取。
　⑷要件編號7f、7h：依據系爭產品照片及甲證20（14）分析六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11、364頁)，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未見有可與前述電腦內建硬碟或外接式隨身碟之儲存裝置連接的介面元件，亦當未具有可檢查該儲存裝置內是否有主程式之相關技術內容。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F、7H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要件編號7C、7D、7E、7F、7H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分別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7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0至241頁），系爭專利4請求項1、7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等情，已如前述。是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亦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
　㈣系爭專利4請求項1、7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等情，已如前述。參以系爭產品並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並將該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傳輸至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的技術內容，既不符合全要件原則，亦不適用均等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7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
　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0至241頁），包含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佐以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D、1E、1G之技術特徵（即系爭產品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並將該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傳輸至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的技術內容），亦不適用均等論，而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㈥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9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9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包含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全部技術特徵。佐以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C、7D、7E、7F、7H之技術特徵（即系爭產品並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亦未具有可與儲存裝置連接的介面元件，以檢查該儲存裝置內是否有主程式之相關技術內容），不適用均等論，而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均等範圍。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9之均等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㈦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六、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上開請求項之文義或均等範圍，則本件其餘爭點（系爭專利之有效性、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及原告請求防止及排除侵害有無理由等），即無逐一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陸、綜上所述，系爭產品並未落入原告主張如附表三所示之系爭專利之文義或均等範圍，系爭產品自無侵害原告系爭專利之情形。從而，原告依專利法96條第1、2、3項、民法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智易公司與陳瑞聰、被告薪豐公司與蔡光祐應分別連帶給付原告25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請求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排除及防止侵害，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此敘明。且原告既不得以系爭專利遭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本件即無另為中間判決之必要，爰為終局判決。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筱淇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　　　　　　　　　　　　　　　
		編號

		專利公告號/名稱/期間

		專利技術內容/圖式



		1.

		專利公告號：I726404



		㈠系爭專利1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提供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其包含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至少一電路板。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與運算單元通信連接。電路板包含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所述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其滿足特定條件時，有助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見系爭專利1說明書【006】至【0033】段，本院卷一第76至81頁）。對於四輪以上的車輛而言，特別是大型車輛，其視線死角為駕駛座下方、車輛後方及左右兩側。大型車輛轉彎時會產生後輪往轉彎側偏移之「內輪差」現象，對於該側人車造成相當大之威脅，其中又以右轉「向駕駛座的另一側轉彎」車輛承受之風險最甚。當今車輛雷達裝置的市場上，亟需發展一種有效由車輛本身，特別是大型車輛本身主動偵測周圍環境中的物體以預防視線死角或內輪差問題造成交通事故的解決方案（見系爭專利1說明書【003】、【005】段，本院卷一第75至76頁）。
㈡系爭專利1圖式：
1.第1A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示
　意圖（見本院卷一第125頁）：
　[image: ]
2.第1B圖係系爭專利1繪示依照第1A圖剖
　面線1B-1B的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125頁）　
[image: ]
3.第1C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爆
　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6頁）
　[image: ]
4.第1D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的另一爆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7頁） 　[image: ]
5.第1E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再一爆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8頁）
[image: ]



		


		專利名稱：
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

		




		


		專利權期間：110年5月1日至128年9月1日

		




		2.

		專利公告號：I779359 

		㈠系爭專利2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提供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其包含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至少一電路板。第一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第二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二第二接收天線，其中所述至少二第二接收天線分別為至少二種天線形式。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與運算單元通信連接。電路板包含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運算單元及電路版皆設置在外殼中外殼包括底部。其滿足特定條件時，有助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見系爭專利2說明書【006】至【0029】段，本院卷一第150至155頁）。對於四輪以上的車輛而言，特別是大型車輛，其視線死角為駕駛座下方、車輛後方及左右兩側。大型車輛轉彎時會產生後輪往轉彎側偏移之「內輪差」現象，對於該側人車造成相當大之威脅，其中又以右轉「向駕駛座的另一側轉彎」車輛承受之風險最甚。當今車輛雷達裝置的市場上，亟需發展一種有效由車輛本身，特別是大型車輛本身主動偵測周圍環境中的物體以預防視線死角或內輪差問題造成交通事故的解決方案（見系爭專利2說明書【003】、【005】段，本院卷一第149至150頁）。
㈡系爭專利2圖式：
⒈第2A圖係系爭專利2的車輛雷達裝置示意圖（見本院卷一第202頁）
[image: ]
⒉第2B圖係系爭專利2繪示依照第2A圖剖面線2B-2B的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202頁）
[image: ]



		


		專利名稱：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

		




		


		專利權期間：110年10月1日至128年9月1日

		




		3.

		專利公告號：I684778 

		㈠系爭專利3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本發明之防撞雷達裝置包含有一雷達安裝座與一雷達。該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基準面，該雷達設於該雷達安裝座內且具有一感測面，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使得兩者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預定角度（見系爭專利3說明書【004】段，本院卷一第221頁）。在拖著前述載具一起在路上行駛時，由於整個車身的長度增加，造成轉彎時的迴轉半徑變大，同時視覺死角也會跟駕駛一般汽車有所不同，再加上目前並沒有適合前述載具使用的預警式防護系統，因此只能完全依靠駕駛人的經驗及技術來確保行駛安全。本發明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種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其能擴大感測範圍，進而保障一般汽車在牽引該拖掛式載具時的行駛安全性（見系爭專利3說明書【002】、【003】段，本院卷一第221頁）。
㈡系爭專利3圖式：
　第2圖係系爭專利3防撞雷達裝置的局部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229頁）
[image: ]



		


		專利名稱：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

		




		


		專利權期間：109年2月11日至127年3月25日

		




		4.

		專利公告號：I631358 

		㈠系爭專利4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係一種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包含有：提供一設定工具，以該設定工具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由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再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車用雷達，該車用雷達接收並安裝、驗證主程式（見系爭專利4說明書【004】段，見本院卷一第235頁）。各種車用雷達已經被廣泛使用在各種不同的車輛用於提供各種不同的用途，然而由於車廠的不同、車輛款式的不同以及雷達的製造廠商不同相對應的所使用的控制程式以及相關的設定參數都會有所不同，因此，這也造成了各車廠或維修廠在進行安裝或維修更換時必須準備多家多款不同車廠或雷達廠的雷達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使各車廠或維修廠在備料上產生極大的困擾，因此，需要以一種較為簡化的設定方式來改善這樣的問題。本發明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可以透過單一的設定方式而可以使車用雷達被設定成符合一車廠或雷達廠的通訊格式並完成相關的參數設定，以達到簡化安裝與節省備料的目的（見系爭專利4說明書【002】、【003】段，本院卷一第235頁）。
㈡系爭專利4圖式：
  第1圖為系爭專利4之設定流程圖（見本院卷一第242頁）
[image: ]



		


		專利名稱：車用雷達設定方法

		




		


		專利權期間：107年8月1日至126年10月29日

		








附表二：
		系爭產品之技術描述及照片：

		




		㈠系爭產品之技術描述：
　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型號：「RS1000」)，並具有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該裝置包含有一第一天線單元、一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單元、至少一電路板以及一外殼。其中，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該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見本院卷一第406頁）。

		




		㈡系爭產品之照片：　

		




		[image: ]
系爭產品上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image: ]
系爭產品底視圖(用於車輛左側)
(見本院卷一第394頁)



		[image: ]
系爭產品分解圖(見本院卷一第397頁)

		[image: ]
系爭產品分解側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8頁)



		[image: ]
系爭產品電路板A上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9頁)

		[image: ]
系爭產品電路板9上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9頁)



		[image: ]
系爭產品電路板A、9的X-Ray
圖(見本院卷一第400頁)

		[image: ]
系爭產品電路板9的上視分解圖
(見本院卷一第401頁)



		[image: ]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2頁)

		[image: ]
系爭產品厚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3頁)



		[image: ]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4頁)

		[image: ]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4頁)



		[image: ]
系爭產品X-Ray厚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5頁)

		[image: ]
系爭產品安裝軟體的檔案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13頁)







附表三：（兩造對於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範圍構成侵權之主張及爭點，見本院卷七第157至166頁）
		編號

		爭點及兩造主張



		一、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



		


		原告：
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甲證17第24至33頁，即本院卷一第407至416頁），請求項1已申請更正，系爭產品仍落入更正後請求項1之範圍；請求項1中固限定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請求項1中並未限定「第一天線單元直接形成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直接形成第二板部」，而系爭產品確實將天線設置於平面板體上而為電路板形式；被告對於專利範圍之解釋違反禁止讀入原則(民事準備(一)狀第5至13頁，即本院卷五第303至311頁)。



		


		被告：
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66至73頁，即本院卷四第72至79頁）。
倘如原告所稱系爭專利1從未限制「天線單元必須與電路板為一體、天線單元必須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上」云云，則系爭專利1所載「板部」與其他構件間關係與條件，即毫無任何技術意義，亦無法達到系爭專利1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之發明作用、效果。系爭專利1明示且有意將天線單元區分為「電路板形式」與「非電路板形式」，並僅將天線單元直接印刷在電路板上，成為電路板形式予以保護，自不允許原告反於其申請時之真意，將天線單元擴大至已明確排除的「非電路板形式」。（民事答辯九狀第2至18頁，即本院卷六第158至174頁）。



		二、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原告：
1.請求項2：甲證17第34至35頁（即本院卷一第417至418頁）。
2.請求項3：甲證17第36至38頁（即本院卷一第419至421頁）。
3.請求項5（更正）：甲證17第41至43頁（即本院卷一第424至426頁），民事準備(一)狀第15至17頁（即本院卷五第315至319頁）。
4.請求項7：甲證17第46至47頁（即本院卷一第429至430頁）。
5.請求項8（更正）：甲證17第48至52頁（即本院卷一第431至435頁）、民事準備(一)狀第17至21頁（即本院卷五第315至319頁）。
6.請求項11：甲證17第60至62頁（即本院卷一第443至445頁）。
7.請求項12：甲證17第63至64頁（即本院卷一第446至447頁）。
8.請求項13：民事陳報(二)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五第284至287頁）。
9.請求項15：甲證17第70至81頁（即本院卷一第453至464頁）。
10.請求項16：甲證17第82至84頁（即本院卷一第465至467頁）。
11.請求項17：民事陳報(二)狀第5至7頁（即本院卷五第287至289頁）。
12.請求項18：民事陳報(二)狀第7至11頁（即本院卷五第289至293頁）。
13.請求項21：甲證17第93至94頁（即本院卷一第476至477頁）。
14.請求項22：甲證17第95至97頁（即本院卷一第478至480頁）。



		


		被告：
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3至74頁，即本院卷四第79至80頁；民事陳報暨答辯(八)狀第2頁，即本院卷五第236頁）。



		三、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



		


		原告：
1.請求項13：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甲證18第24至35頁，即本院卷二第31至42頁）。請求項13中固限定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請求項13中並未限定「第一天線單元直接形成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直接形成第二板部」，而系爭產品確實將天線設置於平面板體上而為電路板形式。被告對於專利範圍之解釋違反禁止讀入原則（民事準備(三)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六第24至27頁）。
2.請求項14：甲證18第36至38頁（即本院卷二第43至45頁）。
3.請求項15：甲證18第39至40頁（即本院卷二第46至47頁）。
4.請求項16：甲證18第41至43頁（即本院卷二第48至50頁）。
5.請求項19：甲證18第47至49頁（即本院卷二第54至56頁）。
6.請求項20：甲證18第50至52頁（即本院卷二第57至59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4至78頁，即本院卷四第80至84頁）。倘如原告所稱系爭專利2從未限制「天線單元必須與電路板為一體、天線單元必須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上」云云，則系爭專利2所載「板部」與其他構件間關係與條件，即毫無任何技術意義，亦無法達到系爭專利2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之發明作用、效果。系爭專利2明示且有意將天線單元區分為「電路板形式」與「非電路板形式」，並僅將天線單元直接印刷在電路板上，成為電路板形式予以保護，自不允許原告反於其申請時之真意，將天線單元擴大至已明確排除的「非電路板形式」。（理由同民事答辯九狀第2至18頁，即本院卷六第158至174頁）。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8頁，即本院卷四第84頁）。



		四、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原告：
1.請求項1：系爭產品落入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甲證19第32至45頁，即本院卷二第223至236頁）；請求項1主張均等論之部分並無申請歷史禁反言之適用（民事準備(六)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六第110至113頁）；「用於拖掛式載具」之前言僅為請求項的用途特徵，不具限定作用，另對被告表示未落入之駁斥如民事準備(六)狀第5至13頁（即本院卷六第113至121頁）。
2.請求項2：甲證19第45至47頁（即本院卷二第236至238頁）。
3.請求項3：甲證19第47至48頁（即本院卷二第238至239頁）。
4.請求項4：甲證19第48至52頁（即本院卷二第239至243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2至18頁，即本院卷四第186至202頁）。
(1)系爭產品並非用於「本身無動力的拖掛式載具」。
(2)系爭專利3請求項1「蓋板」限定為薄片、扁平的形狀，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3請求項1「蓋板」（乙證32號，即本院卷四第367頁）。
(3)系爭產品照片元件23’並非是將雷達30’容置於其「內」之部件，即非系爭專利3請求項1「安裝部」。
(4)系爭專利3於申請過程中，為了克服審查委員所提出的先前技術，已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的結構限縮至請求項1B至1D的具體結構；雷達設置位置限縮至請求項1E的特定相對關係，依申請歷史禁反言原則，原告無從再藉由均等論主張其已放棄之範圍（乙證33號，即本院卷四第369至379頁）。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18頁，即本院卷四第202頁）。



		五、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之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原告：
1.落入文義範圍部分：
(1).請求項1：甲證20第44至55頁（即本院卷二第325至336頁）。
(2).請求項5：甲證20第61至63頁（即本院卷二第342至344頁）。
(3).請求項7：甲證20第76至87頁（即本院卷二第357至368頁）。
(4).請求項8：甲證20第87至88頁（即本院卷二第368至369頁）。
(5).請求項10：甲證20第91至92頁（即本院卷二第372至372頁）。
2.落入均等範圍部分：
(1).請求項2：甲證20第56至57頁（即本院卷二第337至338頁）。
(2).請求項3：甲證20第57至58頁（即本院卷二第338至339頁）。
(3).請求項4：甲證20第59至61頁（即本院卷二第340至342頁）。
(4).請求項6：甲證20第63至65頁（即本院卷二第344至346頁）。
(5).請求項9：甲證20第89至91頁（即本院卷二第370至372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18至25頁，即本院卷四第202至209頁）。
(1)系爭產品根本不包含個人電腦（即原告所稱設定工具）。
(2)系爭專利4請求項1步驟B至步驟G的執行者為「使用者」，然而系爭產品僅係雷達裝置，根本不可能執行系爭專利4請求項1步驟B至步驟G。
(3)系爭產品縱使在使用者操作下，亦「無」執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請求項1之1E要件）、「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請求項1之1F要件）、「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車用雷達」（請求項1之1G要件）、「車用雷達安裝該主程式」（請求項1之1H要件）的動作。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5、7、8、10之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25至28頁，即本院卷四第209至212頁）。







附表四：（兩造對於系爭專利有效性之主張及爭點，見本院卷七第547至559、169至171、173至178頁）
		編號

		              爭點及兩造主張



		一

		系爭專利1



		1.

		乙證1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2、5、7、12、13不具新穎性？



		


		被告：
請求項1限定的「15mm[image: ]HT[image: ]50mm」僅係車輛安全法規內容，非可專利之技術手段（本院卷四第10頁第21行至第15頁第9行）。更正後請求項1新增內容並未構成系爭專利1請求項1所請車輛雷達裝置的進一步限定技術特徵，更未產生任何無法預期的技術功效（民事答辯(十六)狀第4頁第18行至第5頁第15行，即本院卷七第472至473頁）
請求項2僅涉及基本的三角形內角和關係。（本院卷四第33頁第9行至35頁第6行）
乙證1號的「微波板221」已揭露請求項5的「運算單元」。（本院卷四第38頁第22行至39頁第2行）
乙證1號已揭露請求項7的第一板部與第二板部分別位於二電路板。（本院卷四第40頁第8行至16行）
乙證1號的圖2能直接推得請求項12的「50度[image: ]A12[image: ]100度」。（本院卷四第44頁第10行至19行）
請求項13的附加技術特徵內容僅為天線的基板參數之一，且是與天線側區域權衡的結果，僅用於評估天線波型和方向性有關，非可專利之技術手段。（本院卷六第311頁第13行至第322頁第9行）



		


		原告：
乙證1為射地雷達用以偵測車輛的真實速度、僅說明裝設於鐵路機車底部，未揭露請求項1之雷達相關技術特徵，並未揭露請求項1中「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外殼包含一底部」及「15mmHT50mm」的技術特徵，新穎性判斷係以申請日前是否已被揭露為判斷要件，故乙證1不足證明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45至354頁）。



		2.

		乙證1及通常知識；乙證1、2之組合：乙證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之組合；乙證1、3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4之組合；乙證5及通常知識；乙證5、2之組合；乙證5、3之組合；乙證5、4之組合；乙證6及通常知識；乙證6、2之組合；乙證6、3之組合；乙證6、4之組合；乙證7、8、9之組合；乙證7、8、9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之組合；乙證7、8、9、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之組合；乙證7、8、9、3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或乙證7、8、9、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2、5、7、12、13不具進步性？



		


		被告：
縱認乙證1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15mm[image: ]HT[image: ]50mm」，此特徵為車輛安全法規內容，且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15頁第11行至23頁第25行）。更正後請求項1新增內容已被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揭露。（民事答辯(十六)狀第5頁第17行至第9頁第11行，即本院卷七第473至477頁）
乙證5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運算單元設置在外殼中，及差異（B）15mm[image: ]HT[image: ]50mm，差異（A）可根據通常知識易於達成，且差異（B）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18頁第4行至18頁第2行）。
乙證6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設置在外殼中，及差異（B）15mm[image: ]HT[image: ]50mm，差異（A）可根據通常知識易於達成，且差異（B）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23頁第27行至29頁第15行）
乙證7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運算單元設置在第一天線基板及第二天線基板中至少一者、差異（B）雷達裝置包含外殼且天線單元、運算單元與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及差異（C）15mm[image: ]HT[image: ]50mm，差異（A）被乙證8、9揭露、差異（B）被乙證8揭露，差異（C）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29頁第17行至33頁第4行）
乙證1、5、6、7揭露請求項2、5、7、12、13特徵。（本院卷四第33頁第6行至36頁第16行、第38頁第11行至第39頁第24行、第39頁第26行至第40頁第25行、第43頁第27行至第47頁第2行、本院卷六第311頁第13行至第322頁第9行）



		


		原告：
請求項1之「15mm[image: ]HT[image: ]50mm」特徵特徵與「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及雙天線單元的廣角設計，解決了雷達容易受到金屬車殼干擾的問題，具有不可預期的效果。（民事準備十一狀第7至10頁，即本院卷七第499至502頁）
乙證1並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45至354頁），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54至361頁）。
乙證5不僅僅只有被告承認的差異A及B，乙證5之雷達並非設於車輛的左側或右側，且不具有15mm[image: ]HT[image: ]50mm的技術特徵，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61至370頁）。
乙證6為系爭專利1於申請過程中之主引證案並經修正後核准，且乙證6之雷達並非設於車輛的左側或右側，亦無揭示「15mm[image: ]HT[image: ]50mm」的技術特徵；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70至375頁）。
乙證7設置於路邊支柱或十字路口，且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亦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本院卷五第375至379頁）。
乙證35及36並未揭露請求項13半功率波束寬之角度範圍，請求項13所限定之半功率波束寬的角度範圍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民事準備十一狀第30至34頁，即本院卷七第522至526頁）



		3.

		乙證1、10之組合；乙證1、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11之組合；乙證1、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0之組合；乙證1、2、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1之組合；乙證1、2、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0之組合；乙證1、3、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1之組合；乙證1、3、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4、10之組合；乙證1、4、11之組合；乙證5、10之組合；乙證5、11之組合；乙證5、2、10之組合；乙證5、2、11之組合；乙證5、3、10之組合；乙證5、3、11之組合；乙證5、4、10之組合；乙證5、4、11 之組合；乙證6、10之組合；乙證6、11之組合；乙證6、2、10之組合；乙證6、2、11之組合；乙證6、3、10之組合；乙證6、3、11之組合；乙證6、4、10之組合；乙證6、4、11之組合；乙證7、8、9、10之組合；乙證7、8、9、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11之組合；乙證7、8、9、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0之組合；乙證7、8、9、2、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1之組合；乙證7、8、9、2、11 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0之組合；乙證7、8、9、3、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1之組合；乙證7、8、9、3、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4、10之組合；或乙證7、8、9、4、1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3限定的特徵「其中該外殼更包含二罩部，該二罩部中各者的厚度一致，該第一板部與該二罩部中一者平行且其間距為S1，該第二板部與該二罩部中另一者平行且其間距為S2，其滿足下列條件：0mm<S1[image: ]5mm；以及0mm<S2[image: ]5mm」已被乙證10說明書第0060、圖1A至1C（本院卷三第205、214、215頁），以及乙證11的說明書第0028段及圖1至圖2（本院卷三第252、254頁）揭露。（本院卷四第36頁第18行至38頁第9行）



		


		原告：
乙證10及11非具有夾角設計的天線，與被告所列之主要引證（乙證1、5、6、7）之間也不具結合動機，且並未揭示請求項3的間距數值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79至381頁）。



		4.

		乙證1、12之組合；乙證1、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2之組合；乙證1、2、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2之組合；乙證1、3、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2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12之組合；乙證5、13之組合；乙證5、2、12之組合；乙證5、2、13之組合；乙證5、3、12之組合；乙證5、3、13之組合；乙證5、4、12之組合；乙證5、4、13之組合；乙證6、12之組合；乙證6、13之組合；乙證6、2、12之組合；乙證6、2、13之組合；乙證6、3、12之組合；乙證6、3、13之組合；乙證6、4、12之組合；乙證6、4、13之組合；乙證7、8、9、12之組合；乙證7、8、9、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13之組合；乙證7、8、9、2、12之組合；乙證7、8、9、2、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3之組合；乙證7、8、9、3、12之組合；乙證7、8、9、3、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3之組合；乙證7、8、9、4、12之組合；或乙證7、8、9、4、1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8限定的特徵「其中該第一天線單元的操作頻率及該第二天線單元的操作頻率皆大於10GHz，該第一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及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該第二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及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已被乙證12說明書第5、6頁與第1圖至第3圖（本院卷三第261、262、271-273頁）、以及乙證13說明書第0044段（本院卷三第295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1頁第6行至43頁第5行）



		


		原告：
更正後請求項8具有「其中，該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異於該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該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連接延伸的方向相異於該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的技術特徵，且未被乙證12及乙證13所揭露。（本院卷五第382至383頁）。



		5.

		乙證1、12、13之組合；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2、13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2、13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2、13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12、13之組合；乙證5、13之組合；乙證5、2、12、13之組合；乙證5、2、13之組合；乙證5、3、12、13之組合；乙證5、3、13之組合；乙證5、4、12、13之組合；乙證5、4、13之組合；乙證6、12、13之組合；乙證6、13之組合；乙證6、2、12、13之組合；乙證6、2、13之組合；乙證6、3、12、13之組合；乙證6、3、13之組合；乙證6、4、12、13之組合；乙證6、4、13之組合；乙證7、8、9、12、13之組合；乙證7、8、9、13之組合；乙證7、8、9、2、12、13之組合；乙證7、8、9、2、13之組合；乙證7、8、9、3、12、13之組合；乙證7、8、9、3、13之組合；乙證7、8、9、4、12、13之組合；或乙證7、8、9、4、1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1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1限定的特徵「其中該第一發射天線、該第一接收天線、該第二發射天線及該第二接收天線中至少一者的結構包含一貼片天線」已被乙證13說明書第0035段及圖4（本院卷三第285、294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1頁第6行至43頁第5行）



		


		原告：
請求項11係依附於請求項1，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1不具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79頁）。



		6.

		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及通常知識；乙證5、2之組合；乙證5、3之組合；乙證5、4之組合；乙證6及通常知識；乙證6、2之組合；乙證6、3之組合；乙證6、4之組合；乙證7、8、9之組合；乙證7、8、9、2之組合；乙證7、8、9、3之組合；或乙證7、8、9、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5、16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5具有與請求項1相對應的技術特徵，還界定了「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垂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特徵（A））」、「底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輛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特徵（B））」。乙證13號的圖7B以及說明書第0031段（本院卷三第288、293頁）、乙證5的圖式2A、2B、6（本院卷三第86、91頁）、乙證6的圖2A、2C、2E（本院卷三第119、121、123頁）、乙證7的圖1、圖9（本院卷三第165頁）已揭露前述特徵（A）、（B）。（本院卷四第47頁第4行至49頁第1行）
請求項16如請求項2理由，乙證1、6、5、7已揭露請求項16的特徵。（本院卷四第49頁第3行至第24行）



		


		原告：
請求項15具有與請求項1相對應的技術特徵，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及16不具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83頁）



		7.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31之組合；乙證1、2、13、14之組合；乙證1、2、13、31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3、13、31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4、13、31之組合；乙證5、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2、31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3、31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4、31之組合；乙證6、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2、31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3、31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4、31之組合；乙證7、8、9、14之組合；乙證7、8、9、31之組合；乙證7、8、9、2、14之組合；乙證7、8、9、2、31之組合；乙證7、8、9、3、14之組合；乙證7、8、9、3、31之組合；乙證7、8、9、4、14之組合；或乙證7、8、9、4、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7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7限定的特徵「該車輛的長度為10m以上且18m以下，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的數量為一個，且該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該左側或該右側」已被乙證14號或乙證31號揭露，發明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當可理解，遊覽車、大巴士、大貨車、卡車及聯結車等大型車輛的車長即落於請求項17所載長度範圍內，乙證31號揭露了雷達裝置所應用之車輛的車長為13.7m。（本院卷六第312頁第11行至第313頁第16行）



		


		原告：
請求項17依附於請求項15，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7不具進步性。



		8.

		乙證1、12、13、14之組合；乙證1、12、13、16之組合；乙證1、12、13、31之組合；乙證1、2、12、13、14之組合；乙證1、2、12、13、16之組合；乙證1、2、12、13、31之組合；乙證1、3、12、13、14之組合；乙證1、3、12、13、16之組合；乙證1、3、12、13、31之組合；乙證1、4、12、13、14之組合；乙證1、4、12、13、16之組合；乙證1、4、12、13、31之組合；乙證5、12、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12、16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12、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2、12、14之組合；乙證5、2、12、16之組合；乙證5、2、12、31之組合；乙證5、3、12、14之組合；乙證5、3、12、16之組合；乙證5、3、12、31之組合；乙證5、4、12、14之組合；乙證5、4、12、16之組合；乙證5、4、12、31之組合；乙證6、12、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12、16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12、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2、12、14之組合；乙證6、2、12、16之組合；乙證6、2、12、31之組合；乙證6、3、12、14之組合；乙證6、3、12、31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3、12、16之組合；乙證6、4、31之組合；乙證7、8、9、12、14之組合；乙證7、8、9、12、16之組合；乙證7、8、9、12、31之組合；乙證7、8、9、2、12、14之組合；乙證7、8、9、2、12、16之組合；乙證7、8、9、2、12、31之組合；乙證7、8、9、3、12、14之組合；乙證7、8、9、3、12、16之組合；乙證7、8、9、3、12、31之組合；乙證7、8、9、4、12、14之組合；乙證7、8、9、4、12、16之組合；或乙證7、8、9、4、12、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8限定的特徵「至少一側邊雷達裝置，其設置於該車輛的該左側或該右側中至少一者，該側邊雷達裝置及該車輛雷達裝置中一者透過另一者與該車輛的一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依據乙證12號之教示，可結合乙證14號、乙證16號、或乙證31號所揭內容，實現側邊雷達裝置及車輛雷達裝置中一者透過另一者與車輛的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之技術特徵。（本院卷六第313頁第18行至第314頁第25行）



		


		原告：
請求項18依附於請求項15，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8不具進步性。



		9.

		乙證1、乙證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1、2、13、14之組合；乙證1、2、13、15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3、13、15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4、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2、15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3、15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4、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2、15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3、15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4、15之組合；乙證7、8、9、14之組合；乙證7、8、9、15之組合；乙證7、8、9、2、14之組合；乙證7、8、9、2、15之組合；乙證7、8、9、3、14之組合；乙證7、8、9、3、15之組合；乙證7、8、9、4、14之組合；或乙證7、8、9、4、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21、22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21限定的特徵已被乙證14說明書的第0001、0033至0034段（本院卷三第301、309頁）、以及乙證15號第5.5.3與6.5節（本院卷三第330、331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3頁第26行至51頁第22行）
請求項22限定的特徵已被乙證14說明書的第0028段及圖1至圖6（本院卷三第308-309、314-319頁）、以及乙證15號第5.5.2（本院卷三第330頁）節揭露。（本院卷四第51頁第24行至53頁第5行）



		


		原告：
乙證14僅僅揭露了透過雷射產生器於地面上標示內輪差範圍，並未揭露任何有關請求項22中「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調整報警條件」的技術特徵。
乙證15僅僅只是揭示系統必須根據潛在碰撞可能啟動警告訊號而已，並未揭露任何有關請求項22中「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調整報警條件」的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83至385頁）



		10.

		系爭專利1說明書是否違反專利法第26條之規定？
(1)系爭專利1說明書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
(2)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13、15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被告：
更正後請求項1以及獨立請求項15界定的「至少一運算單元」意欲涵蓋輛雷達裝置僅包含「一個」、「兩個」、或「更多個」運算單元之專利範圍。系爭專利1說明書通篇僅說明了配置單一運算單元的車輛雷達裝置，因此更正後請求項1、15所界定之發明，無法為系爭專利1說明書所支持。
系爭專利1說明書未明確且充分揭露「非單一運算單元」配置之具體內容，致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據以實現車輛雷達裝置包含「非單一運算單元」配置時之實施態樣。（本院卷七第278頁第17行至第283頁第21行）
請求項5所載為一種雙運算單元之實施例，且兩個運算單元分別設置在電路板的第一板部和第二板部上，無法為系爭專利1說明書所支持（本院卷七第7頁第283行至第284頁第11行）。再者，更正後請求項5界定了其所請車輛雷達裝置的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係與不同的運算單元通信連接，卻又皆從同一運算單元延伸，且二者延伸方向相反，記載的技術內容顯有矛盾。（民事答辯(十六)狀第2頁第5行至第3頁第21行，即本院卷七第470至471頁）
更正後請求項8所請車輛雷達裝置係包含「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電路板的「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之技術特徵，系爭專利1說明書通篇所揭露的車輛雷達裝置實施例，皆僅包含單一運算單元，致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據以實現。（民事答辯(十六)狀第3頁第23行至第4頁第18行，即本院卷七第471至472頁）
依請求項13記載，本領域技術人士斷難理解如何存在一特定平面可滿足同時垂直第一板部與第二板部。（本院卷七第284頁第13行至第285頁第22行）



		


		原告：
關於請求項1及15，系爭專利1說明書第【0045】段已明確揭露：「運算單元的數量可為二個」，通常知識者依據說明書之揭露可以理解，依據電路設計以及需求，可以在增加運算單元之數量後進行對應的電路位置調整。請求項1確實能為說明書所支持。（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至4頁、36頁，即本院卷七第494至496、528頁）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系爭專利1說明書中所揭露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及相關技術特徵，已能達成說明書的發明目的，並不會因為運算單元的數量、連接關係、設置位置等因素而有無法達成發明目的的問題；被告所引用的諸多證據也是經審查後公告核准的專利案件，亦未有無法據以實施的核駁理由。（民事準備十一狀第4至7頁，即本院卷七第496至499頁）
關於更正後請求項5，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理解，天線單元的延伸方向指的是由有線訊號的一端（與晶片連接端）往輻射端（開放端）之方向，應無違誤；且依據系爭專利1圖1D及1E已能清楚揭示相反方向的說明。（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7至28頁，即本院卷七第519至520頁）
關於更正後請求項8，同理，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並不會對天線的延伸方向有所誤解，且依據系爭專利1圖1D及1E已能清楚揭示相反方向的說明。（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9至30頁，即本院卷七第521至522頁）
關於請求項13，具有夾角的兩平面僅會共同具有一個垂直平面，此為本領域之通常知識，因此請求項13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民事準備十一狀第34至36頁，即本院卷七第526至528頁）



		二

		系爭專利2



		1.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7、14之組合；或乙證7、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9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1、5~7皆揭露獨立請求項13車輛雷達系統之天線單元、運算單元及電路板等（本院卷四第54至55、57至58、59至60、61至62頁），乙證5~7、13揭露電路板的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皆本質上垂直於該車輛的第一水平平面（本院卷四第57至62頁），乙證14或15任一揭露車輛雷達系統之內輪差偵測模式、轉彎資訊的計算、警報條件的適應性調整（本院卷四第54至57頁）。
乙證1、5或7任一揭露附屬請求項14所載夾角V1、V2之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62至63頁）。
乙證14或15任一揭露附屬請求項19以橫擺角速度信號計算轉彎資訊、進而調整報警條件（本院卷四第65至66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3、14、19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1為射地雷達用以偵測車輛的真實速度、僅說明裝設於鐵路機車底部，未揭露請求項13之雷達相關技術特徵，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2至17頁，即本院卷六第30至45頁）。
2.乙證5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為雷射投影警示裝置，乙證15亦未揭示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車輛報警條件的相關技術特徵，乙證5與其他乙證之間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18至25頁，即本院卷六第46至53頁）。
3.乙證6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及乙證15同上述第2點，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技術特徵，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25至31頁，即本院卷六第53至59頁）。
4.乙證7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及乙證15同上述第2點，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技術特徵，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31至38頁，即本院卷六第59至66頁）。
5.乙證14與乙證15未揭示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車輛報警條件，自然也無可能揭露請求項19的技術特徵（民事準備(四)狀第39至40頁，即本院卷六第66至67頁）。



		2.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14、15之組合；乙證1、13、15、31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4、15之組合；乙證5、15、31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4、15之組合；乙證6、15、31之組合；乙證7、14之組合；乙證7、14、15之組合；或乙證7、15、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15進一步限定車輛的長度為10m以上且18m以下、以及雷達數量為一個，設置在車輛左側或右側。
乙證14、31任一皆已揭露附屬請求項15所載車輛長度範圍、以及雷達裝置的數量與安裝位置（本院卷五第63至64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原告：
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係依附於請求項13，由於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民事答辯(四)狀第38頁，即本院卷六第66頁）。



		3.

		乙證1、12、13、14之組合；乙證1、12、13、14、15之組合；乙證1、12、13、15、31之組合；乙證5、12、14之組合；乙證5、12、14、15之組合；乙證5、12、15、31之組合；乙證6、12、14之組合；乙證6、12、14、15之組合；乙證6、12、15、31之組合；乙證7、12、14之組合；乙證7、12、14、15之組合；或乙證7、12、15、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16進一步限定車輛雷達系統包含側邊雷達裝置、設置在車輛左側或右側，以及側邊雷達裝置透過另一雷達裝置與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
乙證14、31任一揭露兩個雷達的使用，乙證12揭露第二處理單元與第一處理單元連接，且第一處理單元與運算回報單元通信連接（本院卷四第64至65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



		


		原告：
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係依附於請求項13，由於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四)狀第38頁，即本院卷六第66頁）。



		4.

		乙證1、乙證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1、2、13、14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2、13、15之組合；乙證1、3、13、15之組合；乙證1、4、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2、15之組合；乙證5、3、15之組合；乙證5、4、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2、15之組合；乙證6、3、15之組合；乙證6、4、15之組合；乙證7、8、14之組合；乙證7、8、15之組合；乙證7、8、2、14之組合；乙證7、8、3、14之組合；乙證7、8、4、14之組合；乙證7、8、2、15之組合；乙證7、8、3、15之組合；或乙證7、8、4、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20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20進一步限定車輛雷達系統包含外殼、以及雷達裝置厚度的定義與範圍。
乙證1、5~8任一揭露雷達包含外殼、外殼底部及容納在外殼內的雷達天線/天線單元、處理電路和數字板。乙證5~7、13揭露外殼底部的外表面平行雷達裝置的設置側。乙證2~5任一皆揭露雷達裝置的厚度範圍（本院卷四第67至72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20不具進步性。



		


		原告：
被告所引用之乙證13、乙證5、乙證6、乙證7及乙證2至4未能整體揭示請求項20關於底部之外殼及特定技術特徵。且被告至多提出了5個證據組合，亦可彰顯請求項20非屬輕易完成（民事準備(四)狀第40至43頁，即本院卷六第68至71頁）。



		三

		系爭專利3



		1.

		乙證7、16之組合；乙證7、17之組合；乙證7、18之組合；或乙證7、19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3請求項1、2、3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7揭露獨立請求項1之雷達裝置、感側面、安裝座、固定部基準面及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等，乙證16~19任一揭露雷達安裝座具有蓋板、雷達裝置用於拖車等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44至460頁）。
附屬請求項2進一步限定該預定角度為433度。乙證7號揭露此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即已涵蓋433度（本院卷四461頁）。
附屬請求項3進一步限定雷達安裝座基準面延伸方向與拖掛式載具長度方向平行。乙證16~19任一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61至465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2、3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7僅揭露設於道路或支柱之雷達，未具拖車應用及結構；乙證16是尾燈模組，不僅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與雷達安裝方式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2至7頁，即本院卷六第84至89頁）。
2.乙證17是將「光學偵測器」安裝於車門的側邊，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7至11頁，即本院卷六第89至93頁）。
3.乙證18及19的雷達在使用的技術領域及天線相對於殼體的位置相大相逕庭，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12～18頁，即本院卷六第94至100頁）。
4.請求項2及3依附於請求項1，因此亦具有進步性。



		2.

		乙證7、16、21之組合；乙證7、16、22之組合；乙證7、17、21之組合；乙證7、17、22之組合；乙證7、18、21之組合；乙證7、18、22之組合；乙證7、19、21之組合；或乙證7、19、2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3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4進一步限定雷達安裝座具有反光板、以及反光板的結構特徵與配置位置。
乙證21揭露由金屬外殼和波導形成反光板、及其與雷達感側面的相對位置關係；乙證22亦揭露反光條與雷達的互動與設置上的相對位置關係（本院卷四第466至468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原告：
被告認為乙證21所揭露相對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4的第一側壁，實際上即為波導管26的一部分，其並無法對應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4所揭露的「反光片」技術特徵。因此，乙證21並不具有反光板，且無法達到「提前警示以及增加雷達感測角度的效果」，因此，乙證21並未揭露系爭專利3請求項4的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20頁，即本院卷六第102頁）



		四

		系爭專利4



		1.

		系爭專利4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



		


		被告：
系爭專利4說明書第0012及0016段（本院卷二第237頁）記載步驟E「燒錄模式」的內容。然而說明書並沒有揭露燒錄模式與其他步驟之間作動關係之說明，無法瞭解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的目的、作用為何；因此系爭專利4說明書對於步驟E所涉「燒錄模式」之記載並不明確充分，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了解其內容而據以實現，故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本院卷四第471至472頁）。



		


		原告：
系爭說明4說明書明已明確揭示所謂「燒錄模式」乃係表示車用雷達已進入可接受程式燒錄的準備狀態，而非實際執行燒錄之操作。換言之，「燒錄模式」僅為一過渡性狀態，並不需依賴任何特定系統連接或具體執行內容即可實現。
並且由步驟E之實施時機也可於步驟C之前即先執行。此等彈性配置正說明「進入燒錄模式」僅係為使系統進入可燒錄狀態之準備，並不與其他步驟具特定依存關係。故系爭專利4未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1項(民事準備(七)狀第2至3頁，即本院卷七第4至5頁)



		2.

		系爭專利4請求項1至6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被告：
系爭專利4獨立請求項1記載「步驟E，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惟請求項未記載燒錄模式與其他步驟之間作動關係之說明，也未敘明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所指為何。因此系爭專利4所申請專利之設定方法欠缺「燒錄模式」之相關記載的情況下，難謂已呈現其整體技術手段。故請求項1及其附屬請求項2至6所載方法欠缺實現發明的必要技術特徵，無法呈現發明的整體技術手段，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本院卷四第472至473頁）。



		


		原告：
專利審查基準已指明「必要技術特徵」指申請專利之發明為解決問題所不可或缺的技術特徵。因此就系爭專利4說明書可知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在於「多家車款」備料問題，而「燒錄模式」乃係表示車用雷達已進入可接受程式燒錄的準備狀態，並不涉及複雜或不可實施之技術手段，因此系爭專利4請求項1至6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民事準備(七)狀第3至5頁，即本院卷七第5至7頁)



		3.

		乙證23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1、2、5、6不具新穎性？



		


		被告：
乙證23號說明書第0002至0006段、第0018至0031段、0048至0066段及圖1、3（本院卷三545~ 554）已揭露獨立請求項1的全部技術特徵，即步驟A至G（本院卷四第474至477頁）。
附屬請求項2進一步界定安裝完成後回覆訊號給設定工具。乙證23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89至490頁）。
附屬請求項5進一步界定設定工具與雷達可透過CAN或LIN或MOST連接。乙證23號已揭露利用車輛網路（例如CAN）連接（本院卷四第494頁）。
附屬請求項6進一步界定步驟C~E的執行順序。乙證23號已揭露與步驟C~E相應的步驟且無特定執行順序；即已揭露請求項6（本院卷四第495至496頁）。
故乙證23可證請求項1、2、5、6不具新穎性。



		


		原告：
乙證23僅涉及車載模組OTA更新，未涉及「車用雷達」或其設定，且乙證23揭露利用VIN作為識別車輛的ID，但其僅有在伺服器透過雲端找尋到VIN認證相符的車輛，才會進行更新，若VIN不相符，則不進行更新。且乙證23僅揭露「模塊更新」，未揭露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雷達主程式之選取與載入的相關技術特徵。故乙證23無法證明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民事準備(七)狀第6至9頁，即本院卷七第8至11頁）
請求項2、5、6依附於請求項1，故乙證23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2、5、6不具新穎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4.

		乙證23；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1、2、5、6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23所揭步驟333為單一步驟，可輕易理解得知獨立請求項1之分離的步驟F和G（本院卷四第477頁）。
乙證24揭露車用模組更新裝置；乙證26揭露車用系統設定方法。乙證25揭露應用於雷達系統的軟體載入程序（本院卷四第478至485頁）。
乙證27揭露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包含步驟B、D~G；乙證28揭露利用燒錄工具進行車用設備的設定及車輛資訊輸入、將通訊協定燒錄儲存在各胎壓感測器內等（步驟A與C）（本院卷四第485至489）。
乙證23、25、28任一已揭露附屬請求項2（本院卷四第490頁）。
乙證23、25、28任一已揭露附屬請求項5（本院卷四第494至495頁）。
乙證23、24~27任一已揭露與步驟C~E相應的步驟，且可依實際應用調整互換順序執行，即已揭露附屬請求項6（本院卷四第495至496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2、5、6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23顯無揭露請求項1的各技術特徵，也無法達到對應的功效，無法證明系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9至12頁，即本院卷七第11至14頁）
2.乙證24及乙證25皆非用於車用雷達，且兩者無結合動機，也未揭露利用設定工具進行雷達設定（方可應用於後裝市場）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七)狀第13至21頁，即本院卷七第15至23頁）
3.乙證26用於檢測車內的移動設備是否為授權的移動設備，避免司機分心，未揭露車用雷達設定相關，亦與乙證25無結合動機。（民事準備(七)狀第21至28頁，即本院卷七第23至30頁）
4.乙證27未揭露設定工具，乙證28為胎壓偵測器，兩者無結合動機，且即便結合也不足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28至33頁，即本院卷七第30至35頁）
5.請求項2、5、6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故乙證23、乙證24至乙證28各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2、5、6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5.

		乙證23、29之組合；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3進一步界定車用雷達設定方法於該步驟G之後包含步驟H：設定工具的顯示器顯示安裝完成。
乙證25說明書第0038、0048、0049段（本院卷三第584、585頁）、乙證28說明書第0004段（本院卷三第659頁）、乙證29第0023段（本院卷三第673頁）已揭露於顯示器顯示安裝完成（本院卷四第491至492頁）。
故爭點所列組合可證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3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被告各證據之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6.

		乙證23、27之組合；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4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雷達的安裝角度或安裝高度等設定參數或是這些參數的組合。
乙證25說明書第0019段（本院卷三582頁）、乙證27說明書第0013段、第0029段、第0030至0033段（本院卷三第647、649頁）均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92至494頁）。
故爭點所列組合可證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4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乙證23、乙證24至乙證28各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7.

		乙證23、30之組合；乙證24、25、30之組合；乙證26、25、30之組合；或乙證27、28、3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7、10不具進步性？



		


		被告：
獨立請求項7與獨立請求項1差異在於將主程式傳輸給車用雷達的方式（步驟I至步驟L）。
乙證30說明書第1欄第8至19行、第3欄第2至14行、第3欄第62行至第4欄第11行（本院卷三第684、685頁）已揭露前述特徵（本院卷四第496至503）。
附屬請求項10進一步界定儲存裝置可為SD卡或隨身碟。
乙證23的元件符號32、64等、乙證24皆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10至511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7、10不具進步性。



		


		原告：
乙證30也同樣並未揭露其可以使用於車用雷達，請求項7中關於「設定工具」及「車用雷達主程式」的相關技術特徵均未被引證案所揭露，故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7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至38頁，即本院卷七第36至40頁）
請求項10依附於請求項7，在請求項7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也無法證明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8頁，即本院卷七第40頁）



		8.

		乙證23、27、30之組合；乙證24、25、27、30之組合；乙證26、25、27、30之組合；或乙證27、28、3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8、9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8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控制雷達主功能的控制程式以及設定參數。
乙證27說明書第0028至0030段（本院卷三第649頁）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08至509頁）。
附屬請求項9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雷達的安裝角度或安裝高度等設定參數或是這些參數的組合。
乙證27說明書第0013段、第0029段、第0030段至0033段（本院卷三第647、649頁）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09至510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8、9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8及9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7，在請求項7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故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也無法證明請求項8及9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8頁，即本院卷七第40頁）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專訴字第50號

原      告  為升電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淑媛              

訴訟代理人  楊理安律師

            趙嘉文專利師  

            吳俊億專利師 

被      告  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瑞聰              

被      告  薪豐商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蔡光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紹凡律師  

            潘皇維律師  

            馬鈺婷律師  

            洪珮瑜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

國115年1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尤山泉，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黃淑

    媛乙節，有原告登記公示資料1份【見113年度民專訴卷第50

    號卷（下稱本院卷）七第371頁】在卷可稽，並經新任法定

    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七第367至369頁），核

    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原告主張：原告為如附表一所示專利（下合稱系爭專利）之

    專利權人，被告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易公司）未

    經原告授權，擅自實施系爭專利製造產品型號RS1000「79G

    內輪差雷達」（含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如附表二所示，下稱系爭產品)，將系爭產品出

    售被告薪豐商業有限公司（下稱薪豐公司），再予以對外販

    賣系爭產品。經原告送請專利侵權鑑定後，確認系爭產品落

    入系爭專利如附表三所示範圍，已有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情事

    。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與原告同為製造、販賣與車輛雷

    達相關產品之同業，於販售產品之際，可藉專利及相關技術

    公告得知系爭專利，竟未為適當注意或查證即加以生產製造

    、販售，原告遂於民國113年3月28日寄發律師函請求停止侵

    害系爭專利之行為，惟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置之不理，

    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有侵害系爭專利之故意或過失，原

    告得請求排除、防止侵害外，亦得請求返還不法利益，並分

    別與其負責人即被告陳瑞聰、蔡光祐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

    語，爰依專利法96條第1、2、3項、民法第179條、公司法第

    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智易公司

    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

    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告智易公司應回收

    並銷毁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

    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㈡被告薪豐公司不得自行或使第

    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

    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告薪豐公司應回收並銷毀已製造、

    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

    利之物品。㈢被告智易公司、陳瑞聰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2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薪豐公司、蔡光祐應連

    帶給付原告2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上開聲明第㈢、㈣項，原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參、被告則以：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如附表三所示範圍。又

    系爭專利之結構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

    附表四所示證據及證據組合所揭露或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

    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有應撤銷事由，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

    專利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

    聲請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九第12至13頁，並依判決格式修

    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為附表一編號1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1）之專利權人

    ，專利權期間自110年5月1日至128年9月1日止（見本院卷一

    第71至143頁、本院卷二第453頁）。

二、原告附表一編號2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2）專利權人，專

    利權期間自110年10月1日至128年9月1日止（見本院卷一第1

    45至215頁、本院卷二第454頁）。

三、原告附表一編號3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3）之專利權人，

    專利權期間自109年2月11日至127年3月25日止（見本院卷一

    第217至230頁、本院卷二第455頁）。

四、原告為附表一編號4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4）之專利權人

    ，專利權期間自107年8月1日至126年10月29日止（見本院卷

    一第213至245頁、本院卷二第456頁）。

五、系爭產品為被告智易公司所製造，並由被告智易公司、薪豐

    公司所販賣。　

六、被告陳瑞聰為智易公司之負責人，被告蔡光祐為薪豐公司之

    負責人。　　

伍、法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

    款、第2、4項之規定：

　㈠按當事人依第41條第1項規定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

    因，專利權人已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權範圍者，應

    向法院陳明依更正後之專利權範圍為請求或主張；法院得就

    更正專利權範圍之合法性自為判斷，並於裁判前表明其法律

    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3條第1項

    、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專利1請求項共22項，其中

    請求項1、15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14、16至22皆為附屬項（

    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24頁），原告於本件起訴後，經被告抗

    辯系爭專利1有應撤銷原因（無效事由），原告就系爭專利1

    請求項1、5、8於114年3月11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

    智慧局）申請更正（見本院卷五第333至342頁）；復於114

    年7月11日再次向智慧局申請更正並陳明依114年7月11日更

    正後之系爭專利1範圍為請求（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8頁）

    。查，原告前後兩次更正之請求項相同，原告藉由更正專利

    權範圍來排除無效事由，以確保其專利權之行使，屬更正再

    抗辯之防禦方法。被告主張第二次更正非屬「更正再抗辯」

    等語，委不足採。因第二次更正申請於本件審理期間尚未審

    定，且兩造均同意由本院自為判斷原告更正申請之合法性（

    見本院卷七第391至392頁），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得自為判

    斷，並認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

    第1項第2款、第2、4項之規定（詳後述）。

　㈡次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

    式，僅得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

    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

    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

    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

　⒈原告於114年7月11日申請系爭專利1更正後之請求項1，於該車輛雷達裝置增加「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車輛雷達裝置」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0頁)，明確揭示其專利標的為「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復觀諸系爭專利1之說明書及圖示（見本院卷一第98至99、137至138頁）已揭示系爭專利1之車輛雷達裝置可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故系爭專利1請求項之更正，與該更正前請求項1之專利標的內容並無不同。且該更正增加「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係進一步限縮該「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方式之技術內容，非就更正前請求項1之「申請標的」進行更正，上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又該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請求項1仍可達成其更正前使車輛可預防視線死角以確保行車安全之目的。是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⒉原告於114年7月11日申請更正系爭專利1請求項5，增加「該第一天線單元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第二天線單元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七第230頁)；及更正系爭專利1請求項8，增加「該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該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連接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之技術內容(本院卷七第230至231頁)。查，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係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附屬項，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等情，已如前述；復依據系爭專利1更正前請求項5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92頁）可知，該請求項5並未限定其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於空間之相對位置關係；並觀諸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C圖已揭示第一天線單元111由運算單元107延伸的方向相反於第二天線單元112的延伸方向（見本院卷一第126頁）；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D圖、第1E圖（見本院卷一第127至128頁）亦揭示，第一天線單元111包含第一發射天線121及第一接收天線141、第二天線單元112包含第二發射天線122以及第二接收天線142。上開更正經與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C圖、第1D圖、第1E圖相互比對可知，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之更正與系爭專利之圖式內容一致，上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又該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仍可達成其更正前使車輛可預防視線死角以確保行車安全之目的。是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⒊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之更正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

    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

    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等情，

    已如前述；則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請求項

    2、3、4、6、7、12、13、14，及直接依附於系爭專利1請求

    項8之請求項9、10、11，併同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之更正

    ，亦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

    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未導致實質擴大或

    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附此敘明。

　⒋綜上，原告於114年7月11日所為系爭專利1之更正，符合現行

    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及第2、4項之規定。

二、系爭產品未落入更正後系爭專利1請求項1、2、3、5、7、8

    、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系爭專利1請求項共22項（見本院卷七第232至238頁），其

    中請求項1、15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原告前開申請更

    正請求項之範圍經本院認定更正合法等情，業如前述。原告

    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1更正後請求項1、2、3、5、7、

    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以

    下不再稱更正後，逕以請求項稱之）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

    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1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一第

    383至617頁，下稱甲證17）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2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8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車輛雷達裝置，」；⑵要件編號1A-1：「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車輛雷達裝置包含：」；⑶要件編號1B：「一第一天線單元；」；⑷要件編號1C：「一第二天線單元；」；⑸要件編號1D：「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⑹要件編號1E：「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該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⑺要件編號1F：「以及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⑻要件編號1G：「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該車輛雷達裝置的一厚度係由該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且該厚度為HT，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以及15mm≤HT≤50mm。」（見本院卷一第398至400頁）。

　⒉系爭產品（技術描述及照片如附表二所示）與系爭專利1請求

    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依甲證17之照片4(見本院卷一第396、407頁)可

    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另依系爭產品安裝實例

    (見本院卷一第358、359頁)，系爭產品可設置於車輛左側及

    右側之至少一側。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

    號1A、1A-1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b、1c：依甲證17之照片5、5-1(見本院卷一第397

    、408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

    元，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B、1C所文

    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d：依甲證17之照片9、10(見本院卷一第400、401

    、410、411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

    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通信連接，是系爭產品可為

    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e：依甲證17之照片5、5-1、10(見本院卷一第397、401、412、413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二運算單元分別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佐以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乙節，已如前述，惟觀諸系爭產品照片(見本院卷四第75頁、本院卷八第191至197頁)，可見該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綠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足認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詳後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f：依甲證17之照片5(見本院卷一第397頁、本院卷

    四第77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

    該第二天線單元、兩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

    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

    求項1要件編號1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⑹要件編號1g：依甲證17之照片11、12(見本院卷一第402、403

    、415、416頁)可知，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

    夾角為98.377度，由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其厚度為

    48mm。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G所文義

    讀取，應堪認定。

　⑺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E所

    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

    ，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均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20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亦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之文義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22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9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5A：「一種車輛雷達系統，設置於一車輛，」；⑵要件編號15B：「該車輛雷達系統包含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⑶要件編號15C：「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⑷要件編號15D：「該車輛雷達裝置包含：一第一天線單元；」；⑸要件編號15E：「一第二天線單元；」；⑹要件編號15F：「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⑺要件編號15G：「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垂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該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⑻要件編號15H：「以及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該底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輛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⑼要件編號15I：「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該車輛雷達裝置的一厚度係由該底部的該外表面算起且該厚度為HT，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以及15mm≤HT≤50mm。」（見本院卷一第453至463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5a、15b、15c：依甲證17之照片1、4(見本院卷一

    第393、396頁)及系爭產品簡報檔所示內容(本院卷一第357

    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

    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是系

    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A、15B、15C所文

    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5d、15e、15f：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

    天線單元；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

    線單元通信連接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

    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D、15E、15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5g：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二運算單元；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二運算單元分別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惟該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綠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乙節，已如前述，則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詳後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5h：系爭產品具有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

    二天線單元、兩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

    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乙節，已如前述。佐以系爭產品之簡

    報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底

    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用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

    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H所文義讀取

    ，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5i：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8

    .377度，由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其厚度為48mm乙節

    ，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

    5I所文義讀取。

　⑹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要件編號15G

    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文義

    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㈣系爭專利1請求項16、17、18、21及22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22至124頁），具有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全部技術特徵，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亦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6、17、18、21及22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㈤至原告主張：依照系爭專利1說明書之發明目的與功效，系爭

    專利1請求項1中所稱「設置於板部」，並未限定天線單元須

    以「直接印刷於電路板」之形式構成。無論天線單元係直接

    或間接設置於板部上，只要平行設置於板部上，均無礙於系

    爭專利1所揭示之技術功效達成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80至189

    頁)。惟查：

　⒈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

    範圍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專利法第58條第4項定有

    明文。參以專利法第58條第4項（修正前為專利法第56條第3

    條）92年2月6日修正之立法理由記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

    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申請專利範圍必須記載構

    成發明之技術，以界定專利權保護之範圍；此為認定有無專

    利侵權之重要事項。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發明說明及圖

    式係屬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固不

    在保護範圍之內；惟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僅就請求保

    護範圍之必要敘述，既不應侷限於申請專利範圍之字面意義

    ，也不應僅被作為指南參考而已，實應參考其發明說明及圖

    式，以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果，此種參考並非『必要時』始

    得為之」等語。由此可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固不得將申請

    專利範圍未有之事項或限制條件(文字、用語)，透過或依據

    專利說明書之內容予以增加或減少，以致變動申請專利範圍

    對外所表現的客觀專利範圍。惟申請專利範圍內既有之事項

    或限制條件(文字、用語)於解釋其意涵所包括之範圍時，仍

    應參考說明書及圖式，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果，據以界定

    其實質內容，此自無變動申請專利範圍對外所表現的客觀專

    利範圍之可言。

　⒉觀諸系爭專利1說明書段落【0036】記載「第1A圖至第1E圖可知，車輛雷達裝置100包含第一天線單元111、第二天線單元112、運算單元107及電路板161、162」（見本院卷一第83頁）、段落【0037】記載「電路板161、162分別包含第一板部171及第二板部172，第一天線單元111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171，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172」（見本院卷一第83至84頁）、段落【0042】記載「第一板部171(即第一天線單元111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與罩部181、182中一者(即罩部181)平行且其間距為S1，第二板部172(即第二天線單元112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與罩部181、182中另一者(即罩部182)平行且其間距為S2，其可滿足下列條件：0 mm<S1≤5 mm；以及0 mm<S2≤5 mm」（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及第1B、1D圖（見本院卷一第125、127頁）綜合以觀，可知系爭專利1說明書上開記載「第一天線單元111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171，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172」之內容，即為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直接印刷或蝕刻在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直接印刷或蝕刻在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而請求項及說明書中之相同用語，應為一致或相同含意之解釋，系爭專利1請求項既記載「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而與系爭專利1說明書相同之用語，當解釋為相同之意義，並無原告所稱違反禁止讀入原則、不當限縮系爭專利「設置」之態樣。

　⒊復依據系爭專利1說明書段落【0038】記載：「第一板部171與第二板部172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藉此，第一天線單元111及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非共平面的天線陣列，有助於僅應用單一裝置(即車輛雷達裝置100)即可提供所需的較大偵測角度及範圍，且滿足前述參數P12條件範圍的車輛雷達裝置100可有效縮小位於第一板部171與第二板部172之間的偵測死角，亦有助於車輛雷達裝置100的小型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84頁），及段落【0042】記載「第一板部171(即第一天線單元111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第二板部172(即第二天線單元112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之內容（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知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界定「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之技術特徵，即為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之夾角關係，用以達成系爭專利1之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可提供較大偵測角度及縮小偵測死角之功能。又系爭專利1請求項1僅記載「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並未記載原告所稱天線單元「平行」設置於板部之相關技術特徵，是在天線單元設置於板部之相對角度並未明確界定之條件下，若該電路板形式之天線單元非直接設置於板部，則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之夾角是否可滿足前述「80度≤P12≤130度」之條件，並非無疑。故依專利權有效推定原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應分別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板部。

　⒋又原告爰引系爭專利1說明書【0049】記載「第一發射天線12

    1及第一接收天線141的具體配置如第1D圖所示，但不以此為

    限……且第二發射天線122及第二接收天線142的具體配置如第

    1E圖所示，但不以此為限……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的

    天線形式可依偵測應用而互不相同，且不限於本發明實施例

    所述的天線形式」之內容，主張天線單元亦可間接設置於電

    路板之板部上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83至184頁）。然該【00

    49】係在說明天線單元之具體「配置」，而非「形式」，並

    無明確指出「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板部」可為天線

    單元為電路板形式「間接」設置於電路板之板部上的解釋。

    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⒌經核上情，系爭專利1請求項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板部，與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上，再為「間接」附著於電路板上之文義並不相同。益徵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15之文義範圍。 

  ㈥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更正後系爭專利1請求項1、2、3

    、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

    範圍。

三、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

    之文義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

    9、20之文義範圍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

    爭專利2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7至190頁，下稱甲

    證18）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見本院卷一第194至195頁），其技術內

    容可拆解為7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3A：「一種車輛

    雷達系統，設置於一車輛，該車輛雷達系統包含至少一車輛

    雷達裝置，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一左側及

    一右側中至少一側，」；⑵要件編號13B：「該車輛雷達裝置

    包含：一第一天線單元；」；⑶要件編號13C：「一第二天線

    單元；」；⑷要件編號13D：「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線

    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

    ⑸要件編號13E：「以及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

    第二板部，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本質上垂直該車輛的

    一水平平面，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

    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

    」；⑹要件編號13F：「其中，當該車輛雷達系統於一內輪差

    偵測模式時，該車輛雷達系統透過一方向燈信號、一舵角信

    號及一橫擺角速度信號中至少一者計算出該車輛的一轉彎資

    訊，該車輛雷達系統依據該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該車輛的

    一報警條件；」；⑺要件編號13G：「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

    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

    。」（見本院卷四第80至81、420至422頁、本院卷七第240

    至248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3a、13b、13c、13d：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

    置，該裝置可安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

    車輛碰撞，另該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

    ；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通

    信連接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

    3要件編號13A、13B、13C、13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3e：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界定「第一天線單元」係直接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係直接設置於「第二板部」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爭專利2請求項13所記載「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之技術特徵同前述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載，系爭專利2請求項就此亦應為相同解釋。佐以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上，即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等情相互以觀，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3f：依據系爭產品之簡報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一

    第348、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可於一內輪差偵測模式

    時，透過橫擺角速度(Yaw Rate)信號計算出該車輛的一轉彎

    資訊，並依據該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該車輛的一報警條件

    ，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F所文義讀

    取。

　⑷要件編號13g：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8

    .377度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

    3要件編號13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要件編號13E

    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

    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95至196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

    、19、20之文義範圍。

四、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等

    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3侵權鑑定報

    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191至279頁，下稱甲證19）為證。惟

    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見本院卷一第226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6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包含有：」；⑵要件編號1B：「一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基準面，該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座體與一蓋板，」；⑶要件編號1C：「該座體具有一固定部與一安裝部，該固定部具有該基準面，該安裝部自該固定部一體地朝遠離該基準面的方向凸伸而出，」；⑷要件編號1D：「該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以及」；⑸要件編號1E：「一雷達，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內且被該蓋板所遮蓋住，」；⑹要件編號1F：「該雷達具有一感測面，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使得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與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見本院卷二第219頁、本院卷四第186至187、422至424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裝

    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乙節，已

    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所文

    義讀取，應堪認定。至被告抗辯：系爭產品係用於「本身具

    動力的車輛（例如拖車）」之雷達裝置，並非用於「本身無

    動力的拖掛式載具」，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

    編號1A所文義讀取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88至189頁）。惟系

    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中所述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

    撞雷達裝置，係在描述其用途，並不會影響或改變系爭專利

    3之防撞雷達裝置的結構，不具限定作用。被告上開抗辯，

    尚非可採。　　

　⑵要件編號1b：依甲證19之系爭產品外觀圖、側視圖、俯視圖

    、仰視圖及拆解圖(見本院卷二第221至222頁)可知，系爭產

    品具有一雷達安裝座（20’），其具有一基準面（P1’），該

    雷達安裝座（20’）具有一座體（21’）與一蓋板（24’）。

    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B所文義讀取，

    應堪認定。至被告抗辯：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蓋版」，依

    據系爭專利3第1圖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就「

    板」字的釋義為「呈薄片或扁平狀的物體」，與系爭產品之

    殼體不符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89至191頁）。惟被告援引上

    開「板」字釋義，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所述之「蓋板」有別

    ，且被告援引系爭專利3第1圖非其請求項1記載之內容，違

    反請求項禁止讀入原則，被告上開抗辯，自非可採。

　⑶要件編號1c：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見

    本院卷二第222至223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座體（21’）具有

    —固定部（22’）與一安裝部（23’），該固定部（22’）具有

    該基準面（P1’），該安裝部（23’）自該固定部（22’）一

    體地朝遠離該基準面（P1’）的方向凸伸而出。是系爭產品

    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C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d：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俯視圖、仰視圖及拆解圖(見本院卷二第22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蓋板（24’）係設於該座體（21’）之固定部（22’），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蓋板設於座體之安裝部並不相同。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e：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雷達（30’），其設於該座體（21’）之安裝部（23’）上而被該蓋板（24’）所遮蓋住，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係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而被蓋板所遮蓋住並不相同。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⑹要件編號1f：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X

    ray側視圖及角度測量結果(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232頁)

    ，可知系爭產品之雷達（30’）具有一感測面（P2’），該雷

    達（30’）之感測面（P2’）的延伸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

    （20’）之基準面（P1’）的延伸方向，使得該雷連（30’）

    之感測面（P2’）的延伸方向與該雷達安裝座（20’）之基準

    面（P1’）的延伸方向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為4

    0.987度，介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1所界定30度至50度之間。

    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F所文義讀取，

    應堪認定。

　⑺按「全要件原則」、「申請歷史禁反言」、「先前技術阻卻」或「貢獻原則」等任一限制事項成立，即不適用均等論，而無法進一步探討是否構成均等侵權。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D、1E所文義讀取，已如前述。參以原告於系爭專利3申請過程中，為迴避審查過程不准專利之事由，分別於108年9月17日及108年11月27日提出修正，進一步限定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達」之技術特徵，包括將其雷達安裝座的蓋板設於座體之安裝部（要件編號1D）、其雷達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內（要件編號1E)等情，有系爭專利3申請歷史檔案(見本院卷四第369至379頁）在卷可稽。依上而論，原告為克服審查過程不准專利之事由，藉由修正、限定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達」之技術特徵，即已放棄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達」本欲請求不受前述限定之技術範圍，自不得再藉由均等論主張其前已放棄本欲請求不受前述限定之技術範圍，即不得再主張「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以外之態樣。又於專利申請過程中，專利申請人對於請求項進行之修正，無論是主動提出者，或是為了克服專利審查人員之審查意見而被動提出者，只要修正之結果是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即引發申請歷史禁反言。是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自當受到申請歷史禁反言原則之限制，不得嗣後再行主張其「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以外之態樣，亦即系爭產品「蓋板設於座體之固定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上」之技術內容。則原告主張：申請時系爭專利3原始請求項4未被核駁，並將其技術特徵透過修正加入請求項1，申請時請求項4之專利範圍並沒有小於公告後請求項1之專利範圍，亦非申請人主動為之，不受歷史禁反言之拘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10至114頁)，尚非可採。從而，系爭產品因「申請歷史禁反言」限制事項成立，而不適用均等論，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

    項（見本院卷一第226至227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

    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

    利3請求項2至4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

    主張，洵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

五、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文義範圍

    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

    8、10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等語，固

    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4侵權鑑定報告1份（

    見本院卷二第281至415頁，下稱甲證20）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見本院卷一第240頁），其技術內容

    可拆解為8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車用雷達

    設定方法，其包含有：」；⑵要件編號1B：「步驟A，提供一

    設定工具，該設定工具包含有一處理單元，該處理單元電性

    連接一記憶單元、一顯示器、一輸入單元、一電源以及一通

    訊傳輸介面；」；⑶要件編號1C：「步驟B，以該設定工具與

    要設定的車用雷達連接；」；⑷要件編號1D：「步驟C，以該

    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⑸要

    件編號1E：「步驟D，以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

    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⑹要件編號1F：「步驟E，車

    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⑺要件編號1G：「步驟F，設定工

    具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該車用雷達；」；⑻要件編號1H：「步

    驟G，車用雷達接收並安裝主程式。」（見本院卷二第315頁

    、本院卷四第425至430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觀諸甲證20之圖1至6(見本院卷二第311至313頁

    )，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並具有一安裝軟體(

    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可用以安裝、

    設定該車用雷達裝置。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

    件編號1A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b、1c、1f、1h：觀諸甲證20之系爭產品的軟體操

    作頁面(見本院卷二第317至319、324、334、336頁)，可知

    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一個人電腦啟用操作頁面並選擇「系

    統設置」後，可進入「CAN bus連線」頁面，在該頁面指引

    須將CAN USB裝置連接至該個人電腦以與系爭產品之車用雷

    達裝置連接，於「CAN bus連線」頁面後可進入「系統狀態

    」顯示頁面，在該頁面指引確認該車用雷達裝置與該個人電

    腦的連接狀態；又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啟用操作頁面選擇

    「參數設定」後，可進入「產品設定」的操作頁面，透過該

    操作頁面可將一主程式寫入安裝於該車用雷達裝置。是系爭

    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B、1C、1F、1H所文義

    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d：觀諸甲證20之系爭產品的軟體操作頁面(見本院卷二第322、330、331、33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系統狀態」頁面後進入「速度校正」頁面，該頁面具有「車輛品牌、型號、年份」之輸入框，以作為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在使用者安裝完成後，「匯出」安裝結果檔案的預設檔名。然上開輸入框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e：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乙節，已如前述，顯見該軟體並無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致無法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g：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既無法以輸入框選擇車輛

    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則系爭產

    品亦未具有傳輸「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

    至系爭產品車用雷達裝置之技術內容。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

    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至原告主

    張：在實際操作情境中，倘若有多輛不同型號車輛需進行設

    定時，使用者當然可以預先建立多組配置檔資料庫，於後續

    每次安裝時，僅需透過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品

    牌、型號及年份，即可調用對應之配置檔等語（見本院卷七

    第110頁）。然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速度校正」頁面具

    有「車輛品牌、型號、年份」之輸入框並未見有可選擇車輛

    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所稱

    上情，僅為其臆測之詞，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又原告另主張

    系爭產品可經由「匯入」而完成從本地PC「取出」的程序（

    見本院卷七第110頁）乙節，亦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1係藉由

    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及依此取出對應車

    用雷達主程式之技術內容，並不相同。是原告上開主張，自

    不足採。

　⑹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D、1

    E、1G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

    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比對說明：

　⒈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其技術內容

    可拆解為9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7A：「一種車用雷達

    設定方法，其包含有：」；⑵要件編號7B：「步驟A，提供一

    設定工具，該設定工具包含有一處理單元，該處理單元電性

    連接一記憶單元、一顯示器、一輸入單元、一電源以及一儲

    存資料連接端；」；⑶要件編號7C：「步驟C，以該設定工具

    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⑷要件編號7D

    ：「步驟D，以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

    車用雷達主程式；」；⑸要件編號7E：「步驟I，將選定所要

    安裝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存入一儲存裝置；」；⑹要件編號7F

    ：「步驟J，取出該儲存裝置，再將該儲存裝置與車用雷達

    連接；」；⑺要件編號7G：「步驟K，啟動該車用雷達；」；

    ⑻要件編號7H：「步驟L，車用雷達檢查儲存裝置內是否有主

    程式，若有，則執行步驟G，若沒有，則不進行設定動作；

    」；⑼要件編號7I：「步驟G，車用雷達進行主程式的安裝。

    」（見本院卷二第347頁、本院卷四第432至438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7a、7b、7g、7i：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

    並具有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

    」)，可用以安裝、設定該車用雷達裝置，而系爭產品之安

    裝軟體具有指引須將CAN USB裝置連接至該個人電腦以與該

    車用雷達裝置連接、確認該車用雷達裝置與該個人電腦的連

    接狀態及可將一主程式寫入安裝於該車用雷達裝置乙節，如

    前所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A、7B

    、7G、7I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7c、7d：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等情，析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C、7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7e：車用雷達主程式並非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乙節，已如前述；佐以依據甲證20（13）分析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63頁)，系爭產品可透過一個人電腦將所要安裝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存入一電腦的內建硬碟或外接式隨身碟等情相互以觀，足認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E所文義讀取。

　⑷要件編號7f、7h：依據系爭產品照片及甲證20（14）分析六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11、364頁)，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未見有可與前述電腦內建硬碟或外接式隨身碟之儲存裝置連接的介面元件，亦當未具有可檢查該儲存裝置內是否有主程式之相關技術內容。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F、7H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要件編號7C、7

    D、7E、7F、7H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

    求項7之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分別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7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0至241頁），系爭專利4請求項1、7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等情，已如前述。是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亦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

　㈣系爭專利4請求項1、7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等情，已如前述。參以系爭產品並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並將該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傳輸至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的技術內容，既不符合全要件原則，亦不適用均等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7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

　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0至241頁），包含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佐以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D、1E、1G之技術特徵（即系爭產品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並將該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傳輸至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的技術內容），亦不適用均等論，而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㈥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9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9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包含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全部技術特徵。佐以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C、7D、7E、7F、7H之技術特徵（即系爭產品並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亦未具有可與儲存裝置連接的介面元件，以檢查該儲存裝置內是否有主程式之相關技術內容），不適用均等論，而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均等範圍。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9之均等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㈦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

    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六、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上開請求項之文義或均等範圍，

    則本件其餘爭點（系爭專利之有效性、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及原告請求防止及排除侵害有無理由等），即無逐一論

    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陸、綜上所述，系爭產品並未落入原告主張如附表三所示之系爭

    專利之文義或均等範圍，系爭產品自無侵害原告系爭專利之

    情形。從而，原告依專利法96條第1、2、3項、民法第179條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智易公司與陳瑞聰

    、被告薪豐公司與蔡光祐應分別連帶給付原告250萬元及法

    定遲延利息，並請求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排除及防止侵

    害，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且原告既不得以系爭專利遭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

    本件即無另為中間判決之必要，爰為終局判決。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2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筱淇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　　　　　　　　　　　　　　　

編號 專利公告號/名稱/期間 專利技術內容/圖式 1. 專利公告號：I726404  ㈠系爭專利1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提供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其包含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至少一電路板。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與運算單元通信連接。電路板包含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所述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其滿足特定條件時，有助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見系爭專利1說明書【006】至【0033】段，本院卷一第76至81頁）。對於四輪以上的車輛而言，特別是大型車輛，其視線死角為駕駛座下方、車輛後方及左右兩側。大型車輛轉彎時會產生後輪往轉彎側偏移之「內輪差」現象，對於該側人車造成相當大之威脅，其中又以右轉「向駕駛座的另一側轉彎」車輛承受之風險最甚。當今車輛雷達裝置的市場上，亟需發展一種有效由車輛本身，特別是大型車輛本身主動偵測周圍環境中的物體以預防視線死角或內輪差問題造成交通事故的解決方案（見系爭專利1說明書【003】、【005】段，本院卷一第75至76頁）。 ㈡系爭專利1圖式： 1.第1A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示 　意圖（見本院卷一第125頁）： 　 2.第1B圖係系爭專利1繪示依照第1A圖剖 　面線1B-1B的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125頁）　  3.第1C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爆 　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6頁） 　 4.第1D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的另一爆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7頁） 　 5.第1E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再一爆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8頁）   專利名稱： 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   專利權期間：110年5月1日至128年9月1日  2. 專利公告號：I779359  ㈠系爭專利2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提供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其包含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至少一電路板。第一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第二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二第二接收天線，其中所述至少二第二接收天線分別為至少二種天線形式。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與運算單元通信連接。電路板包含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運算單元及電路版皆設置在外殼中外殼包括底部。其滿足特定條件時，有助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見系爭專利2說明書【006】至【0029】段，本院卷一第150至155頁）。對於四輪以上的車輛而言，特別是大型車輛，其視線死角為駕駛座下方、車輛後方及左右兩側。大型車輛轉彎時會產生後輪往轉彎側偏移之「內輪差」現象，對於該側人車造成相當大之威脅，其中又以右轉「向駕駛座的另一側轉彎」車輛承受之風險最甚。當今車輛雷達裝置的市場上，亟需發展一種有效由車輛本身，特別是大型車輛本身主動偵測周圍環境中的物體以預防視線死角或內輪差問題造成交通事故的解決方案（見系爭專利2說明書【003】、【005】段，本院卷一第149至150頁）。 ㈡系爭專利2圖式： ⒈第2A圖係系爭專利2的車輛雷達裝置示意圖（見本院卷一第202頁）  ⒉第2B圖係系爭專利2繪示依照第2A圖剖面線2B-2B的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202頁）   專利名稱：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   專利權期間：110年10月1日至128年9月1日  3. 專利公告號：I684778  ㈠系爭專利3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本發明之防撞雷達裝置包含有一雷達安裝座與一雷達。該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基準面，該雷達設於該雷達安裝座內且具有一感測面，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使得兩者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預定角度（見系爭專利3說明書【004】段，本院卷一第221頁）。在拖著前述載具一起在路上行駛時，由於整個車身的長度增加，造成轉彎時的迴轉半徑變大，同時視覺死角也會跟駕駛一般汽車有所不同，再加上目前並沒有適合前述載具使用的預警式防護系統，因此只能完全依靠駕駛人的經驗及技術來確保行駛安全。本發明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種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其能擴大感測範圍，進而保障一般汽車在牽引該拖掛式載具時的行駛安全性（見系爭專利3說明書【002】、【003】段，本院卷一第221頁）。 ㈡系爭專利3圖式： 　第2圖係系爭專利3防撞雷達裝置的局部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229頁）   專利名稱：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   專利權期間：109年2月11日至127年3月25日  4. 專利公告號：I631358  ㈠系爭專利4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係一種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包含有：提供一設定工具，以該設定工具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由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再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車用雷達，該車用雷達接收並安裝、驗證主程式（見系爭專利4說明書【004】段，見本院卷一第235頁）。各種車用雷達已經被廣泛使用在各種不同的車輛用於提供各種不同的用途，然而由於車廠的不同、車輛款式的不同以及雷達的製造廠商不同相對應的所使用的控制程式以及相關的設定參數都會有所不同，因此，這也造成了各車廠或維修廠在進行安裝或維修更換時必須準備多家多款不同車廠或雷達廠的雷達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使各車廠或維修廠在備料上產生極大的困擾，因此，需要以一種較為簡化的設定方式來改善這樣的問題。本發明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可以透過單一的設定方式而可以使車用雷達被設定成符合一車廠或雷達廠的通訊格式並完成相關的參數設定，以達到簡化安裝與節省備料的目的（見系爭專利4說明書【002】、【003】段，本院卷一第235頁）。 ㈡系爭專利4圖式：   第1圖為系爭專利4之設定流程圖（見本院卷一第242頁）   專利名稱：車用雷達設定方法   專利權期間：107年8月1日至126年10月29日  

附表二：

系爭產品之技術描述及照片：  ㈠系爭產品之技術描述： 　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型號：「RS1000」)，並具有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該裝置包含有一第一天線單元、一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單元、至少一電路板以及一外殼。其中，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該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見本院卷一第406頁）。  ㈡系爭產品之照片：　   系爭產品上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系爭產品底視圖(用於車輛左側) (見本院卷一第394頁)  系爭產品分解圖(見本院卷一第397頁)  系爭產品分解側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8頁)  系爭產品電路板A上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9頁)  系爭產品電路板9上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9頁)  系爭產品電路板A、9的X-Ray 圖(見本院卷一第400頁)  系爭產品電路板9的上視分解圖 (見本院卷一第401頁)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2頁)  系爭產品厚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3頁)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4頁)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4頁)  系爭產品X-Ray厚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5頁)  系爭產品安裝軟體的檔案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13頁) 

附表三：（兩造對於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範圍構成侵權之主張

及爭點，見本院卷七第157至166頁）

編號 爭點及兩造主張 一、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  原告： 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甲證17第24至33頁，即本院卷一第407至416頁），請求項1已申請更正，系爭產品仍落入更正後請求項1之範圍；請求項1中固限定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請求項1中並未限定「第一天線單元直接形成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直接形成第二板部」，而系爭產品確實將天線設置於平面板體上而為電路板形式；被告對於專利範圍之解釋違反禁止讀入原則(民事準備(一)狀第5至13頁，即本院卷五第303至311頁)。  被告： 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66至73頁，即本院卷四第72至79頁）。 倘如原告所稱系爭專利1從未限制「天線單元必須與電路板為一體、天線單元必須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上」云云，則系爭專利1所載「板部」與其他構件間關係與條件，即毫無任何技術意義，亦無法達到系爭專利1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之發明作用、效果。系爭專利1明示且有意將天線單元區分為「電路板形式」與「非電路板形式」，並僅將天線單元直接印刷在電路板上，成為電路板形式予以保護，自不允許原告反於其申請時之真意，將天線單元擴大至已明確排除的「非電路板形式」。（民事答辯九狀第2至18頁，即本院卷六第158至174頁）。 二、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原告： 1.請求項2：甲證17第34至35頁（即本院卷一第417至418頁）。 2.請求項3：甲證17第36至38頁（即本院卷一第419至421頁）。 3.請求項5（更正）：甲證17第41至43頁（即本院卷一第424至426頁），民事準備(一)狀第15至17頁（即本院卷五第315至319頁）。 4.請求項7：甲證17第46至47頁（即本院卷一第429至430頁）。 5.請求項8（更正）：甲證17第48至52頁（即本院卷一第431至435頁）、民事準備(一)狀第17至21頁（即本院卷五第315至319頁）。 6.請求項11：甲證17第60至62頁（即本院卷一第443至445頁）。 7.請求項12：甲證17第63至64頁（即本院卷一第446至447頁）。 8.請求項13：民事陳報(二)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五第284至287頁）。 9.請求項15：甲證17第70至81頁（即本院卷一第453至464頁）。 10.請求項16：甲證17第82至84頁（即本院卷一第465至467頁）。 11.請求項17：民事陳報(二)狀第5至7頁（即本院卷五第287至289頁）。 12.請求項18：民事陳報(二)狀第7至11頁（即本院卷五第289至293頁）。 13.請求項21：甲證17第93至94頁（即本院卷一第476至477頁）。 14.請求項22：甲證17第95至97頁（即本院卷一第478至480頁）。  被告： 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3至74頁，即本院卷四第79至80頁；民事陳報暨答辯(八)狀第2頁，即本院卷五第236頁）。 三、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  原告： 1.請求項13：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甲證18第24至35頁，即本院卷二第31至42頁）。請求項13中固限定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請求項13中並未限定「第一天線單元直接形成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直接形成第二板部」，而系爭產品確實將天線設置於平面板體上而為電路板形式。被告對於專利範圍之解釋違反禁止讀入原則（民事準備(三)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六第24至27頁）。 2.請求項14：甲證18第36至38頁（即本院卷二第43至45頁）。 3.請求項15：甲證18第39至40頁（即本院卷二第46至47頁）。 4.請求項16：甲證18第41至43頁（即本院卷二第48至50頁）。 5.請求項19：甲證18第47至49頁（即本院卷二第54至56頁）。 6.請求項20：甲證18第50至52頁（即本院卷二第57至59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4至78頁，即本院卷四第80至84頁）。倘如原告所稱系爭專利2從未限制「天線單元必須與電路板為一體、天線單元必須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上」云云，則系爭專利2所載「板部」與其他構件間關係與條件，即毫無任何技術意義，亦無法達到系爭專利2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之發明作用、效果。系爭專利2明示且有意將天線單元區分為「電路板形式」與「非電路板形式」，並僅將天線單元直接印刷在電路板上，成為電路板形式予以保護，自不允許原告反於其申請時之真意，將天線單元擴大至已明確排除的「非電路板形式」。（理由同民事答辯九狀第2至18頁，即本院卷六第158至174頁）。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8頁，即本院卷四第84頁）。 四、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原告： 1.請求項1：系爭產品落入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甲證19第32至45頁，即本院卷二第223至236頁）；請求項1主張均等論之部分並無申請歷史禁反言之適用（民事準備(六)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六第110至113頁）；「用於拖掛式載具」之前言僅為請求項的用途特徵，不具限定作用，另對被告表示未落入之駁斥如民事準備(六)狀第5至13頁（即本院卷六第113至121頁）。 2.請求項2：甲證19第45至47頁（即本院卷二第236至238頁）。 3.請求項3：甲證19第47至48頁（即本院卷二第238至239頁）。 4.請求項4：甲證19第48至52頁（即本院卷二第239至243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2至18頁，即本院卷四第186至202頁）。 (1)系爭產品並非用於「本身無動力的拖掛式載具」。 (2)系爭專利3請求項1「蓋板」限定為薄片、扁平的形狀，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3請求項1「蓋板」（乙證32號，即本院卷四第367頁）。 (3)系爭產品照片元件23’並非是將雷達30’容置於其「內」之部件，即非系爭專利3請求項1「安裝部」。 (4)系爭專利3於申請過程中，為了克服審查委員所提出的先前技術，已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的結構限縮至請求項1B至1D的具體結構；雷達設置位置限縮至請求項1E的特定相對關係，依申請歷史禁反言原則，原告無從再藉由均等論主張其已放棄之範圍（乙證33號，即本院卷四第369至379頁）。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18頁，即本院卷四第202頁）。 五、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之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原告： 1.落入文義範圍部分： (1).請求項1：甲證20第44至55頁（即本院卷二第325至336頁）。 (2).請求項5：甲證20第61至63頁（即本院卷二第342至344頁）。 (3).請求項7：甲證20第76至87頁（即本院卷二第357至368頁）。 (4).請求項8：甲證20第87至88頁（即本院卷二第368至369頁）。 (5).請求項10：甲證20第91至92頁（即本院卷二第372至372頁）。 2.落入均等範圍部分： (1).請求項2：甲證20第56至57頁（即本院卷二第337至338頁）。 (2).請求項3：甲證20第57至58頁（即本院卷二第338至339頁）。 (3).請求項4：甲證20第59至61頁（即本院卷二第340至342頁）。 (4).請求項6：甲證20第63至65頁（即本院卷二第344至346頁）。 (5).請求項9：甲證20第89至91頁（即本院卷二第370至372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18至25頁，即本院卷四第202至209頁）。 (1)系爭產品根本不包含個人電腦（即原告所稱設定工具）。 (2)系爭專利4請求項1步驟B至步驟G的執行者為「使用者」，然而系爭產品僅係雷達裝置，根本不可能執行系爭專利4請求項1步驟B至步驟G。 (3)系爭產品縱使在使用者操作下，亦「無」執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請求項1之1E要件）、「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請求項1之1F要件）、「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車用雷達」（請求項1之1G要件）、「車用雷達安裝該主程式」（請求項1之1H要件）的動作。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5、7、8、10之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25至28頁，即本院卷四第209至212頁）。 

附表四：（兩造對於系爭專利有效性之主張及爭點，見本院卷七

第547至559、169至171、173至178頁）

編號               爭點及兩造主張 一 系爭專利1 1. 乙證1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2、5、7、12、13不具新穎性？  被告： 請求項1限定的「15mmHT50mm」僅係車輛安全法規內容，非可專利之技術手段（本院卷四第10頁第21行至第15頁第9行）。更正後請求項1新增內容並未構成系爭專利1請求項1所請車輛雷達裝置的進一步限定技術特徵，更未產生任何無法預期的技術功效（民事答辯(十六)狀第4頁第18行至第5頁第15行，即本院卷七第472至473頁） 請求項2僅涉及基本的三角形內角和關係。（本院卷四第33頁第9行至35頁第6行） 乙證1號的「微波板221」已揭露請求項5的「運算單元」。（本院卷四第38頁第22行至39頁第2行） 乙證1號已揭露請求項7的第一板部與第二板部分別位於二電路板。（本院卷四第40頁第8行至16行） 乙證1號的圖2能直接推得請求項12的「50度A12100度」。（本院卷四第44頁第10行至19行） 請求項13的附加技術特徵內容僅為天線的基板參數之一，且是與天線側區域權衡的結果，僅用於評估天線波型和方向性有關，非可專利之技術手段。（本院卷六第311頁第13行至第322頁第9行）  原告： 乙證1為射地雷達用以偵測車輛的真實速度、僅說明裝設於鐵路機車底部，未揭露請求項1之雷達相關技術特徵，並未揭露請求項1中「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外殼包含一底部」及「15mmHT50mm」的技術特徵，新穎性判斷係以申請日前是否已被揭露為判斷要件，故乙證1不足證明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45至354頁）。 2. 乙證1及通常知識；乙證1、2之組合：乙證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之組合；乙證1、3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4之組合；乙證5及通常知識；乙證5、2之組合；乙證5、3之組合；乙證5、4之組合；乙證6及通常知識；乙證6、2之組合；乙證6、3之組合；乙證6、4之組合；乙證7、8、9之組合；乙證7、8、9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之組合；乙證7、8、9、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之組合；乙證7、8、9、3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或乙證7、8、9、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2、5、7、12、13不具進步性？  被告： 縱認乙證1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15mmHT50mm」，此特徵為車輛安全法規內容，且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15頁第11行至23頁第25行）。更正後請求項1新增內容已被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揭露。（民事答辯(十六)狀第5頁第17行至第9頁第11行，即本院卷七第473至477頁） 乙證5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運算單元設置在外殼中，及差異（B）15mmHT50mm，差異（A）可根據通常知識易於達成，且差異（B）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18頁第4行至18頁第2行）。 乙證6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設置在外殼中，及差異（B）15mmHT50mm，差異（A）可根據通常知識易於達成，且差異（B）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23頁第27行至29頁第15行） 乙證7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運算單元設置在第一天線基板及第二天線基板中至少一者、差異（B）雷達裝置包含外殼且天線單元、運算單元與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及差異（C）15mmHT50mm，差異（A）被乙證8、9揭露、差異（B）被乙證8揭露，差異（C）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29頁第17行至33頁第4行） 乙證1、5、6、7揭露請求項2、5、7、12、13特徵。（本院卷四第33頁第6行至36頁第16行、第38頁第11行至第39頁第24行、第39頁第26行至第40頁第25行、第43頁第27行至第47頁第2行、本院卷六第311頁第13行至第322頁第9行）  原告： 請求項1之「15mmHT50mm」特徵特徵與「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及雙天線單元的廣角設計，解決了雷達容易受到金屬車殼干擾的問題，具有不可預期的效果。（民事準備十一狀第7至10頁，即本院卷七第499至502頁） 乙證1並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45至354頁），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54至361頁）。 乙證5不僅僅只有被告承認的差異A及B，乙證5之雷達並非設於車輛的左側或右側，且不具有15mmHT50mm的技術特徵，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61至370頁）。 乙證6為系爭專利1於申請過程中之主引證案並經修正後核准，且乙證6之雷達並非設於車輛的左側或右側，亦無揭示「15mmHT50mm」的技術特徵；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70至375頁）。 乙證7設置於路邊支柱或十字路口，且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亦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本院卷五第375至379頁）。 乙證35及36並未揭露請求項13半功率波束寬之角度範圍，請求項13所限定之半功率波束寬的角度範圍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民事準備十一狀第30至34頁，即本院卷七第522至526頁） 3. 乙證1、10之組合；乙證1、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11之組合；乙證1、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0之組合；乙證1、2、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1之組合；乙證1、2、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0之組合；乙證1、3、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1之組合；乙證1、3、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4、10之組合；乙證1、4、11之組合；乙證5、10之組合；乙證5、11之組合；乙證5、2、10之組合；乙證5、2、11之組合；乙證5、3、10之組合；乙證5、3、11之組合；乙證5、4、10之組合；乙證5、4、11 之組合；乙證6、10之組合；乙證6、11之組合；乙證6、2、10之組合；乙證6、2、11之組合；乙證6、3、10之組合；乙證6、3、11之組合；乙證6、4、10之組合；乙證6、4、11之組合；乙證7、8、9、10之組合；乙證7、8、9、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11之組合；乙證7、8、9、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0之組合；乙證7、8、9、2、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1之組合；乙證7、8、9、2、11 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0之組合；乙證7、8、9、3、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1之組合；乙證7、8、9、3、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4、10之組合；或乙證7、8、9、4、1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3限定的特徵「其中該外殼更包含二罩部，該二罩部中各者的厚度一致，該第一板部與該二罩部中一者平行且其間距為S1，該第二板部與該二罩部中另一者平行且其間距為S2，其滿足下列條件：0mm<S15mm；以及0mm<S25mm」已被乙證10說明書第0060、圖1A至1C（本院卷三第205、214、215頁），以及乙證11的說明書第0028段及圖1至圖2（本院卷三第252、254頁）揭露。（本院卷四第36頁第18行至38頁第9行）  原告： 乙證10及11非具有夾角設計的天線，與被告所列之主要引證（乙證1、5、6、7）之間也不具結合動機，且並未揭示請求項3的間距數值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79至381頁）。 4. 乙證1、12之組合；乙證1、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2之組合；乙證1、2、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2之組合；乙證1、3、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2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12之組合；乙證5、13之組合；乙證5、2、12之組合；乙證5、2、13之組合；乙證5、3、12之組合；乙證5、3、13之組合；乙證5、4、12之組合；乙證5、4、13之組合；乙證6、12之組合；乙證6、13之組合；乙證6、2、12之組合；乙證6、2、13之組合；乙證6、3、12之組合；乙證6、3、13之組合；乙證6、4、12之組合；乙證6、4、13之組合；乙證7、8、9、12之組合；乙證7、8、9、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13之組合；乙證7、8、9、2、12之組合；乙證7、8、9、2、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3之組合；乙證7、8、9、3、12之組合；乙證7、8、9、3、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3之組合；乙證7、8、9、4、12之組合；或乙證7、8、9、4、1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8限定的特徵「其中該第一天線單元的操作頻率及該第二天線單元的操作頻率皆大於10GHz，該第一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及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該第二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及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已被乙證12說明書第5、6頁與第1圖至第3圖（本院卷三第261、262、271-273頁）、以及乙證13說明書第0044段（本院卷三第295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1頁第6行至43頁第5行）  原告： 更正後請求項8具有「其中，該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異於該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該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連接延伸的方向相異於該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的技術特徵，且未被乙證12及乙證13所揭露。（本院卷五第382至383頁）。 5. 乙證1、12、13之組合；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2、13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2、13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2、13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12、13之組合；乙證5、13之組合；乙證5、2、12、13之組合；乙證5、2、13之組合；乙證5、3、12、13之組合；乙證5、3、13之組合；乙證5、4、12、13之組合；乙證5、4、13之組合；乙證6、12、13之組合；乙證6、13之組合；乙證6、2、12、13之組合；乙證6、2、13之組合；乙證6、3、12、13之組合；乙證6、3、13之組合；乙證6、4、12、13之組合；乙證6、4、13之組合；乙證7、8、9、12、13之組合；乙證7、8、9、13之組合；乙證7、8、9、2、12、13之組合；乙證7、8、9、2、13之組合；乙證7、8、9、3、12、13之組合；乙證7、8、9、3、13之組合；乙證7、8、9、4、12、13之組合；或乙證7、8、9、4、1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1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1限定的特徵「其中該第一發射天線、該第一接收天線、該第二發射天線及該第二接收天線中至少一者的結構包含一貼片天線」已被乙證13說明書第0035段及圖4（本院卷三第285、294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1頁第6行至43頁第5行）  原告： 請求項11係依附於請求項1，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1不具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79頁）。 6. 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及通常知識；乙證5、2之組合；乙證5、3之組合；乙證5、4之組合；乙證6及通常知識；乙證6、2之組合；乙證6、3之組合；乙證6、4之組合；乙證7、8、9之組合；乙證7、8、9、2之組合；乙證7、8、9、3之組合；或乙證7、8、9、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5、16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5具有與請求項1相對應的技術特徵，還界定了「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垂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特徵（A））」、「底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輛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特徵（B））」。乙證13號的圖7B以及說明書第0031段（本院卷三第288、293頁）、乙證5的圖式2A、2B、6（本院卷三第86、91頁）、乙證6的圖2A、2C、2E（本院卷三第119、121、123頁）、乙證7的圖1、圖9（本院卷三第165頁）已揭露前述特徵（A）、（B）。（本院卷四第47頁第4行至49頁第1行） 請求項16如請求項2理由，乙證1、6、5、7已揭露請求項16的特徵。（本院卷四第49頁第3行至第24行）  原告： 請求項15具有與請求項1相對應的技術特徵，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及16不具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83頁） 7.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31之組合；乙證1、2、13、14之組合；乙證1、2、13、31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3、13、31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4、13、31之組合；乙證5、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2、31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3、31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4、31之組合；乙證6、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2、31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3、31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4、31之組合；乙證7、8、9、14之組合；乙證7、8、9、31之組合；乙證7、8、9、2、14之組合；乙證7、8、9、2、31之組合；乙證7、8、9、3、14之組合；乙證7、8、9、3、31之組合；乙證7、8、9、4、14之組合；或乙證7、8、9、4、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7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7限定的特徵「該車輛的長度為10m以上且18m以下，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的數量為一個，且該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該左側或該右側」已被乙證14號或乙證31號揭露，發明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當可理解，遊覽車、大巴士、大貨車、卡車及聯結車等大型車輛的車長即落於請求項17所載長度範圍內，乙證31號揭露了雷達裝置所應用之車輛的車長為13.7m。（本院卷六第312頁第11行至第313頁第16行）  原告： 請求項17依附於請求項15，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7不具進步性。 8. 乙證1、12、13、14之組合；乙證1、12、13、16之組合；乙證1、12、13、31之組合；乙證1、2、12、13、14之組合；乙證1、2、12、13、16之組合；乙證1、2、12、13、31之組合；乙證1、3、12、13、14之組合；乙證1、3、12、13、16之組合；乙證1、3、12、13、31之組合；乙證1、4、12、13、14之組合；乙證1、4、12、13、16之組合；乙證1、4、12、13、31之組合；乙證5、12、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12、16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12、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2、12、14之組合；乙證5、2、12、16之組合；乙證5、2、12、31之組合；乙證5、3、12、14之組合；乙證5、3、12、16之組合；乙證5、3、12、31之組合；乙證5、4、12、14之組合；乙證5、4、12、16之組合；乙證5、4、12、31之組合；乙證6、12、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12、16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12、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2、12、14之組合；乙證6、2、12、16之組合；乙證6、2、12、31之組合；乙證6、3、12、14之組合；乙證6、3、12、31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3、12、16之組合；乙證6、4、31之組合；乙證7、8、9、12、14之組合；乙證7、8、9、12、16之組合；乙證7、8、9、12、31之組合；乙證7、8、9、2、12、14之組合；乙證7、8、9、2、12、16之組合；乙證7、8、9、2、12、31之組合；乙證7、8、9、3、12、14之組合；乙證7、8、9、3、12、16之組合；乙證7、8、9、3、12、31之組合；乙證7、8、9、4、12、14之組合；乙證7、8、9、4、12、16之組合；或乙證7、8、9、4、12、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8限定的特徵「至少一側邊雷達裝置，其設置於該車輛的該左側或該右側中至少一者，該側邊雷達裝置及該車輛雷達裝置中一者透過另一者與該車輛的一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依據乙證12號之教示，可結合乙證14號、乙證16號、或乙證31號所揭內容，實現側邊雷達裝置及車輛雷達裝置中一者透過另一者與車輛的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之技術特徵。（本院卷六第313頁第18行至第314頁第25行）  原告： 請求項18依附於請求項15，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8不具進步性。 9. 乙證1、乙證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1、2、13、14之組合；乙證1、2、13、15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3、13、15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4、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2、15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3、15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4、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2、15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3、15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4、15之組合；乙證7、8、9、14之組合；乙證7、8、9、15之組合；乙證7、8、9、2、14之組合；乙證7、8、9、2、15之組合；乙證7、8、9、3、14之組合；乙證7、8、9、3、15之組合；乙證7、8、9、4、14之組合；或乙證7、8、9、4、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21、22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21限定的特徵已被乙證14說明書的第0001、0033至0034段（本院卷三第301、309頁）、以及乙證15號第5.5.3與6.5節（本院卷三第330、331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3頁第26行至51頁第22行） 請求項22限定的特徵已被乙證14說明書的第0028段及圖1至圖6（本院卷三第308-309、314-319頁）、以及乙證15號第5.5.2（本院卷三第330頁）節揭露。（本院卷四第51頁第24行至53頁第5行）  原告： 乙證14僅僅揭露了透過雷射產生器於地面上標示內輪差範圍，並未揭露任何有關請求項22中「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調整報警條件」的技術特徵。 乙證15僅僅只是揭示系統必須根據潛在碰撞可能啟動警告訊號而已，並未揭露任何有關請求項22中「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調整報警條件」的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83至385頁） 10. 系爭專利1說明書是否違反專利法第26條之規定？ (1)系爭專利1說明書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 (2)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13、15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被告： 更正後請求項1以及獨立請求項15界定的「至少一運算單元」意欲涵蓋輛雷達裝置僅包含「一個」、「兩個」、或「更多個」運算單元之專利範圍。系爭專利1說明書通篇僅說明了配置單一運算單元的車輛雷達裝置，因此更正後請求項1、15所界定之發明，無法為系爭專利1說明書所支持。 系爭專利1說明書未明確且充分揭露「非單一運算單元」配置之具體內容，致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據以實現車輛雷達裝置包含「非單一運算單元」配置時之實施態樣。（本院卷七第278頁第17行至第283頁第21行） 請求項5所載為一種雙運算單元之實施例，且兩個運算單元分別設置在電路板的第一板部和第二板部上，無法為系爭專利1說明書所支持（本院卷七第7頁第283行至第284頁第11行）。再者，更正後請求項5界定了其所請車輛雷達裝置的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係與不同的運算單元通信連接，卻又皆從同一運算單元延伸，且二者延伸方向相反，記載的技術內容顯有矛盾。（民事答辯(十六)狀第2頁第5行至第3頁第21行，即本院卷七第470至471頁） 更正後請求項8所請車輛雷達裝置係包含「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電路板的「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之技術特徵，系爭專利1說明書通篇所揭露的車輛雷達裝置實施例，皆僅包含單一運算單元，致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據以實現。（民事答辯(十六)狀第3頁第23行至第4頁第18行，即本院卷七第471至472頁） 依請求項13記載，本領域技術人士斷難理解如何存在一特定平面可滿足同時垂直第一板部與第二板部。（本院卷七第284頁第13行至第285頁第22行）  原告： 關於請求項1及15，系爭專利1說明書第【0045】段已明確揭露：「運算單元的數量可為二個」，通常知識者依據說明書之揭露可以理解，依據電路設計以及需求，可以在增加運算單元之數量後進行對應的電路位置調整。請求項1確實能為說明書所支持。（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至4頁、36頁，即本院卷七第494至496、528頁）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系爭專利1說明書中所揭露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及相關技術特徵，已能達成說明書的發明目的，並不會因為運算單元的數量、連接關係、設置位置等因素而有無法達成發明目的的問題；被告所引用的諸多證據也是經審查後公告核准的專利案件，亦未有無法據以實施的核駁理由。（民事準備十一狀第4至7頁，即本院卷七第496至499頁） 關於更正後請求項5，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理解，天線單元的延伸方向指的是由有線訊號的一端（與晶片連接端）往輻射端（開放端）之方向，應無違誤；且依據系爭專利1圖1D及1E已能清楚揭示相反方向的說明。（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7至28頁，即本院卷七第519至520頁） 關於更正後請求項8，同理，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並不會對天線的延伸方向有所誤解，且依據系爭專利1圖1D及1E已能清楚揭示相反方向的說明。（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9至30頁，即本院卷七第521至522頁） 關於請求項13，具有夾角的兩平面僅會共同具有一個垂直平面，此為本領域之通常知識，因此請求項13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民事準備十一狀第34至36頁，即本院卷七第526至528頁） 二 系爭專利2 1.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7、14之組合；或乙證7、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9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1、5~7皆揭露獨立請求項13車輛雷達系統之天線單元、運算單元及電路板等（本院卷四第54至55、57至58、59至60、61至62頁），乙證5~7、13揭露電路板的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皆本質上垂直於該車輛的第一水平平面（本院卷四第57至62頁），乙證14或15任一揭露車輛雷達系統之內輪差偵測模式、轉彎資訊的計算、警報條件的適應性調整（本院卷四第54至57頁）。 乙證1、5或7任一揭露附屬請求項14所載夾角V1、V2之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62至63頁）。 乙證14或15任一揭露附屬請求項19以橫擺角速度信號計算轉彎資訊、進而調整報警條件（本院卷四第65至66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3、14、19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1為射地雷達用以偵測車輛的真實速度、僅說明裝設於鐵路機車底部，未揭露請求項13之雷達相關技術特徵，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2至17頁，即本院卷六第30至45頁）。 2.乙證5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為雷射投影警示裝置，乙證15亦未揭示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車輛報警條件的相關技術特徵，乙證5與其他乙證之間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18至25頁，即本院卷六第46至53頁）。 3.乙證6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及乙證15同上述第2點，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技術特徵，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25至31頁，即本院卷六第53至59頁）。 4.乙證7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及乙證15同上述第2點，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技術特徵，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31至38頁，即本院卷六第59至66頁）。 5.乙證14與乙證15未揭示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車輛報警條件，自然也無可能揭露請求項19的技術特徵（民事準備(四)狀第39至40頁，即本院卷六第66至67頁）。 2.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14、15之組合；乙證1、13、15、31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4、15之組合；乙證5、15、31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4、15之組合；乙證6、15、31之組合；乙證7、14之組合；乙證7、14、15之組合；或乙證7、15、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15進一步限定車輛的長度為10m以上且18m以下、以及雷達數量為一個，設置在車輛左側或右側。 乙證14、31任一皆已揭露附屬請求項15所載車輛長度範圍、以及雷達裝置的數量與安裝位置（本院卷五第63至64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原告： 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係依附於請求項13，由於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民事答辯(四)狀第38頁，即本院卷六第66頁）。 3. 乙證1、12、13、14之組合；乙證1、12、13、14、15之組合；乙證1、12、13、15、31之組合；乙證5、12、14之組合；乙證5、12、14、15之組合；乙證5、12、15、31之組合；乙證6、12、14之組合；乙證6、12、14、15之組合；乙證6、12、15、31之組合；乙證7、12、14之組合；乙證7、12、14、15之組合；或乙證7、12、15、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16進一步限定車輛雷達系統包含側邊雷達裝置、設置在車輛左側或右側，以及側邊雷達裝置透過另一雷達裝置與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 乙證14、31任一揭露兩個雷達的使用，乙證12揭露第二處理單元與第一處理單元連接，且第一處理單元與運算回報單元通信連接（本院卷四第64至65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  原告： 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係依附於請求項13，由於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四)狀第38頁，即本院卷六第66頁）。 4. 乙證1、乙證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1、2、13、14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2、13、15之組合；乙證1、3、13、15之組合；乙證1、4、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2、15之組合；乙證5、3、15之組合；乙證5、4、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2、15之組合；乙證6、3、15之組合；乙證6、4、15之組合；乙證7、8、14之組合；乙證7、8、15之組合；乙證7、8、2、14之組合；乙證7、8、3、14之組合；乙證7、8、4、14之組合；乙證7、8、2、15之組合；乙證7、8、3、15之組合；或乙證7、8、4、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20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20進一步限定車輛雷達系統包含外殼、以及雷達裝置厚度的定義與範圍。 乙證1、5~8任一揭露雷達包含外殼、外殼底部及容納在外殼內的雷達天線/天線單元、處理電路和數字板。乙證5~7、13揭露外殼底部的外表面平行雷達裝置的設置側。乙證2~5任一皆揭露雷達裝置的厚度範圍（本院卷四第67至72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20不具進步性。  原告： 被告所引用之乙證13、乙證5、乙證6、乙證7及乙證2至4未能整體揭示請求項20關於底部之外殼及特定技術特徵。且被告至多提出了5個證據組合，亦可彰顯請求項20非屬輕易完成（民事準備(四)狀第40至43頁，即本院卷六第68至71頁）。 三 系爭專利3 1. 乙證7、16之組合；乙證7、17之組合；乙證7、18之組合；或乙證7、19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3請求項1、2、3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7揭露獨立請求項1之雷達裝置、感側面、安裝座、固定部基準面及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等，乙證16~19任一揭露雷達安裝座具有蓋板、雷達裝置用於拖車等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44至460頁）。 附屬請求項2進一步限定該預定角度為433度。乙證7號揭露此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即已涵蓋433度（本院卷四461頁）。 附屬請求項3進一步限定雷達安裝座基準面延伸方向與拖掛式載具長度方向平行。乙證16~19任一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61至465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2、3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7僅揭露設於道路或支柱之雷達，未具拖車應用及結構；乙證16是尾燈模組，不僅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與雷達安裝方式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2至7頁，即本院卷六第84至89頁）。 2.乙證17是將「光學偵測器」安裝於車門的側邊，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7至11頁，即本院卷六第89至93頁）。 3.乙證18及19的雷達在使用的技術領域及天線相對於殼體的位置相大相逕庭，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12～18頁，即本院卷六第94至100頁）。 4.請求項2及3依附於請求項1，因此亦具有進步性。 2. 乙證7、16、21之組合；乙證7、16、22之組合；乙證7、17、21之組合；乙證7、17、22之組合；乙證7、18、21之組合；乙證7、18、22之組合；乙證7、19、21之組合；或乙證7、19、2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3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4進一步限定雷達安裝座具有反光板、以及反光板的結構特徵與配置位置。 乙證21揭露由金屬外殼和波導形成反光板、及其與雷達感側面的相對位置關係；乙證22亦揭露反光條與雷達的互動與設置上的相對位置關係（本院卷四第466至468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原告： 被告認為乙證21所揭露相對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4的第一側壁，實際上即為波導管26的一部分，其並無法對應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4所揭露的「反光片」技術特徵。因此，乙證21並不具有反光板，且無法達到「提前警示以及增加雷達感測角度的效果」，因此，乙證21並未揭露系爭專利3請求項4的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20頁，即本院卷六第102頁） 四 系爭專利4 1. 系爭專利4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  被告： 系爭專利4說明書第0012及0016段（本院卷二第237頁）記載步驟E「燒錄模式」的內容。然而說明書並沒有揭露燒錄模式與其他步驟之間作動關係之說明，無法瞭解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的目的、作用為何；因此系爭專利4說明書對於步驟E所涉「燒錄模式」之記載並不明確充分，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了解其內容而據以實現，故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本院卷四第471至472頁）。  原告： 系爭說明4說明書明已明確揭示所謂「燒錄模式」乃係表示車用雷達已進入可接受程式燒錄的準備狀態，而非實際執行燒錄之操作。換言之，「燒錄模式」僅為一過渡性狀態，並不需依賴任何特定系統連接或具體執行內容即可實現。 並且由步驟E之實施時機也可於步驟C之前即先執行。此等彈性配置正說明「進入燒錄模式」僅係為使系統進入可燒錄狀態之準備，並不與其他步驟具特定依存關係。故系爭專利4未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1項(民事準備(七)狀第2至3頁，即本院卷七第4至5頁) 2. 系爭專利4請求項1至6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被告： 系爭專利4獨立請求項1記載「步驟E，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惟請求項未記載燒錄模式與其他步驟之間作動關係之說明，也未敘明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所指為何。因此系爭專利4所申請專利之設定方法欠缺「燒錄模式」之相關記載的情況下，難謂已呈現其整體技術手段。故請求項1及其附屬請求項2至6所載方法欠缺實現發明的必要技術特徵，無法呈現發明的整體技術手段，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本院卷四第472至473頁）。  原告： 專利審查基準已指明「必要技術特徵」指申請專利之發明為解決問題所不可或缺的技術特徵。因此就系爭專利4說明書可知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在於「多家車款」備料問題，而「燒錄模式」乃係表示車用雷達已進入可接受程式燒錄的準備狀態，並不涉及複雜或不可實施之技術手段，因此系爭專利4請求項1至6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民事準備(七)狀第3至5頁，即本院卷七第5至7頁) 3. 乙證23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1、2、5、6不具新穎性？  被告： 乙證23號說明書第0002至0006段、第0018至0031段、0048至0066段及圖1、3（本院卷三545~ 554）已揭露獨立請求項1的全部技術特徵，即步驟A至G（本院卷四第474至477頁）。 附屬請求項2進一步界定安裝完成後回覆訊號給設定工具。乙證23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89至490頁）。 附屬請求項5進一步界定設定工具與雷達可透過CAN或LIN或MOST連接。乙證23號已揭露利用車輛網路（例如CAN）連接（本院卷四第494頁）。 附屬請求項6進一步界定步驟C~E的執行順序。乙證23號已揭露與步驟C~E相應的步驟且無特定執行順序；即已揭露請求項6（本院卷四第495至496頁）。 故乙證23可證請求項1、2、5、6不具新穎性。  原告： 乙證23僅涉及車載模組OTA更新，未涉及「車用雷達」或其設定，且乙證23揭露利用VIN作為識別車輛的ID，但其僅有在伺服器透過雲端找尋到VIN認證相符的車輛，才會進行更新，若VIN不相符，則不進行更新。且乙證23僅揭露「模塊更新」，未揭露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雷達主程式之選取與載入的相關技術特徵。故乙證23無法證明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民事準備(七)狀第6至9頁，即本院卷七第8至11頁） 請求項2、5、6依附於請求項1，故乙證23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2、5、6不具新穎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4. 乙證23；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1、2、5、6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23所揭步驟333為單一步驟，可輕易理解得知獨立請求項1之分離的步驟F和G（本院卷四第477頁）。 乙證24揭露車用模組更新裝置；乙證26揭露車用系統設定方法。乙證25揭露應用於雷達系統的軟體載入程序（本院卷四第478至485頁）。 乙證27揭露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包含步驟B、D~G；乙證28揭露利用燒錄工具進行車用設備的設定及車輛資訊輸入、將通訊協定燒錄儲存在各胎壓感測器內等（步驟A與C）（本院卷四第485至489）。 乙證23、25、28任一已揭露附屬請求項2（本院卷四第490頁）。 乙證23、25、28任一已揭露附屬請求項5（本院卷四第494至495頁）。 乙證23、24~27任一已揭露與步驟C~E相應的步驟，且可依實際應用調整互換順序執行，即已揭露附屬請求項6（本院卷四第495至496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2、5、6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23顯無揭露請求項1的各技術特徵，也無法達到對應的功效，無法證明系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9至12頁，即本院卷七第11至14頁） 2.乙證24及乙證25皆非用於車用雷達，且兩者無結合動機，也未揭露利用設定工具進行雷達設定（方可應用於後裝市場）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七)狀第13至21頁，即本院卷七第15至23頁） 3.乙證26用於檢測車內的移動設備是否為授權的移動設備，避免司機分心，未揭露車用雷達設定相關，亦與乙證25無結合動機。（民事準備(七)狀第21至28頁，即本院卷七第23至30頁） 4.乙證27未揭露設定工具，乙證28為胎壓偵測器，兩者無結合動機，且即便結合也不足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28至33頁，即本院卷七第30至35頁） 5.請求項2、5、6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故乙證23、乙證24至乙證28各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2、5、6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5. 乙證23、29之組合；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3進一步界定車用雷達設定方法於該步驟G之後包含步驟H：設定工具的顯示器顯示安裝完成。 乙證25說明書第0038、0048、0049段（本院卷三第584、585頁）、乙證28說明書第0004段（本院卷三第659頁）、乙證29第0023段（本院卷三第673頁）已揭露於顯示器顯示安裝完成（本院卷四第491至492頁）。 故爭點所列組合可證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3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被告各證據之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6. 乙證23、27之組合；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4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雷達的安裝角度或安裝高度等設定參數或是這些參數的組合。 乙證25說明書第0019段（本院卷三582頁）、乙證27說明書第0013段、第0029段、第0030至0033段（本院卷三第647、649頁）均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92至494頁）。 故爭點所列組合可證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4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乙證23、乙證24至乙證28各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7. 乙證23、30之組合；乙證24、25、30之組合；乙證26、25、30之組合；或乙證27、28、3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7、10不具進步性？  被告： 獨立請求項7與獨立請求項1差異在於將主程式傳輸給車用雷達的方式（步驟I至步驟L）。 乙證30說明書第1欄第8至19行、第3欄第2至14行、第3欄第62行至第4欄第11行（本院卷三第684、685頁）已揭露前述特徵（本院卷四第496至503）。 附屬請求項10進一步界定儲存裝置可為SD卡或隨身碟。 乙證23的元件符號32、64等、乙證24皆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10至511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7、10不具進步性。  原告： 乙證30也同樣並未揭露其可以使用於車用雷達，請求項7中關於「設定工具」及「車用雷達主程式」的相關技術特徵均未被引證案所揭露，故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7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至38頁，即本院卷七第36至40頁） 請求項10依附於請求項7，在請求項7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也無法證明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8頁，即本院卷七第40頁） 8. 乙證23、27、30之組合；乙證24、25、27、30之組合；乙證26、25、27、30之組合；或乙證27、28、3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8、9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8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控制雷達主功能的控制程式以及設定參數。 乙證27說明書第0028至0030段（本院卷三第649頁）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08至509頁）。 附屬請求項9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雷達的安裝角度或安裝高度等設定參數或是這些參數的組合。 乙證27說明書第0013段、第0029段、第0030段至0033段（本院卷三第647、649頁）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09至510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8、9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8及9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7，在請求項7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故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也無法證明請求項8及9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8頁，即本院卷七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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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薪豐商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蔡光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紹凡律師  
            潘皇維律師  
            馬鈺婷律師  
            洪珮瑜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尤山泉，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黃淑媛乙節，有原告登記公示資料1份【見113年度民專訴卷第50號卷（下稱本院卷）七第371頁】在卷可稽，並經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七第367至369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原告主張：原告為如附表一所示專利（下合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被告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易公司）未經原告授權，擅自實施系爭專利製造產品型號RS1000「79G內輪差雷達」（含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如附表二所示，下稱系爭產品)，將系爭產品出售被告薪豐商業有限公司（下稱薪豐公司），再予以對外販賣系爭產品。經原告送請專利侵權鑑定後，確認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如附表三所示範圍，已有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情事。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與原告同為製造、販賣與車輛雷達相關產品之同業，於販售產品之際，可藉專利及相關技術公告得知系爭專利，竟未為適當注意或查證即加以生產製造、販售，原告遂於民國113年3月28日寄發律師函請求停止侵害系爭專利之行為，惟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置之不理，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有侵害系爭專利之故意或過失，原告得請求排除、防止侵害外，亦得請求返還不法利益，並分別與其負責人即被告陳瑞聰、蔡光祐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爰依專利法96條第1、2、3項、民法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智易公司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告智易公司應回收並銷毁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㈡被告薪豐公司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告薪豐公司應回收並銷毀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㈢被告智易公司、陳瑞聰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薪豐公司、蔡光祐應連帶給付原告2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上開聲明第㈢、㈣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參、被告則以：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如附表三所示範圍。又系爭專利之結構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附表四所示證據及證據組合所揭露或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有應撤銷事由，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專利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九第12至13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為附表一編號1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1）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10年5月1日至128年9月1日止（見本院卷一第71至143頁、本院卷二第453頁）。
二、原告附表一編號2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2）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10年10月1日至128年9月1日止（見本院卷一第145至215頁、本院卷二第454頁）。
三、原告附表一編號3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3）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09年2月11日至127年3月25日止（見本院卷一第217至230頁、本院卷二第455頁）。
四、原告為附表一編號4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4）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07年8月1日至126年10月29日止（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45頁、本院卷二第456頁）。
五、系爭產品為被告智易公司所製造，並由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所販賣。　
六、被告陳瑞聰為智易公司之負責人，被告蔡光祐為薪豐公司之負責人。　　
伍、法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4項之規定：
　㈠按當事人依第41條第1項規定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專利權人已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權範圍者，應向法院陳明依更正後之專利權範圍為請求或主張；法院得就更正專利權範圍之合法性自為判斷，並於裁判前表明其法律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3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專利1請求項共22項，其中請求項1、15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14、16至22皆為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24頁），原告於本件起訴後，經被告抗辯系爭專利1有應撤銷原因（無效事由），原告就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於114年3月11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更正（見本院卷五第333至342頁）；復於114年7月11日再次向智慧局申請更正並陳明依114年7月11日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範圍為請求（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8頁）。查，原告前後兩次更正之請求項相同，原告藉由更正專利權範圍來排除無效事由，以確保其專利權之行使，屬更正再抗辯之防禦方法。被告主張第二次更正非屬「更正再抗辯」等語，委不足採。因第二次更正申請於本件審理期間尚未審定，且兩造均同意由本院自為判斷原告更正申請之合法性（見本院卷七第391至392頁），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得自為判斷，並認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4項之規定（詳後述）。
　㈡次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僅得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原告於114年7月11日申請系爭專利1更正後之請求項1，於該車輛雷達裝置增加「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車輛雷達裝置」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0頁)，明確揭示其專利標的為「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復觀諸系爭專利1之說明書及圖示（見本院卷一第98至99、137至138頁）已揭示系爭專利1之車輛雷達裝置可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故系爭專利1請求項之更正，與該更正前請求項1之專利標的內容並無不同。且該更正增加「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係進一步限縮該「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方式之技術內容，非就更正前請求項1之「申請標的」進行更正，上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又該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請求項1仍可達成其更正前使車輛可預防視線死角以確保行車安全之目的。是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⒉原告於114年7月11日申請更正系爭專利1請求項5，增加「該第一天線單元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第二天線單元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七第230頁)；及更正系爭專利1請求項8，增加「該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該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連接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之技術內容(本院卷七第230至231頁)。查，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係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附屬項，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等情，已如前述；復依據系爭專利1更正前請求項5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92頁）可知，該請求項5並未限定其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於空間之相對位置關係；並觀諸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C圖已揭示第一天線單元111由運算單元107延伸的方向相反於第二天線單元112的延伸方向（見本院卷一第126頁）；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D圖、第1E圖（見本院卷一第127至128頁）亦揭示，第一天線單元111包含第一發射天線121及第一接收天線141、第二天線單元112包含第二發射天線122以及第二接收天線142。上開更正經與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C圖、第1D圖、第1E圖相互比對可知，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之更正與系爭專利之圖式內容一致，上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又該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仍可達成其更正前使車輛可預防視線死角以確保行車安全之目的。是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⒊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之更正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等情，已如前述；則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請求項2、3、4、6、7、12、13、14，及直接依附於系爭專利1請求項8之請求項9、10、11，併同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之更正，亦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附此敘明。
　⒋綜上，原告於114年7月11日所為系爭專利1之更正，符合現行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及第2、4項之規定。
二、系爭產品未落入更正後系爭專利1請求項1、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系爭專利1請求項共22項（見本院卷七第232至238頁），其中請求項1、15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原告前開申請更正請求項之範圍經本院認定更正合法等情，業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1更正後請求項1、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以下不再稱更正後，逕以請求項稱之）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1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一第383至617頁，下稱甲證17）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2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8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車輛雷達裝置，」；⑵要件編號1A-1：「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車輛雷達裝置包含：」；⑶要件編號1B：「一第一天線單元；」；⑷要件編號1C：「一第二天線單元；」；⑸要件編號1D：「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⑹要件編號1E：「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該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⑺要件編號1F：「以及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⑻要件編號1G：「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該車輛雷達裝置的一厚度係由該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且該厚度為HT，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以及15mm≤HT≤50mm。」（見本院卷一第398至400頁）。
　⒉系爭產品（技術描述及照片如附表二所示）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依甲證17之照片4(見本院卷一第396、407頁)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另依系爭產品安裝實例(見本院卷一第358、359頁)，系爭產品可設置於車輛左側及右側之至少一側。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A、1A-1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b、1c：依甲證17之照片5、5-1(見本院卷一第397、408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B、1C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d：依甲證17之照片9、10(見本院卷一第400、401、410、411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通信連接，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e：依甲證17之照片5、5-1、10(見本院卷一第397、401、412、413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二運算單元分別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佐以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乙節，已如前述，惟觀諸系爭產品照片(見本院卷四第75頁、本院卷八第191至197頁)，可見該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綠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足認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詳後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f：依甲證17之照片5(見本院卷一第397頁、本院卷四第77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兩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⑹要件編號1g：依甲證17之照片11、12(見本院卷一第402、403、415、416頁)可知，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8.377度，由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其厚度為48mm。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⑺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均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20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亦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之文義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22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9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5A：「一種車輛雷達系統，設置於一車輛，」；⑵要件編號15B：「該車輛雷達系統包含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⑶要件編號15C：「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⑷要件編號15D：「該車輛雷達裝置包含：一第一天線單元；」；⑸要件編號15E：「一第二天線單元；」；⑹要件編號15F：「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⑺要件編號15G：「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垂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該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⑻要件編號15H：「以及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該底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輛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⑼要件編號15I：「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該車輛雷達裝置的一厚度係由該底部的該外表面算起且該厚度為HT，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以及15mm≤HT≤50mm。」（見本院卷一第453至463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5a、15b、15c：依甲證17之照片1、4(見本院卷一第393、396頁)及系爭產品簡報檔所示內容(本院卷一第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A、15B、15C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5d、15e、15f：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通信連接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D、15E、15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5g：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二運算單元；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二運算單元分別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惟該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綠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乙節，已如前述，則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詳後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5h：系爭產品具有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兩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乙節，已如前述。佐以系爭產品之簡報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用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H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5i：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8.377度，由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其厚度為48mm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I所文義讀取。
　⑹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要件編號15G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㈣系爭專利1請求項16、17、18、21及22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22至124頁），具有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全部技術特徵，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亦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6、17、18、21及22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㈤至原告主張：依照系爭專利1說明書之發明目的與功效，系爭專利1請求項1中所稱「設置於板部」，並未限定天線單元須以「直接印刷於電路板」之形式構成。無論天線單元係直接或間接設置於板部上，只要平行設置於板部上，均無礙於系爭專利1所揭示之技術功效達成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80至189頁)。惟查：
　⒈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專利法第58條第4項定有明文。參以專利法第58條第4項（修正前為專利法第56條第3條）92年2月6日修正之立法理由記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申請專利範圍必須記載構成發明之技術，以界定專利權保護之範圍；此為認定有無專利侵權之重要事項。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發明說明及圖式係屬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固不在保護範圍之內；惟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僅就請求保護範圍之必要敘述，既不應侷限於申請專利範圍之字面意義，也不應僅被作為指南參考而已，實應參考其發明說明及圖式，以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果，此種參考並非『必要時』始得為之」等語。由此可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固不得將申請專利範圍未有之事項或限制條件(文字、用語)，透過或依據專利說明書之內容予以增加或減少，以致變動申請專利範圍對外所表現的客觀專利範圍。惟申請專利範圍內既有之事項或限制條件(文字、用語)於解釋其意涵所包括之範圍時，仍應參考說明書及圖式，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果，據以界定其實質內容，此自無變動申請專利範圍對外所表現的客觀專利範圍之可言。
　⒉觀諸系爭專利1說明書段落【0036】記載「第1A圖至第1E圖可知，車輛雷達裝置100包含第一天線單元111、第二天線單元112、運算單元107及電路板161、162」（見本院卷一第83頁）、段落【0037】記載「電路板161、162分別包含第一板部171及第二板部172，第一天線單元111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171，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172」（見本院卷一第83至84頁）、段落【0042】記載「第一板部171(即第一天線單元111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與罩部181、182中一者(即罩部181)平行且其間距為S1，第二板部172(即第二天線單元112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與罩部181、182中另一者(即罩部182)平行且其間距為S2，其可滿足下列條件：0 mm<S1≤5 mm；以及0 mm<S2≤5 mm」（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及第1B、1D圖（見本院卷一第125、127頁）綜合以觀，可知系爭專利1說明書上開記載「第一天線單元111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171，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172」之內容，即為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直接印刷或蝕刻在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直接印刷或蝕刻在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而請求項及說明書中之相同用語，應為一致或相同含意之解釋，系爭專利1請求項既記載「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而與系爭專利1說明書相同之用語，當解釋為相同之意義，並無原告所稱違反禁止讀入原則、不當限縮系爭專利「設置」之態樣。
　⒊復依據系爭專利1說明書段落【0038】記載：「第一板部171與第二板部172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藉此，第一天線單元111及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非共平面的天線陣列，有助於僅應用單一裝置(即車輛雷達裝置100)即可提供所需的較大偵測角度及範圍，且滿足前述參數P12條件範圍的車輛雷達裝置100可有效縮小位於第一板部171與第二板部172之間的偵測死角，亦有助於車輛雷達裝置100的小型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84頁），及段落【0042】記載「第一板部171(即第一天線單元111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第二板部172(即第二天線單元112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之內容（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知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界定「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之技術特徵，即為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之夾角關係，用以達成系爭專利1之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可提供較大偵測角度及縮小偵測死角之功能。又系爭專利1請求項1僅記載「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並未記載原告所稱天線單元「平行」設置於板部之相關技術特徵，是在天線單元設置於板部之相對角度並未明確界定之條件下，若該電路板形式之天線單元非直接設置於板部，則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之夾角是否可滿足前述「80度≤P12≤130度」之條件，並非無疑。故依專利權有效推定原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應分別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板部。
　⒋又原告爰引系爭專利1說明書【0049】記載「第一發射天線121及第一接收天線141的具體配置如第1D圖所示，但不以此為限……且第二發射天線122及第二接收天線142的具體配置如第1E圖所示，但不以此為限……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的天線形式可依偵測應用而互不相同，且不限於本發明實施例所述的天線形式」之內容，主張天線單元亦可間接設置於電路板之板部上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83至184頁）。然該【0049】係在說明天線單元之具體「配置」，而非「形式」，並無明確指出「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板部」可為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間接」設置於電路板之板部上的解釋。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⒌經核上情，系爭專利1請求項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板部，與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上，再為「間接」附著於電路板上之文義並不相同。益徵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15之文義範圍。 
  ㈥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更正後系爭專利1請求項1、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三、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2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7至190頁，下稱甲證18）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見本院卷一第194至195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7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3A：「一種車輛雷達系統，設置於一車輛，該車輛雷達系統包含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⑵要件編號13B：「該車輛雷達裝置包含：一第一天線單元；」；⑶要件編號13C：「一第二天線單元；」；⑷要件編號13D：「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⑸要件編號13E：「以及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本質上垂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⑹要件編號13F：「其中，當該車輛雷達系統於一內輪差偵測模式時，該車輛雷達系統透過一方向燈信號、一舵角信號及一橫擺角速度信號中至少一者計算出該車輛的一轉彎資訊，該車輛雷達系統依據該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該車輛的一報警條件；」；⑺要件編號13G：「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見本院卷四第80至81、420至422頁、本院卷七第240至248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3a、13b、13c、13d：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另該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通信連接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A、13B、13C、13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3e：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界定「第一天線單元」係直接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係直接設置於「第二板部」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爭專利2請求項13所記載「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之技術特徵同前述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載，系爭專利2請求項就此亦應為相同解釋。佐以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上，即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等情相互以觀，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3f：依據系爭產品之簡報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48、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可於一內輪差偵測模式時，透過橫擺角速度(Yaw Rate)信號計算出該車輛的一轉彎資訊，並依據該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該車輛的一報警條件，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F所文義讀取。
　⑷要件編號13g：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8.377度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要件編號13E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95至196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
四、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3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191至279頁，下稱甲證19）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見本院卷一第226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6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包含有：」；⑵要件編號1B：「一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基準面，該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座體與一蓋板，」；⑶要件編號1C：「該座體具有一固定部與一安裝部，該固定部具有該基準面，該安裝部自該固定部一體地朝遠離該基準面的方向凸伸而出，」；⑷要件編號1D：「該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以及」；⑸要件編號1E：「一雷達，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內且被該蓋板所遮蓋住，」；⑹要件編號1F：「該雷達具有一感測面，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使得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與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見本院卷二第219頁、本院卷四第186至187、422至424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至被告抗辯：系爭產品係用於「本身具動力的車輛（例如拖車）」之雷達裝置，並非用於「本身無動力的拖掛式載具」，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所文義讀取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88至189頁）。惟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中所述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係在描述其用途，並不會影響或改變系爭專利3之防撞雷達裝置的結構，不具限定作用。被告上開抗辯，尚非可採。　　
　⑵要件編號1b：依甲證19之系爭產品外觀圖、側視圖、俯視圖、仰視圖及拆解圖(見本院卷二第221至222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雷達安裝座（20’），其具有一基準面（P1’），該雷達安裝座（20’）具有一座體（21’）與一蓋板（24’）。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B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至被告抗辯：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蓋版」，依據系爭專利3第1圖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就「板」字的釋義為「呈薄片或扁平狀的物體」，與系爭產品之殼體不符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89至191頁）。惟被告援引上開「板」字釋義，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所述之「蓋板」有別，且被告援引系爭專利3第1圖非其請求項1記載之內容，違反請求項禁止讀入原則，被告上開抗辯，自非可採。
　⑶要件編號1c：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座體（21’）具有—固定部（22’）與一安裝部（23’），該固定部（22’）具有該基準面（P1’），該安裝部（23’）自該固定部（22’）一體地朝遠離該基準面（P1’）的方向凸伸而出。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C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d：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俯視圖、仰視圖及拆解圖(見本院卷二第22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蓋板（24’）係設於該座體（21’）之固定部（22’），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蓋板設於座體之安裝部並不相同。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e：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雷達（30’），其設於該座體（21’）之安裝部（23’）上而被該蓋板（24’）所遮蓋住，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係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而被蓋板所遮蓋住並不相同。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⑹要件編號1f：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Xray側視圖及角度測量結果(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23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雷達（30’）具有一感測面（P2’），該雷達（30’）之感測面（P2’）的延伸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20’）之基準面（P1’）的延伸方向，使得該雷連（30’）之感測面（P2’）的延伸方向與該雷達安裝座（20’）之基準面（P1’）的延伸方向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為40.987度，介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1所界定30度至50度之間。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⑺按「全要件原則」、「申請歷史禁反言」、「先前技術阻卻」或「貢獻原則」等任一限制事項成立，即不適用均等論，而無法進一步探討是否構成均等侵權。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D、1E所文義讀取，已如前述。參以原告於系爭專利3申請過程中，為迴避審查過程不准專利之事由，分別於108年9月17日及108年11月27日提出修正，進一步限定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達」之技術特徵，包括將其雷達安裝座的蓋板設於座體之安裝部（要件編號1D）、其雷達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內（要件編號1E)等情，有系爭專利3申請歷史檔案(見本院卷四第369至379頁）在卷可稽。依上而論，原告為克服審查過程不准專利之事由，藉由修正、限定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達」之技術特徵，即已放棄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達」本欲請求不受前述限定之技術範圍，自不得再藉由均等論主張其前已放棄本欲請求不受前述限定之技術範圍，即不得再主張「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以外之態樣。又於專利申請過程中，專利申請人對於請求項進行之修正，無論是主動提出者，或是為了克服專利審查人員之審查意見而被動提出者，只要修正之結果是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即引發申請歷史禁反言。是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自當受到申請歷史禁反言原則之限制，不得嗣後再行主張其「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以外之態樣，亦即系爭產品「蓋板設於座體之固定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上」之技術內容。則原告主張：申請時系爭專利3原始請求項4未被核駁，並將其技術特徵透過修正加入請求項1，申請時請求項4之專利範圍並沒有小於公告後請求項1之專利範圍，亦非申請人主動為之，不受歷史禁反言之拘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10至114頁)，尚非可採。從而，系爭產品因「申請歷史禁反言」限制事項成立，而不適用均等論，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26至227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五、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4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281至415頁，下稱甲證20）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見本院卷一第240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8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其包含有：」；⑵要件編號1B：「步驟A，提供一設定工具，該設定工具包含有一處理單元，該處理單元電性連接一記憶單元、一顯示器、一輸入單元、一電源以及一通訊傳輸介面；」；⑶要件編號1C：「步驟B，以該設定工具與要設定的車用雷達連接；」；⑷要件編號1D：「步驟C，以該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⑸要件編號1E：「步驟D，以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⑹要件編號1F：「步驟E，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⑺要件編號1G：「步驟F，設定工具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該車用雷達；」；⑻要件編號1H：「步驟G，車用雷達接收並安裝主程式。」（見本院卷二第315頁、本院卷四第425至430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觀諸甲證20之圖1至6(見本院卷二第311至313頁)，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並具有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可用以安裝、設定該車用雷達裝置。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A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b、1c、1f、1h：觀諸甲證20之系爭產品的軟體操作頁面(見本院卷二第317至319、324、334、336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一個人電腦啟用操作頁面並選擇「系統設置」後，可進入「CAN bus連線」頁面，在該頁面指引須將CAN USB裝置連接至該個人電腦以與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連接，於「CAN bus連線」頁面後可進入「系統狀態」顯示頁面，在該頁面指引確認該車用雷達裝置與該個人電腦的連接狀態；又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啟用操作頁面選擇「參數設定」後，可進入「產品設定」的操作頁面，透過該操作頁面可將一主程式寫入安裝於該車用雷達裝置。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B、1C、1F、1H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d：觀諸甲證20之系爭產品的軟體操作頁面(見本院卷二第322、330、331、33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系統狀態」頁面後進入「速度校正」頁面，該頁面具有「車輛品牌、型號、年份」之輸入框，以作為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在使用者安裝完成後，「匯出」安裝結果檔案的預設檔名。然上開輸入框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e：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乙節，已如前述，顯見該軟體並無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致無法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g：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既無法以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則系爭產品亦未具有傳輸「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至系爭產品車用雷達裝置之技術內容。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至原告主張：在實際操作情境中，倘若有多輛不同型號車輛需進行設定時，使用者當然可以預先建立多組配置檔資料庫，於後續每次安裝時，僅需透過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品牌、型號及年份，即可調用對應之配置檔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10頁）。然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速度校正」頁面具有「車輛品牌、型號、年份」之輸入框並未見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所稱上情，僅為其臆測之詞，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又原告另主張系爭產品可經由「匯入」而完成從本地PC「取出」的程序（見本院卷七第110頁）乙節，亦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1係藉由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及依此取出對應車用雷達主程式之技術內容，並不相同。是原告上開主張，自不足採。
　⑹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D、1E、1G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比對說明：
　⒈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9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7A：「一種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其包含有：」；⑵要件編號7B：「步驟A，提供一設定工具，該設定工具包含有一處理單元，該處理單元電性連接一記憶單元、一顯示器、一輸入單元、一電源以及一儲存資料連接端；」；⑶要件編號7C：「步驟C，以該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⑷要件編號7D：「步驟D，以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⑸要件編號7E：「步驟I，將選定所要安裝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存入一儲存裝置；」；⑹要件編號7F：「步驟J，取出該儲存裝置，再將該儲存裝置與車用雷達連接；」；⑺要件編號7G：「步驟K，啟動該車用雷達；」；⑻要件編號7H：「步驟L，車用雷達檢查儲存裝置內是否有主程式，若有，則執行步驟G，若沒有，則不進行設定動作；」；⑼要件編號7I：「步驟G，車用雷達進行主程式的安裝。」（見本院卷二第347頁、本院卷四第432至438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7a、7b、7g、7i：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並具有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可用以安裝、設定該車用雷達裝置，而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具有指引須將CAN USB裝置連接至該個人電腦以與該車用雷達裝置連接、確認該車用雷達裝置與該個人電腦的連接狀態及可將一主程式寫入安裝於該車用雷達裝置乙節，如前所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A、7B、7G、7I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7c、7d：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等情，析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C、7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7e：車用雷達主程式並非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乙節，已如前述；佐以依據甲證20（13）分析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63頁)，系爭產品可透過一個人電腦將所要安裝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存入一電腦的內建硬碟或外接式隨身碟等情相互以觀，足認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E所文義讀取。
　⑷要件編號7f、7h：依據系爭產品照片及甲證20（14）分析六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11、364頁)，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未見有可與前述電腦內建硬碟或外接式隨身碟之儲存裝置連接的介面元件，亦當未具有可檢查該儲存裝置內是否有主程式之相關技術內容。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F、7H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要件編號7C、7D、7E、7F、7H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分別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7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0至241頁），系爭專利4請求項1、7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等情，已如前述。是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亦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
　㈣系爭專利4請求項1、7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等情，已如前述。參以系爭產品並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並將該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傳輸至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的技術內容，既不符合全要件原則，亦不適用均等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7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
　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0至241頁），包含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佐以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D、1E、1G之技術特徵（即系爭產品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並將該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傳輸至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的技術內容），亦不適用均等論，而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㈥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9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9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包含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全部技術特徵。佐以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C、7D、7E、7F、7H之技術特徵（即系爭產品並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亦未具有可與儲存裝置連接的介面元件，以檢查該儲存裝置內是否有主程式之相關技術內容），不適用均等論，而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均等範圍。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9之均等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㈦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六、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上開請求項之文義或均等範圍，則本件其餘爭點（系爭專利之有效性、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及原告請求防止及排除侵害有無理由等），即無逐一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陸、綜上所述，系爭產品並未落入原告主張如附表三所示之系爭專利之文義或均等範圍，系爭產品自無侵害原告系爭專利之情形。從而，原告依專利法96條第1、2、3項、民法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智易公司與陳瑞聰、被告薪豐公司與蔡光祐應分別連帶給付原告25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請求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排除及防止侵害，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此敘明。且原告既不得以系爭專利遭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本件即無另為中間判決之必要，爰為終局判決。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筱淇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　　　　　　　　　　　　　　　
		編號

		專利公告號/名稱/期間

		專利技術內容/圖式



		1.

		專利公告號：I726404



		㈠系爭專利1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提供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其包含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至少一電路板。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與運算單元通信連接。電路板包含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所述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其滿足特定條件時，有助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見系爭專利1說明書【006】至【0033】段，本院卷一第76至81頁）。對於四輪以上的車輛而言，特別是大型車輛，其視線死角為駕駛座下方、車輛後方及左右兩側。大型車輛轉彎時會產生後輪往轉彎側偏移之「內輪差」現象，對於該側人車造成相當大之威脅，其中又以右轉「向駕駛座的另一側轉彎」車輛承受之風險最甚。當今車輛雷達裝置的市場上，亟需發展一種有效由車輛本身，特別是大型車輛本身主動偵測周圍環境中的物體以預防視線死角或內輪差問題造成交通事故的解決方案（見系爭專利1說明書【003】、【005】段，本院卷一第75至76頁）。
㈡系爭專利1圖式：
1.第1A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示
　意圖（見本院卷一第125頁）：
　[image: ]
2.第1B圖係系爭專利1繪示依照第1A圖剖
　面線1B-1B的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125頁）　
[image: ]
3.第1C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爆
　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6頁）
　[image: ]
4.第1D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的另一爆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7頁） 　[image: ]
5.第1E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再一爆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8頁）
[image: ]



		


		專利名稱：
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

		




		


		專利權期間：110年5月1日至128年9月1日

		




		2.

		專利公告號：I779359 

		㈠系爭專利2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提供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其包含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至少一電路板。第一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第二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二第二接收天線，其中所述至少二第二接收天線分別為至少二種天線形式。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與運算單元通信連接。電路板包含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運算單元及電路版皆設置在外殼中外殼包括底部。其滿足特定條件時，有助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見系爭專利2說明書【006】至【0029】段，本院卷一第150至155頁）。對於四輪以上的車輛而言，特別是大型車輛，其視線死角為駕駛座下方、車輛後方及左右兩側。大型車輛轉彎時會產生後輪往轉彎側偏移之「內輪差」現象，對於該側人車造成相當大之威脅，其中又以右轉「向駕駛座的另一側轉彎」車輛承受之風險最甚。當今車輛雷達裝置的市場上，亟需發展一種有效由車輛本身，特別是大型車輛本身主動偵測周圍環境中的物體以預防視線死角或內輪差問題造成交通事故的解決方案（見系爭專利2說明書【003】、【005】段，本院卷一第149至150頁）。
㈡系爭專利2圖式：
⒈第2A圖係系爭專利2的車輛雷達裝置示意圖（見本院卷一第202頁）
[image: ]
⒉第2B圖係系爭專利2繪示依照第2A圖剖面線2B-2B的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202頁）
[image: ]



		


		專利名稱：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

		




		


		專利權期間：110年10月1日至128年9月1日

		




		3.

		專利公告號：I684778 

		㈠系爭專利3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本發明之防撞雷達裝置包含有一雷達安裝座與一雷達。該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基準面，該雷達設於該雷達安裝座內且具有一感測面，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使得兩者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預定角度（見系爭專利3說明書【004】段，本院卷一第221頁）。在拖著前述載具一起在路上行駛時，由於整個車身的長度增加，造成轉彎時的迴轉半徑變大，同時視覺死角也會跟駕駛一般汽車有所不同，再加上目前並沒有適合前述載具使用的預警式防護系統，因此只能完全依靠駕駛人的經驗及技術來確保行駛安全。本發明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種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其能擴大感測範圍，進而保障一般汽車在牽引該拖掛式載具時的行駛安全性（見系爭專利3說明書【002】、【003】段，本院卷一第221頁）。
㈡系爭專利3圖式：
　第2圖係系爭專利3防撞雷達裝置的局部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229頁）
[image: ]



		


		專利名稱：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

		




		


		專利權期間：109年2月11日至127年3月25日

		




		4.

		專利公告號：I631358 

		㈠系爭專利4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係一種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包含有：提供一設定工具，以該設定工具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由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再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車用雷達，該車用雷達接收並安裝、驗證主程式（見系爭專利4說明書【004】段，見本院卷一第235頁）。各種車用雷達已經被廣泛使用在各種不同的車輛用於提供各種不同的用途，然而由於車廠的不同、車輛款式的不同以及雷達的製造廠商不同相對應的所使用的控制程式以及相關的設定參數都會有所不同，因此，這也造成了各車廠或維修廠在進行安裝或維修更換時必須準備多家多款不同車廠或雷達廠的雷達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使各車廠或維修廠在備料上產生極大的困擾，因此，需要以一種較為簡化的設定方式來改善這樣的問題。本發明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可以透過單一的設定方式而可以使車用雷達被設定成符合一車廠或雷達廠的通訊格式並完成相關的參數設定，以達到簡化安裝與節省備料的目的（見系爭專利4說明書【002】、【003】段，本院卷一第235頁）。
㈡系爭專利4圖式：
  第1圖為系爭專利4之設定流程圖（見本院卷一第242頁）
[image: ]



		


		專利名稱：車用雷達設定方法

		




		


		專利權期間：107年8月1日至126年10月29日

		








附表二：
		系爭產品之技術描述及照片：

		




		㈠系爭產品之技術描述：
　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型號：「RS1000」)，並具有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該裝置包含有一第一天線單元、一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單元、至少一電路板以及一外殼。其中，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該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見本院卷一第406頁）。

		




		㈡系爭產品之照片：　

		




		[image: ]
系爭產品上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image: ]
系爭產品底視圖(用於車輛左側)
(見本院卷一第394頁)



		[image: ]
系爭產品分解圖(見本院卷一第397頁)

		[image: ]
系爭產品分解側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8頁)



		[image: ]
系爭產品電路板A上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9頁)

		[image: ]
系爭產品電路板9上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9頁)



		[image: ]
系爭產品電路板A、9的X-Ray
圖(見本院卷一第400頁)

		[image: ]
系爭產品電路板9的上視分解圖
(見本院卷一第4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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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2頁)

		[image: ]
系爭產品厚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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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4頁)

		[image: ]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4頁)



		[image: ]
系爭產品X-Ray厚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5頁)

		[image: ]
系爭產品安裝軟體的檔案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13頁)







附表三：（兩造對於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範圍構成侵權之主張及爭點，見本院卷七第157至166頁）
		編號

		爭點及兩造主張



		一、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



		


		原告：
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甲證17第24至33頁，即本院卷一第407至416頁），請求項1已申請更正，系爭產品仍落入更正後請求項1之範圍；請求項1中固限定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請求項1中並未限定「第一天線單元直接形成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直接形成第二板部」，而系爭產品確實將天線設置於平面板體上而為電路板形式；被告對於專利範圍之解釋違反禁止讀入原則(民事準備(一)狀第5至13頁，即本院卷五第303至311頁)。



		


		被告：
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66至73頁，即本院卷四第72至79頁）。
倘如原告所稱系爭專利1從未限制「天線單元必須與電路板為一體、天線單元必須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上」云云，則系爭專利1所載「板部」與其他構件間關係與條件，即毫無任何技術意義，亦無法達到系爭專利1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之發明作用、效果。系爭專利1明示且有意將天線單元區分為「電路板形式」與「非電路板形式」，並僅將天線單元直接印刷在電路板上，成為電路板形式予以保護，自不允許原告反於其申請時之真意，將天線單元擴大至已明確排除的「非電路板形式」。（民事答辯九狀第2至18頁，即本院卷六第158至174頁）。



		二、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原告：
1.請求項2：甲證17第34至35頁（即本院卷一第417至418頁）。
2.請求項3：甲證17第36至38頁（即本院卷一第419至421頁）。
3.請求項5（更正）：甲證17第41至43頁（即本院卷一第424至426頁），民事準備(一)狀第15至17頁（即本院卷五第315至319頁）。
4.請求項7：甲證17第46至47頁（即本院卷一第429至430頁）。
5.請求項8（更正）：甲證17第48至52頁（即本院卷一第431至435頁）、民事準備(一)狀第17至21頁（即本院卷五第315至319頁）。
6.請求項11：甲證17第60至62頁（即本院卷一第443至445頁）。
7.請求項12：甲證17第63至64頁（即本院卷一第446至447頁）。
8.請求項13：民事陳報(二)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五第284至287頁）。
9.請求項15：甲證17第70至81頁（即本院卷一第453至464頁）。
10.請求項16：甲證17第82至84頁（即本院卷一第465至467頁）。
11.請求項17：民事陳報(二)狀第5至7頁（即本院卷五第287至289頁）。
12.請求項18：民事陳報(二)狀第7至11頁（即本院卷五第289至293頁）。
13.請求項21：甲證17第93至94頁（即本院卷一第476至477頁）。
14.請求項22：甲證17第95至97頁（即本院卷一第478至480頁）。



		


		被告：
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3至74頁，即本院卷四第79至80頁；民事陳報暨答辯(八)狀第2頁，即本院卷五第236頁）。



		三、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



		


		原告：
1.請求項13：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甲證18第24至35頁，即本院卷二第31至42頁）。請求項13中固限定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請求項13中並未限定「第一天線單元直接形成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直接形成第二板部」，而系爭產品確實將天線設置於平面板體上而為電路板形式。被告對於專利範圍之解釋違反禁止讀入原則（民事準備(三)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六第24至27頁）。
2.請求項14：甲證18第36至38頁（即本院卷二第43至45頁）。
3.請求項15：甲證18第39至40頁（即本院卷二第46至47頁）。
4.請求項16：甲證18第41至43頁（即本院卷二第48至50頁）。
5.請求項19：甲證18第47至49頁（即本院卷二第54至56頁）。
6.請求項20：甲證18第50至52頁（即本院卷二第57至59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4至78頁，即本院卷四第80至84頁）。倘如原告所稱系爭專利2從未限制「天線單元必須與電路板為一體、天線單元必須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上」云云，則系爭專利2所載「板部」與其他構件間關係與條件，即毫無任何技術意義，亦無法達到系爭專利2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之發明作用、效果。系爭專利2明示且有意將天線單元區分為「電路板形式」與「非電路板形式」，並僅將天線單元直接印刷在電路板上，成為電路板形式予以保護，自不允許原告反於其申請時之真意，將天線單元擴大至已明確排除的「非電路板形式」。（理由同民事答辯九狀第2至18頁，即本院卷六第158至174頁）。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8頁，即本院卷四第84頁）。



		四、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原告：
1.請求項1：系爭產品落入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甲證19第32至45頁，即本院卷二第223至236頁）；請求項1主張均等論之部分並無申請歷史禁反言之適用（民事準備(六)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六第110至113頁）；「用於拖掛式載具」之前言僅為請求項的用途特徵，不具限定作用，另對被告表示未落入之駁斥如民事準備(六)狀第5至13頁（即本院卷六第113至121頁）。
2.請求項2：甲證19第45至47頁（即本院卷二第236至238頁）。
3.請求項3：甲證19第47至48頁（即本院卷二第238至239頁）。
4.請求項4：甲證19第48至52頁（即本院卷二第239至243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2至18頁，即本院卷四第186至202頁）。
(1)系爭產品並非用於「本身無動力的拖掛式載具」。
(2)系爭專利3請求項1「蓋板」限定為薄片、扁平的形狀，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3請求項1「蓋板」（乙證32號，即本院卷四第367頁）。
(3)系爭產品照片元件23’並非是將雷達30’容置於其「內」之部件，即非系爭專利3請求項1「安裝部」。
(4)系爭專利3於申請過程中，為了克服審查委員所提出的先前技術，已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的結構限縮至請求項1B至1D的具體結構；雷達設置位置限縮至請求項1E的特定相對關係，依申請歷史禁反言原則，原告無從再藉由均等論主張其已放棄之範圍（乙證33號，即本院卷四第369至379頁）。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18頁，即本院卷四第202頁）。



		五、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之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原告：
1.落入文義範圍部分：
(1).請求項1：甲證20第44至55頁（即本院卷二第325至336頁）。
(2).請求項5：甲證20第61至63頁（即本院卷二第342至344頁）。
(3).請求項7：甲證20第76至87頁（即本院卷二第357至368頁）。
(4).請求項8：甲證20第87至88頁（即本院卷二第368至369頁）。
(5).請求項10：甲證20第91至92頁（即本院卷二第372至372頁）。
2.落入均等範圍部分：
(1).請求項2：甲證20第56至57頁（即本院卷二第337至338頁）。
(2).請求項3：甲證20第57至58頁（即本院卷二第338至339頁）。
(3).請求項4：甲證20第59至61頁（即本院卷二第340至342頁）。
(4).請求項6：甲證20第63至65頁（即本院卷二第344至346頁）。
(5).請求項9：甲證20第89至91頁（即本院卷二第370至372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18至25頁，即本院卷四第202至209頁）。
(1)系爭產品根本不包含個人電腦（即原告所稱設定工具）。
(2)系爭專利4請求項1步驟B至步驟G的執行者為「使用者」，然而系爭產品僅係雷達裝置，根本不可能執行系爭專利4請求項1步驟B至步驟G。
(3)系爭產品縱使在使用者操作下，亦「無」執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請求項1之1E要件）、「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請求項1之1F要件）、「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車用雷達」（請求項1之1G要件）、「車用雷達安裝該主程式」（請求項1之1H要件）的動作。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5、7、8、10之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25至28頁，即本院卷四第209至212頁）。







附表四：（兩造對於系爭專利有效性之主張及爭點，見本院卷七第547至559、169至171、173至178頁）
		編號

		              爭點及兩造主張



		一

		系爭專利1



		1.

		乙證1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2、5、7、12、13不具新穎性？



		


		被告：
請求項1限定的「15mm[image: ]HT[image: ]50mm」僅係車輛安全法規內容，非可專利之技術手段（本院卷四第10頁第21行至第15頁第9行）。更正後請求項1新增內容並未構成系爭專利1請求項1所請車輛雷達裝置的進一步限定技術特徵，更未產生任何無法預期的技術功效（民事答辯(十六)狀第4頁第18行至第5頁第15行，即本院卷七第472至473頁）
請求項2僅涉及基本的三角形內角和關係。（本院卷四第33頁第9行至35頁第6行）
乙證1號的「微波板221」已揭露請求項5的「運算單元」。（本院卷四第38頁第22行至39頁第2行）
乙證1號已揭露請求項7的第一板部與第二板部分別位於二電路板。（本院卷四第40頁第8行至16行）
乙證1號的圖2能直接推得請求項12的「50度[image: ]A12[image: ]100度」。（本院卷四第44頁第10行至19行）
請求項13的附加技術特徵內容僅為天線的基板參數之一，且是與天線側區域權衡的結果，僅用於評估天線波型和方向性有關，非可專利之技術手段。（本院卷六第311頁第13行至第322頁第9行）



		


		原告：
乙證1為射地雷達用以偵測車輛的真實速度、僅說明裝設於鐵路機車底部，未揭露請求項1之雷達相關技術特徵，並未揭露請求項1中「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外殼包含一底部」及「15mmHT50mm」的技術特徵，新穎性判斷係以申請日前是否已被揭露為判斷要件，故乙證1不足證明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45至354頁）。



		2.

		乙證1及通常知識；乙證1、2之組合：乙證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之組合；乙證1、3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4之組合；乙證5及通常知識；乙證5、2之組合；乙證5、3之組合；乙證5、4之組合；乙證6及通常知識；乙證6、2之組合；乙證6、3之組合；乙證6、4之組合；乙證7、8、9之組合；乙證7、8、9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之組合；乙證7、8、9、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之組合；乙證7、8、9、3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或乙證7、8、9、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2、5、7、12、13不具進步性？



		


		被告：
縱認乙證1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15mm[image: ]HT[image: ]50mm」，此特徵為車輛安全法規內容，且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15頁第11行至23頁第25行）。更正後請求項1新增內容已被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揭露。（民事答辯(十六)狀第5頁第17行至第9頁第11行，即本院卷七第473至477頁）
乙證5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運算單元設置在外殼中，及差異（B）15mm[image: ]HT[image: ]50mm，差異（A）可根據通常知識易於達成，且差異（B）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18頁第4行至18頁第2行）。
乙證6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設置在外殼中，及差異（B）15mm[image: ]HT[image: ]50mm，差異（A）可根據通常知識易於達成，且差異（B）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23頁第27行至29頁第15行）
乙證7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運算單元設置在第一天線基板及第二天線基板中至少一者、差異（B）雷達裝置包含外殼且天線單元、運算單元與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及差異（C）15mm[image: ]HT[image: ]50mm，差異（A）被乙證8、9揭露、差異（B）被乙證8揭露，差異（C）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29頁第17行至33頁第4行）
乙證1、5、6、7揭露請求項2、5、7、12、13特徵。（本院卷四第33頁第6行至36頁第16行、第38頁第11行至第39頁第24行、第39頁第26行至第40頁第25行、第43頁第27行至第47頁第2行、本院卷六第311頁第13行至第322頁第9行）



		


		原告：
請求項1之「15mm[image: ]HT[image: ]50mm」特徵特徵與「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及雙天線單元的廣角設計，解決了雷達容易受到金屬車殼干擾的問題，具有不可預期的效果。（民事準備十一狀第7至10頁，即本院卷七第499至502頁）
乙證1並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45至354頁），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54至361頁）。
乙證5不僅僅只有被告承認的差異A及B，乙證5之雷達並非設於車輛的左側或右側，且不具有15mm[image: ]HT[image: ]50mm的技術特徵，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61至370頁）。
乙證6為系爭專利1於申請過程中之主引證案並經修正後核准，且乙證6之雷達並非設於車輛的左側或右側，亦無揭示「15mm[image: ]HT[image: ]50mm」的技術特徵；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70至375頁）。
乙證7設置於路邊支柱或十字路口，且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亦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本院卷五第375至379頁）。
乙證35及36並未揭露請求項13半功率波束寬之角度範圍，請求項13所限定之半功率波束寬的角度範圍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民事準備十一狀第30至34頁，即本院卷七第522至526頁）



		3.

		乙證1、10之組合；乙證1、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11之組合；乙證1、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0之組合；乙證1、2、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1之組合；乙證1、2、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0之組合；乙證1、3、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1之組合；乙證1、3、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4、10之組合；乙證1、4、11之組合；乙證5、10之組合；乙證5、11之組合；乙證5、2、10之組合；乙證5、2、11之組合；乙證5、3、10之組合；乙證5、3、11之組合；乙證5、4、10之組合；乙證5、4、11 之組合；乙證6、10之組合；乙證6、11之組合；乙證6、2、10之組合；乙證6、2、11之組合；乙證6、3、10之組合；乙證6、3、11之組合；乙證6、4、10之組合；乙證6、4、11之組合；乙證7、8、9、10之組合；乙證7、8、9、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11之組合；乙證7、8、9、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0之組合；乙證7、8、9、2、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1之組合；乙證7、8、9、2、11 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0之組合；乙證7、8、9、3、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1之組合；乙證7、8、9、3、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4、10之組合；或乙證7、8、9、4、1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3限定的特徵「其中該外殼更包含二罩部，該二罩部中各者的厚度一致，該第一板部與該二罩部中一者平行且其間距為S1，該第二板部與該二罩部中另一者平行且其間距為S2，其滿足下列條件：0mm<S1[image: ]5mm；以及0mm<S2[image: ]5mm」已被乙證10說明書第0060、圖1A至1C（本院卷三第205、214、215頁），以及乙證11的說明書第0028段及圖1至圖2（本院卷三第252、254頁）揭露。（本院卷四第36頁第18行至38頁第9行）



		


		原告：
乙證10及11非具有夾角設計的天線，與被告所列之主要引證（乙證1、5、6、7）之間也不具結合動機，且並未揭示請求項3的間距數值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79至381頁）。



		4.

		乙證1、12之組合；乙證1、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2之組合；乙證1、2、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2之組合；乙證1、3、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2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12之組合；乙證5、13之組合；乙證5、2、12之組合；乙證5、2、13之組合；乙證5、3、12之組合；乙證5、3、13之組合；乙證5、4、12之組合；乙證5、4、13之組合；乙證6、12之組合；乙證6、13之組合；乙證6、2、12之組合；乙證6、2、13之組合；乙證6、3、12之組合；乙證6、3、13之組合；乙證6、4、12之組合；乙證6、4、13之組合；乙證7、8、9、12之組合；乙證7、8、9、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13之組合；乙證7、8、9、2、12之組合；乙證7、8、9、2、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3之組合；乙證7、8、9、3、12之組合；乙證7、8、9、3、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3之組合；乙證7、8、9、4、12之組合；或乙證7、8、9、4、1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8限定的特徵「其中該第一天線單元的操作頻率及該第二天線單元的操作頻率皆大於10GHz，該第一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及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該第二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及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已被乙證12說明書第5、6頁與第1圖至第3圖（本院卷三第261、262、271-273頁）、以及乙證13說明書第0044段（本院卷三第295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1頁第6行至43頁第5行）



		


		原告：
更正後請求項8具有「其中，該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異於該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該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連接延伸的方向相異於該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的技術特徵，且未被乙證12及乙證13所揭露。（本院卷五第382至383頁）。



		5.

		乙證1、12、13之組合；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2、13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2、13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2、13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12、13之組合；乙證5、13之組合；乙證5、2、12、13之組合；乙證5、2、13之組合；乙證5、3、12、13之組合；乙證5、3、13之組合；乙證5、4、12、13之組合；乙證5、4、13之組合；乙證6、12、13之組合；乙證6、13之組合；乙證6、2、12、13之組合；乙證6、2、13之組合；乙證6、3、12、13之組合；乙證6、3、13之組合；乙證6、4、12、13之組合；乙證6、4、13之組合；乙證7、8、9、12、13之組合；乙證7、8、9、13之組合；乙證7、8、9、2、12、13之組合；乙證7、8、9、2、13之組合；乙證7、8、9、3、12、13之組合；乙證7、8、9、3、13之組合；乙證7、8、9、4、12、13之組合；或乙證7、8、9、4、1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1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1限定的特徵「其中該第一發射天線、該第一接收天線、該第二發射天線及該第二接收天線中至少一者的結構包含一貼片天線」已被乙證13說明書第0035段及圖4（本院卷三第285、294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1頁第6行至43頁第5行）



		


		原告：
請求項11係依附於請求項1，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1不具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79頁）。



		6.

		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及通常知識；乙證5、2之組合；乙證5、3之組合；乙證5、4之組合；乙證6及通常知識；乙證6、2之組合；乙證6、3之組合；乙證6、4之組合；乙證7、8、9之組合；乙證7、8、9、2之組合；乙證7、8、9、3之組合；或乙證7、8、9、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5、16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5具有與請求項1相對應的技術特徵，還界定了「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垂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特徵（A））」、「底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輛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特徵（B））」。乙證13號的圖7B以及說明書第0031段（本院卷三第288、293頁）、乙證5的圖式2A、2B、6（本院卷三第86、91頁）、乙證6的圖2A、2C、2E（本院卷三第119、121、123頁）、乙證7的圖1、圖9（本院卷三第165頁）已揭露前述特徵（A）、（B）。（本院卷四第47頁第4行至49頁第1行）
請求項16如請求項2理由，乙證1、6、5、7已揭露請求項16的特徵。（本院卷四第49頁第3行至第24行）



		


		原告：
請求項15具有與請求項1相對應的技術特徵，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及16不具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83頁）



		7.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31之組合；乙證1、2、13、14之組合；乙證1、2、13、31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3、13、31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4、13、31之組合；乙證5、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2、31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3、31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4、31之組合；乙證6、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2、31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3、31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4、31之組合；乙證7、8、9、14之組合；乙證7、8、9、31之組合；乙證7、8、9、2、14之組合；乙證7、8、9、2、31之組合；乙證7、8、9、3、14之組合；乙證7、8、9、3、31之組合；乙證7、8、9、4、14之組合；或乙證7、8、9、4、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7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7限定的特徵「該車輛的長度為10m以上且18m以下，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的數量為一個，且該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該左側或該右側」已被乙證14號或乙證31號揭露，發明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當可理解，遊覽車、大巴士、大貨車、卡車及聯結車等大型車輛的車長即落於請求項17所載長度範圍內，乙證31號揭露了雷達裝置所應用之車輛的車長為13.7m。（本院卷六第312頁第11行至第313頁第16行）



		


		原告：
請求項17依附於請求項15，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7不具進步性。



		8.

		乙證1、12、13、14之組合；乙證1、12、13、16之組合；乙證1、12、13、31之組合；乙證1、2、12、13、14之組合；乙證1、2、12、13、16之組合；乙證1、2、12、13、31之組合；乙證1、3、12、13、14之組合；乙證1、3、12、13、16之組合；乙證1、3、12、13、31之組合；乙證1、4、12、13、14之組合；乙證1、4、12、13、16之組合；乙證1、4、12、13、31之組合；乙證5、12、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12、16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12、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2、12、14之組合；乙證5、2、12、16之組合；乙證5、2、12、31之組合；乙證5、3、12、14之組合；乙證5、3、12、16之組合；乙證5、3、12、31之組合；乙證5、4、12、14之組合；乙證5、4、12、16之組合；乙證5、4、12、31之組合；乙證6、12、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12、16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12、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2、12、14之組合；乙證6、2、12、16之組合；乙證6、2、12、31之組合；乙證6、3、12、14之組合；乙證6、3、12、31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3、12、16之組合；乙證6、4、31之組合；乙證7、8、9、12、14之組合；乙證7、8、9、12、16之組合；乙證7、8、9、12、31之組合；乙證7、8、9、2、12、14之組合；乙證7、8、9、2、12、16之組合；乙證7、8、9、2、12、31之組合；乙證7、8、9、3、12、14之組合；乙證7、8、9、3、12、16之組合；乙證7、8、9、3、12、31之組合；乙證7、8、9、4、12、14之組合；乙證7、8、9、4、12、16之組合；或乙證7、8、9、4、12、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8限定的特徵「至少一側邊雷達裝置，其設置於該車輛的該左側或該右側中至少一者，該側邊雷達裝置及該車輛雷達裝置中一者透過另一者與該車輛的一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依據乙證12號之教示，可結合乙證14號、乙證16號、或乙證31號所揭內容，實現側邊雷達裝置及車輛雷達裝置中一者透過另一者與車輛的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之技術特徵。（本院卷六第313頁第18行至第314頁第25行）



		


		原告：
請求項18依附於請求項15，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8不具進步性。



		9.

		乙證1、乙證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1、2、13、14之組合；乙證1、2、13、15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3、13、15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4、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2、15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3、15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4、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2、15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3、15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4、15之組合；乙證7、8、9、14之組合；乙證7、8、9、15之組合；乙證7、8、9、2、14之組合；乙證7、8、9、2、15之組合；乙證7、8、9、3、14之組合；乙證7、8、9、3、15之組合；乙證7、8、9、4、14之組合；或乙證7、8、9、4、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21、22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21限定的特徵已被乙證14說明書的第0001、0033至0034段（本院卷三第301、309頁）、以及乙證15號第5.5.3與6.5節（本院卷三第330、331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3頁第26行至51頁第22行）
請求項22限定的特徵已被乙證14說明書的第0028段及圖1至圖6（本院卷三第308-309、314-319頁）、以及乙證15號第5.5.2（本院卷三第330頁）節揭露。（本院卷四第51頁第24行至53頁第5行）



		


		原告：
乙證14僅僅揭露了透過雷射產生器於地面上標示內輪差範圍，並未揭露任何有關請求項22中「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調整報警條件」的技術特徵。
乙證15僅僅只是揭示系統必須根據潛在碰撞可能啟動警告訊號而已，並未揭露任何有關請求項22中「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調整報警條件」的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83至385頁）



		10.

		系爭專利1說明書是否違反專利法第26條之規定？
(1)系爭專利1說明書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
(2)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13、15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被告：
更正後請求項1以及獨立請求項15界定的「至少一運算單元」意欲涵蓋輛雷達裝置僅包含「一個」、「兩個」、或「更多個」運算單元之專利範圍。系爭專利1說明書通篇僅說明了配置單一運算單元的車輛雷達裝置，因此更正後請求項1、15所界定之發明，無法為系爭專利1說明書所支持。
系爭專利1說明書未明確且充分揭露「非單一運算單元」配置之具體內容，致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據以實現車輛雷達裝置包含「非單一運算單元」配置時之實施態樣。（本院卷七第278頁第17行至第283頁第21行）
請求項5所載為一種雙運算單元之實施例，且兩個運算單元分別設置在電路板的第一板部和第二板部上，無法為系爭專利1說明書所支持（本院卷七第7頁第283行至第284頁第11行）。再者，更正後請求項5界定了其所請車輛雷達裝置的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係與不同的運算單元通信連接，卻又皆從同一運算單元延伸，且二者延伸方向相反，記載的技術內容顯有矛盾。（民事答辯(十六)狀第2頁第5行至第3頁第21行，即本院卷七第470至471頁）
更正後請求項8所請車輛雷達裝置係包含「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電路板的「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之技術特徵，系爭專利1說明書通篇所揭露的車輛雷達裝置實施例，皆僅包含單一運算單元，致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據以實現。（民事答辯(十六)狀第3頁第23行至第4頁第18行，即本院卷七第471至472頁）
依請求項13記載，本領域技術人士斷難理解如何存在一特定平面可滿足同時垂直第一板部與第二板部。（本院卷七第284頁第13行至第285頁第22行）



		


		原告：
關於請求項1及15，系爭專利1說明書第【0045】段已明確揭露：「運算單元的數量可為二個」，通常知識者依據說明書之揭露可以理解，依據電路設計以及需求，可以在增加運算單元之數量後進行對應的電路位置調整。請求項1確實能為說明書所支持。（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至4頁、36頁，即本院卷七第494至496、528頁）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系爭專利1說明書中所揭露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及相關技術特徵，已能達成說明書的發明目的，並不會因為運算單元的數量、連接關係、設置位置等因素而有無法達成發明目的的問題；被告所引用的諸多證據也是經審查後公告核准的專利案件，亦未有無法據以實施的核駁理由。（民事準備十一狀第4至7頁，即本院卷七第496至499頁）
關於更正後請求項5，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理解，天線單元的延伸方向指的是由有線訊號的一端（與晶片連接端）往輻射端（開放端）之方向，應無違誤；且依據系爭專利1圖1D及1E已能清楚揭示相反方向的說明。（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7至28頁，即本院卷七第519至520頁）
關於更正後請求項8，同理，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並不會對天線的延伸方向有所誤解，且依據系爭專利1圖1D及1E已能清楚揭示相反方向的說明。（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9至30頁，即本院卷七第521至522頁）
關於請求項13，具有夾角的兩平面僅會共同具有一個垂直平面，此為本領域之通常知識，因此請求項13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民事準備十一狀第34至36頁，即本院卷七第526至528頁）



		二

		系爭專利2



		1.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7、14之組合；或乙證7、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9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1、5~7皆揭露獨立請求項13車輛雷達系統之天線單元、運算單元及電路板等（本院卷四第54至55、57至58、59至60、61至62頁），乙證5~7、13揭露電路板的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皆本質上垂直於該車輛的第一水平平面（本院卷四第57至62頁），乙證14或15任一揭露車輛雷達系統之內輪差偵測模式、轉彎資訊的計算、警報條件的適應性調整（本院卷四第54至57頁）。
乙證1、5或7任一揭露附屬請求項14所載夾角V1、V2之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62至63頁）。
乙證14或15任一揭露附屬請求項19以橫擺角速度信號計算轉彎資訊、進而調整報警條件（本院卷四第65至66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3、14、19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1為射地雷達用以偵測車輛的真實速度、僅說明裝設於鐵路機車底部，未揭露請求項13之雷達相關技術特徵，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2至17頁，即本院卷六第30至45頁）。
2.乙證5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為雷射投影警示裝置，乙證15亦未揭示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車輛報警條件的相關技術特徵，乙證5與其他乙證之間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18至25頁，即本院卷六第46至53頁）。
3.乙證6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及乙證15同上述第2點，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技術特徵，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25至31頁，即本院卷六第53至59頁）。
4.乙證7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及乙證15同上述第2點，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技術特徵，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31至38頁，即本院卷六第59至66頁）。
5.乙證14與乙證15未揭示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車輛報警條件，自然也無可能揭露請求項19的技術特徵（民事準備(四)狀第39至40頁，即本院卷六第66至67頁）。



		2.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14、15之組合；乙證1、13、15、31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4、15之組合；乙證5、15、31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4、15之組合；乙證6、15、31之組合；乙證7、14之組合；乙證7、14、15之組合；或乙證7、15、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15進一步限定車輛的長度為10m以上且18m以下、以及雷達數量為一個，設置在車輛左側或右側。
乙證14、31任一皆已揭露附屬請求項15所載車輛長度範圍、以及雷達裝置的數量與安裝位置（本院卷五第63至64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原告：
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係依附於請求項13，由於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民事答辯(四)狀第38頁，即本院卷六第66頁）。



		3.

		乙證1、12、13、14之組合；乙證1、12、13、14、15之組合；乙證1、12、13、15、31之組合；乙證5、12、14之組合；乙證5、12、14、15之組合；乙證5、12、15、31之組合；乙證6、12、14之組合；乙證6、12、14、15之組合；乙證6、12、15、31之組合；乙證7、12、14之組合；乙證7、12、14、15之組合；或乙證7、12、15、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16進一步限定車輛雷達系統包含側邊雷達裝置、設置在車輛左側或右側，以及側邊雷達裝置透過另一雷達裝置與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
乙證14、31任一揭露兩個雷達的使用，乙證12揭露第二處理單元與第一處理單元連接，且第一處理單元與運算回報單元通信連接（本院卷四第64至65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



		


		原告：
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係依附於請求項13，由於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四)狀第38頁，即本院卷六第66頁）。



		4.

		乙證1、乙證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1、2、13、14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2、13、15之組合；乙證1、3、13、15之組合；乙證1、4、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2、15之組合；乙證5、3、15之組合；乙證5、4、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2、15之組合；乙證6、3、15之組合；乙證6、4、15之組合；乙證7、8、14之組合；乙證7、8、15之組合；乙證7、8、2、14之組合；乙證7、8、3、14之組合；乙證7、8、4、14之組合；乙證7、8、2、15之組合；乙證7、8、3、15之組合；或乙證7、8、4、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20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20進一步限定車輛雷達系統包含外殼、以及雷達裝置厚度的定義與範圍。
乙證1、5~8任一揭露雷達包含外殼、外殼底部及容納在外殼內的雷達天線/天線單元、處理電路和數字板。乙證5~7、13揭露外殼底部的外表面平行雷達裝置的設置側。乙證2~5任一皆揭露雷達裝置的厚度範圍（本院卷四第67至72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20不具進步性。



		


		原告：
被告所引用之乙證13、乙證5、乙證6、乙證7及乙證2至4未能整體揭示請求項20關於底部之外殼及特定技術特徵。且被告至多提出了5個證據組合，亦可彰顯請求項20非屬輕易完成（民事準備(四)狀第40至43頁，即本院卷六第68至71頁）。



		三

		系爭專利3



		1.

		乙證7、16之組合；乙證7、17之組合；乙證7、18之組合；或乙證7、19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3請求項1、2、3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7揭露獨立請求項1之雷達裝置、感側面、安裝座、固定部基準面及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等，乙證16~19任一揭露雷達安裝座具有蓋板、雷達裝置用於拖車等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44至460頁）。
附屬請求項2進一步限定該預定角度為433度。乙證7號揭露此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即已涵蓋433度（本院卷四461頁）。
附屬請求項3進一步限定雷達安裝座基準面延伸方向與拖掛式載具長度方向平行。乙證16~19任一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61至465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2、3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7僅揭露設於道路或支柱之雷達，未具拖車應用及結構；乙證16是尾燈模組，不僅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與雷達安裝方式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2至7頁，即本院卷六第84至89頁）。
2.乙證17是將「光學偵測器」安裝於車門的側邊，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7至11頁，即本院卷六第89至93頁）。
3.乙證18及19的雷達在使用的技術領域及天線相對於殼體的位置相大相逕庭，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12～18頁，即本院卷六第94至100頁）。
4.請求項2及3依附於請求項1，因此亦具有進步性。



		2.

		乙證7、16、21之組合；乙證7、16、22之組合；乙證7、17、21之組合；乙證7、17、22之組合；乙證7、18、21之組合；乙證7、18、22之組合；乙證7、19、21之組合；或乙證7、19、2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3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4進一步限定雷達安裝座具有反光板、以及反光板的結構特徵與配置位置。
乙證21揭露由金屬外殼和波導形成反光板、及其與雷達感側面的相對位置關係；乙證22亦揭露反光條與雷達的互動與設置上的相對位置關係（本院卷四第466至468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原告：
被告認為乙證21所揭露相對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4的第一側壁，實際上即為波導管26的一部分，其並無法對應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4所揭露的「反光片」技術特徵。因此，乙證21並不具有反光板，且無法達到「提前警示以及增加雷達感測角度的效果」，因此，乙證21並未揭露系爭專利3請求項4的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20頁，即本院卷六第102頁）



		四

		系爭專利4



		1.

		系爭專利4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



		


		被告：
系爭專利4說明書第0012及0016段（本院卷二第237頁）記載步驟E「燒錄模式」的內容。然而說明書並沒有揭露燒錄模式與其他步驟之間作動關係之說明，無法瞭解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的目的、作用為何；因此系爭專利4說明書對於步驟E所涉「燒錄模式」之記載並不明確充分，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了解其內容而據以實現，故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本院卷四第471至472頁）。



		


		原告：
系爭說明4說明書明已明確揭示所謂「燒錄模式」乃係表示車用雷達已進入可接受程式燒錄的準備狀態，而非實際執行燒錄之操作。換言之，「燒錄模式」僅為一過渡性狀態，並不需依賴任何特定系統連接或具體執行內容即可實現。
並且由步驟E之實施時機也可於步驟C之前即先執行。此等彈性配置正說明「進入燒錄模式」僅係為使系統進入可燒錄狀態之準備，並不與其他步驟具特定依存關係。故系爭專利4未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1項(民事準備(七)狀第2至3頁，即本院卷七第4至5頁)



		2.

		系爭專利4請求項1至6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被告：
系爭專利4獨立請求項1記載「步驟E，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惟請求項未記載燒錄模式與其他步驟之間作動關係之說明，也未敘明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所指為何。因此系爭專利4所申請專利之設定方法欠缺「燒錄模式」之相關記載的情況下，難謂已呈現其整體技術手段。故請求項1及其附屬請求項2至6所載方法欠缺實現發明的必要技術特徵，無法呈現發明的整體技術手段，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本院卷四第472至473頁）。



		


		原告：
專利審查基準已指明「必要技術特徵」指申請專利之發明為解決問題所不可或缺的技術特徵。因此就系爭專利4說明書可知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在於「多家車款」備料問題，而「燒錄模式」乃係表示車用雷達已進入可接受程式燒錄的準備狀態，並不涉及複雜或不可實施之技術手段，因此系爭專利4請求項1至6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民事準備(七)狀第3至5頁，即本院卷七第5至7頁)



		3.

		乙證23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1、2、5、6不具新穎性？



		


		被告：
乙證23號說明書第0002至0006段、第0018至0031段、0048至0066段及圖1、3（本院卷三545~ 554）已揭露獨立請求項1的全部技術特徵，即步驟A至G（本院卷四第474至477頁）。
附屬請求項2進一步界定安裝完成後回覆訊號給設定工具。乙證23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89至490頁）。
附屬請求項5進一步界定設定工具與雷達可透過CAN或LIN或MOST連接。乙證23號已揭露利用車輛網路（例如CAN）連接（本院卷四第494頁）。
附屬請求項6進一步界定步驟C~E的執行順序。乙證23號已揭露與步驟C~E相應的步驟且無特定執行順序；即已揭露請求項6（本院卷四第495至496頁）。
故乙證23可證請求項1、2、5、6不具新穎性。



		


		原告：
乙證23僅涉及車載模組OTA更新，未涉及「車用雷達」或其設定，且乙證23揭露利用VIN作為識別車輛的ID，但其僅有在伺服器透過雲端找尋到VIN認證相符的車輛，才會進行更新，若VIN不相符，則不進行更新。且乙證23僅揭露「模塊更新」，未揭露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雷達主程式之選取與載入的相關技術特徵。故乙證23無法證明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民事準備(七)狀第6至9頁，即本院卷七第8至11頁）
請求項2、5、6依附於請求項1，故乙證23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2、5、6不具新穎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4.

		乙證23；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1、2、5、6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23所揭步驟333為單一步驟，可輕易理解得知獨立請求項1之分離的步驟F和G（本院卷四第477頁）。
乙證24揭露車用模組更新裝置；乙證26揭露車用系統設定方法。乙證25揭露應用於雷達系統的軟體載入程序（本院卷四第478至485頁）。
乙證27揭露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包含步驟B、D~G；乙證28揭露利用燒錄工具進行車用設備的設定及車輛資訊輸入、將通訊協定燒錄儲存在各胎壓感測器內等（步驟A與C）（本院卷四第485至489）。
乙證23、25、28任一已揭露附屬請求項2（本院卷四第490頁）。
乙證23、25、28任一已揭露附屬請求項5（本院卷四第494至495頁）。
乙證23、24~27任一已揭露與步驟C~E相應的步驟，且可依實際應用調整互換順序執行，即已揭露附屬請求項6（本院卷四第495至496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2、5、6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23顯無揭露請求項1的各技術特徵，也無法達到對應的功效，無法證明系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9至12頁，即本院卷七第11至14頁）
2.乙證24及乙證25皆非用於車用雷達，且兩者無結合動機，也未揭露利用設定工具進行雷達設定（方可應用於後裝市場）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七)狀第13至21頁，即本院卷七第15至23頁）
3.乙證26用於檢測車內的移動設備是否為授權的移動設備，避免司機分心，未揭露車用雷達設定相關，亦與乙證25無結合動機。（民事準備(七)狀第21至28頁，即本院卷七第23至30頁）
4.乙證27未揭露設定工具，乙證28為胎壓偵測器，兩者無結合動機，且即便結合也不足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28至33頁，即本院卷七第30至35頁）
5.請求項2、5、6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故乙證23、乙證24至乙證28各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2、5、6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5.

		乙證23、29之組合；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3進一步界定車用雷達設定方法於該步驟G之後包含步驟H：設定工具的顯示器顯示安裝完成。
乙證25說明書第0038、0048、0049段（本院卷三第584、585頁）、乙證28說明書第0004段（本院卷三第659頁）、乙證29第0023段（本院卷三第673頁）已揭露於顯示器顯示安裝完成（本院卷四第491至492頁）。
故爭點所列組合可證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3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被告各證據之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6.

		乙證23、27之組合；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4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雷達的安裝角度或安裝高度等設定參數或是這些參數的組合。
乙證25說明書第0019段（本院卷三582頁）、乙證27說明書第0013段、第0029段、第0030至0033段（本院卷三第647、649頁）均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92至494頁）。
故爭點所列組合可證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4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乙證23、乙證24至乙證28各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7.

		乙證23、30之組合；乙證24、25、30之組合；乙證26、25、30之組合；或乙證27、28、3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7、10不具進步性？



		


		被告：
獨立請求項7與獨立請求項1差異在於將主程式傳輸給車用雷達的方式（步驟I至步驟L）。
乙證30說明書第1欄第8至19行、第3欄第2至14行、第3欄第62行至第4欄第11行（本院卷三第684、685頁）已揭露前述特徵（本院卷四第496至503）。
附屬請求項10進一步界定儲存裝置可為SD卡或隨身碟。
乙證23的元件符號32、64等、乙證24皆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10至511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7、10不具進步性。



		


		原告：
乙證30也同樣並未揭露其可以使用於車用雷達，請求項7中關於「設定工具」及「車用雷達主程式」的相關技術特徵均未被引證案所揭露，故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7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至38頁，即本院卷七第36至40頁）
請求項10依附於請求項7，在請求項7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也無法證明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8頁，即本院卷七第40頁）



		8.

		乙證23、27、30之組合；乙證24、25、27、30之組合；乙證26、25、27、30之組合；或乙證27、28、3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8、9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8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控制雷達主功能的控制程式以及設定參數。
乙證27說明書第0028至0030段（本院卷三第649頁）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08至509頁）。
附屬請求項9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雷達的安裝角度或安裝高度等設定參數或是這些參數的組合。
乙證27說明書第0013段、第0029段、第0030段至0033段（本院卷三第647、649頁）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09至510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8、9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8及9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7，在請求項7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故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也無法證明請求項8及9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8頁，即本院卷七第40頁）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民專訴字第50號

原      告  為升電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淑媛              

訴訟代理人  楊理安律師

            趙嘉文專利師  

            吳俊億專利師 

被      告  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瑞聰              

被      告  薪豐商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蔡光祐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呂紹凡律師  

            潘皇維律師  

            馬鈺婷律師  

            洪珮瑜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害專利權有關財產權爭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尤山泉，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黃淑媛乙節，有原告登記公示資料1份【見113年度民專訴卷第50號卷（下稱本院卷）七第371頁】在卷可稽，並經新任法定代理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七第367至369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原告主張：原告為如附表一所示專利（下合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被告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易公司）未經原告授權，擅自實施系爭專利製造產品型號RS1000「79G內輪差雷達」（含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如附表二所示，下稱系爭產品)，將系爭產品出售被告薪豐商業有限公司（下稱薪豐公司），再予以對外販賣系爭產品。經原告送請專利侵權鑑定後，確認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如附表三所示範圍，已有侵害原告專利權之情事。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與原告同為製造、販賣與車輛雷達相關產品之同業，於販售產品之際，可藉專利及相關技術公告得知系爭專利，竟未為適當注意或查證即加以生產製造、販售，原告遂於民國113年3月28日寄發律師函請求停止侵害系爭專利之行為，惟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置之不理，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有侵害系爭專利之故意或過失，原告得請求排除、防止侵害外，亦得請求返還不法利益，並分別與其負責人即被告陳瑞聰、蔡光祐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爰依專利法96條第1、2、3項、民法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智易公司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告智易公司應回收並銷毁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㈡被告薪豐公司不得自行或使第三人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被告薪豐公司應回收並銷毀已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侵害系爭專利之物品。㈢被告智易公司、陳瑞聰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薪豐公司、蔡光祐應連帶給付原告2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上開聲明第㈢、㈣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參、被告則以：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如附表三所示範圍。又系爭專利之結構特徵，為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依附表四所示證據及證據組合所揭露或可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有應撤銷事由，原告不得對被告主張專利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肆、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九第12至13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或刪減文句)：

一、原告為附表一編號1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1）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10年5月1日至128年9月1日止（見本院卷一第71至143頁、本院卷二第453頁）。

二、原告附表一編號2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2）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10年10月1日至128年9月1日止（見本院卷一第145至215頁、本院卷二第454頁）。

三、原告附表一編號3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3）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09年2月11日至127年3月25日止（見本院卷一第217至230頁、本院卷二第455頁）。

四、原告為附表一編號4所示專利（下稱系爭專利4）之專利權人，專利權期間自107年8月1日至126年10月29日止（見本院卷一第213至245頁、本院卷二第456頁）。

五、系爭產品為被告智易公司所製造，並由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所販賣。　

六、被告陳瑞聰為智易公司之負責人，被告蔡光祐為薪豐公司之負責人。　　

伍、法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4項之規定：

　㈠按當事人依第41條第1項規定主張或抗辯專利權有應撤銷之原因，專利權人已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專利權範圍者，應向法院陳明依更正後之專利權範圍為請求或主張；法院得就更正專利權範圍之合法性自為判斷，並於裁判前表明其法律上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3條第1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系爭專利1請求項共22項，其中請求項1、15為獨立項，請求項2至14、16至22皆為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24頁），原告於本件起訴後，經被告抗辯系爭專利1有應撤銷原因（無效事由），原告就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於114年3月11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更正（見本院卷五第333至342頁）；復於114年7月11日再次向智慧局申請更正並陳明依114年7月11日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範圍為請求（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8頁）。查，原告前後兩次更正之請求項相同，原告藉由更正專利權範圍來排除無效事由，以確保其專利權之行使，屬更正再抗辯之防禦方法。被告主張第二次更正非屬「更正再抗辯」等語，委不足採。因第二次更正申請於本件審理期間尚未審定，且兩造均同意由本院自為判斷原告更正申請之合法性（見本院卷七第391至392頁），揆諸前揭規定，本院得自為判斷，並認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之更正符合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4項之規定（詳後述）。

　㈡次按發明專利權人申請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僅得就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事項為之；更正，除誤譯之訂正外，不得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更正，不得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⒈原告於114年7月11日申請系爭專利1更正後之請求項1，於該車輛雷達裝置增加「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車輛雷達裝置」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0頁)，明確揭示其專利標的為「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復觀諸系爭專利1之說明書及圖示（見本院卷一第98至99、137至138頁）已揭示系爭專利1之車輛雷達裝置可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故系爭專利1請求項之更正，與該更正前請求項1之專利標的內容並無不同。且該更正增加「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係進一步限縮該「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方式之技術內容，非就更正前請求項1之「申請標的」進行更正，上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又該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請求項1仍可達成其更正前使車輛可預防視線死角以確保行車安全之目的。是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⒉原告於114年7月11日申請更正系爭專利1請求項5，增加「該第一天線單元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第二天線單元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七第230頁)；及更正系爭專利1請求項8，增加「該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該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連接延伸的方向相反於該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之技術內容(本院卷七第230至231頁)。查，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係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附屬項，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等情，已如前述；復依據系爭專利1更正前請求項5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92頁）可知，該請求項5並未限定其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於空間之相對位置關係；並觀諸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C圖已揭示第一天線單元111由運算單元107延伸的方向相反於第二天線單元112的延伸方向（見本院卷一第126頁）；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D圖、第1E圖（見本院卷一第127至128頁）亦揭示，第一天線單元111包含第一發射天線121及第一接收天線141、第二天線單元112包含第二發射天線122以及第二接收天線142。上開更正經與系爭專利1之圖式第1C圖、第1D圖、第1E圖相互比對可知，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之更正與系爭專利之圖式內容一致，上開更正屬「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又該更正後之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仍可達成其更正前使車輛可預防視線死角以確保行車安全之目的。是系爭專利1請求項5、8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

　⒊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之更正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亦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等情，已如前述；則直接或間接依附於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請求項2、3、4、6、7、12、13、14，及直接依附於系爭專利1請求項8之請求項9、10、11，併同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之更正，亦為「申請專利範圍之減縮」之更正，未超出申請時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未導致實質擴大或變更公告時之申請專利範圍，附此敘明。

　⒋綜上，原告於114年7月11日所為系爭專利1之更正，符合現行專利法第67條第1項第2款及第2、4項之規定。

二、系爭產品未落入更正後系爭專利1請求項1、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系爭專利1請求項共22項（見本院卷七第232至238頁），其中請求項1、15為獨立項，其餘為附屬項，原告前開申請更正請求項之範圍經本院認定更正合法等情，業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1更正後請求項1、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以下不再稱更正後，逕以請求項稱之）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1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一第383至617頁，下稱甲證17）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見本院卷七第229至232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8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車輛雷達裝置，」；⑵要件編號1A-1：「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車輛雷達裝置包含：」；⑶要件編號1B：「一第一天線單元；」；⑷要件編號1C：「一第二天線單元；」；⑸要件編號1D：「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⑹要件編號1E：「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該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⑺要件編號1F：「以及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⑻要件編號1G：「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該車輛雷達裝置的一厚度係由該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且該厚度為HT，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以及15mm≤HT≤50mm。」（見本院卷一第398至400頁）。

　⒉系爭產品（技術描述及照片如附表二所示）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依甲證17之照片4(見本院卷一第396、407頁)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另依系爭產品安裝實例(見本院卷一第358、359頁)，系爭產品可設置於車輛左側及右側之至少一側。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A、1A-1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b、1c：依甲證17之照片5、5-1(見本院卷一第397、408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B、1C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d：依甲證17之照片9、10(見本院卷一第400、401、410、411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通信連接，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e：依甲證17之照片5、5-1、10(見本院卷一第397、401、412、413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二運算單元分別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佐以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乙節，已如前述，惟觀諸系爭產品照片(見本院卷四第75頁、本院卷八第191至197頁)，可見該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綠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足認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詳後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f：依甲證17之照片5(見本院卷一第397頁、本院卷四第77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兩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⑹要件編號1g：依甲證17之照片11、12(見本院卷一第402、403、415、416頁)可知，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8.377度，由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其厚度為48mm。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要件編號1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⑺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均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20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亦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之文義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見本院卷一第121至122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9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5A：「一種車輛雷達系統，設置於一車輛，」；⑵要件編號15B：「該車輛雷達系統包含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⑶要件編號15C：「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⑷要件編號15D：「該車輛雷達裝置包含：一第一天線單元；」；⑸要件編號15E：「一第二天線單元；」；⑹要件編號15F：「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⑺要件編號15G：「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垂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該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⑻要件編號15H：「以及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該底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輛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⑼要件編號15I：「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該車輛雷達裝置的一厚度係由該底部的該外表面算起且該厚度為HT，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以及15mm≤HT≤50mm。」（見本院卷一第453至463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5a、15b、15c：依甲證17之照片1、4(見本院卷一第393、396頁)及系爭產品簡報檔所示內容(本院卷一第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A、15B、15C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5d、15e、15f：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通信連接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D、15E、15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5g：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二運算單元；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二運算單元分別設置於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惟該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綠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乙節，已如前述，則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詳後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5h：系爭產品具有一外殼，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兩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乙節，已如前述。佐以系爭產品之簡報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用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H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5i：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8.377度，由系爭產品底部的一外表面算起其厚度為48mm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要件編號15I所文義讀取。

　⑹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要件編號15G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㈣系爭專利1請求項16、17、18、21及22為系爭專利1請求項15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22至124頁），具有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全部技術特徵，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5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亦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6、17、18、21及22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㈤至原告主張：依照系爭專利1說明書之發明目的與功效，系爭專利1請求項1中所稱「設置於板部」，並未限定天線單元須以「直接印刷於電路板」之形式構成。無論天線單元係直接或間接設置於板部上，只要平行設置於板部上，均無礙於系爭專利1所揭示之技術功效達成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80至189頁)。惟查：

　⒈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申請專利範圍為準，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並得審酌說明書及圖式，專利法第58條第4項定有明文。參以專利法第58條第4項（修正前為專利法第56條第3條）92年2月6日修正之立法理由記載：「發明專利權範圍以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為準，申請專利範圍必須記載構成發明之技術，以界定專利權保護之範圍；此為認定有無專利侵權之重要事項。在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發明說明及圖式係屬於從屬地位，未曾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之事項，固不在保護範圍之內；惟說明書所載之申請專利範圍僅就請求保護範圍之必要敘述，既不應侷限於申請專利範圍之字面意義，也不應僅被作為指南參考而已，實應參考其發明說明及圖式，以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果，此種參考並非『必要時』始得為之」等語。由此可知，解釋申請專利範圍固不得將申請專利範圍未有之事項或限制條件(文字、用語)，透過或依據專利說明書之內容予以增加或減少，以致變動申請專利範圍對外所表現的客觀專利範圍。惟申請專利範圍內既有之事項或限制條件(文字、用語)於解釋其意涵所包括之範圍時，仍應參考說明書及圖式，瞭解其目的、作用及效果，據以界定其實質內容，此自無變動申請專利範圍對外所表現的客觀專利範圍之可言。

　⒉觀諸系爭專利1說明書段落【0036】記載「第1A圖至第1E圖可知，車輛雷達裝置100包含第一天線單元111、第二天線單元112、運算單元107及電路板161、162」（見本院卷一第83頁）、段落【0037】記載「電路板161、162分別包含第一板部171及第二板部172，第一天線單元111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171，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172」（見本院卷一第83至84頁）、段落【0042】記載「第一板部171(即第一天線單元111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與罩部181、182中一者(即罩部181)平行且其間距為S1，第二板部172(即第二天線單元112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與罩部181、182中另一者(即罩部182)平行且其間距為S2，其可滿足下列條件：0 mm<S1≤5 mm；以及0 mm<S2≤5 mm」（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及第1B、1D圖（見本院卷一第125、127頁）綜合以觀，可知系爭專利1說明書上開記載「第一天線單元111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171，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172」之內容，即為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直接印刷或蝕刻在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直接印刷或蝕刻在電路板之第二板部。而請求項及說明書中之相同用語，應為一致或相同含意之解釋，系爭專利1請求項既記載「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而與系爭專利1說明書相同之用語，當解釋為相同之意義，並無原告所稱違反禁止讀入原則、不當限縮系爭專利「設置」之態樣。

　⒊復依據系爭專利1說明書段落【0038】記載：「第一板部171與第二板部172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藉此，第一天線單元111及第二天線單元112為非共平面的天線陣列，有助於僅應用單一裝置(即車輛雷達裝置100)即可提供所需的較大偵測角度及範圍，且滿足前述參數P12條件範圍的車輛雷達裝置100可有效縮小位於第一板部171與第二板部172之間的偵測死角，亦有助於車輛雷達裝置100的小型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84頁），及段落【0042】記載「第一板部171(即第一天線單元111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第二板部172(即第二天線單元112的信號發射源的位置)」之內容（見本院卷一第85至86頁），對於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可知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界定「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之技術特徵，即為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之夾角關係，用以達成系爭專利1之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可提供較大偵測角度及縮小偵測死角之功能。又系爭專利1請求項1僅記載「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並未記載原告所稱天線單元「平行」設置於板部之相關技術特徵，是在天線單元設置於板部之相對角度並未明確界定之條件下，若該電路板形式之天線單元非直接設置於板部，則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之夾角是否可滿足前述「80度≤P12≤130度」之條件，並非無疑。故依專利權有效推定原則，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應分別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板部。

　⒋又原告爰引系爭專利1說明書【0049】記載「第一發射天線121及第一接收天線141的具體配置如第1D圖所示，但不以此為限……且第二發射天線122及第二接收天線142的具體配置如第1E圖所示，但不以此為限……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的天線形式可依偵測應用而互不相同，且不限於本發明實施例所述的天線形式」之內容，主張天線單元亦可間接設置於電路板之板部上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83至184頁）。然該【0049】係在說明天線單元之具體「配置」，而非「形式」，並無明確指出「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板部」可為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間接」設置於電路板之板部上的解釋。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

　⒌經核上情，系爭專利1請求項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之第一板部、第二板部，與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上，再為「間接」附著於電路板上之文義並不相同。益徵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15之文義範圍。 

  ㈥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更正後系爭專利1請求項1、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三、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2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7至190頁，下稱甲證18）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見本院卷一第194至195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7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3A：「一種車輛雷達系統，設置於一車輛，該車輛雷達系統包含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⑵要件編號13B：「該車輛雷達裝置包含：一第一天線單元；」；⑶要件編號13C：「一第二天線單元；」；⑷要件編號13D：「至少一運算單元，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⑸要件編號13E：「以及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本質上垂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⑹要件編號13F：「其中，當該車輛雷達系統於一內輪差偵測模式時，該車輛雷達系統透過一方向燈信號、一舵角信號及一橫擺角速度信號中至少一者計算出該車輛的一轉彎資訊，該車輛雷達系統依據該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該車輛的一報警條件；」；⑺要件編號13G：「其中，該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P12，其滿足下列條件：80度≤P12≤130度。」（見本院卷四第80至81、420至422頁、本院卷七第240至248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3a、13b、13c、13d：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另該系爭產品具有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二運算單元，分別與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通信連接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A、13B、13C、13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3e：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界定「第一天線單元」係直接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係直接設置於「第二板部」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系爭專利2請求項13所記載「該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一板部，該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該第二板部」之技術特徵同前述系爭專利1請求項所載，系爭專利2請求項就此亦應為相同解釋。佐以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係分別形成於另一支撐物（即米白色片體）上，再附著於該電路板上，並非直接印刷於電路版之形式上，即系爭產品第一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一板部，及第二天線單元非為電路板形式設置於該電路板之第二板部等情相互以觀，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3f：依據系爭產品之簡報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一第348、357至359頁)，可知系爭產品可於一內輪差偵測模式時，透過橫擺角速度(Yaw Rate)信號計算出該車輛的一轉彎資訊，並依據該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該車輛的一報警條件，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F所文義讀取。

　⑷要件編號13g：系爭產品之第一板部與該第二板部的夾角為98.377度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要件編號13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要件編號13E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為系爭專利2請求項13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195至196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

四、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3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191至279頁，下稱甲證19）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見本院卷一第226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6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包含有：」；⑵要件編號1B：「一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基準面，該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座體與一蓋板，」；⑶要件編號1C：「該座體具有一固定部與一安裝部，該固定部具有該基準面，該安裝部自該固定部一體地朝遠離該基準面的方向凸伸而出，」；⑷要件編號1D：「該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以及」；⑸要件編號1E：「一雷達，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內且被該蓋板所遮蓋住，」；⑹要件編號1F：「該雷達具有一感測面，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使得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與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見本院卷二第219頁、本院卷四第186至187、422至424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該裝置可安裝於一車輛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以防止車輛碰撞乙節，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至被告抗辯：系爭產品係用於「本身具動力的車輛（例如拖車）」之雷達裝置，並非用於「本身無動力的拖掛式載具」，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所文義讀取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88至189頁）。惟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A中所述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係在描述其用途，並不會影響或改變系爭專利3之防撞雷達裝置的結構，不具限定作用。被告上開抗辯，尚非可採。　　

　⑵要件編號1b：依甲證19之系爭產品外觀圖、側視圖、俯視圖、仰視圖及拆解圖(見本院卷二第221至222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雷達安裝座（20’），其具有一基準面（P1’），該雷達安裝座（20’）具有一座體（21’）與一蓋板（24’）。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B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至被告抗辯：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蓋版」，依據系爭專利3第1圖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就「板」字的釋義為「呈薄片或扁平狀的物體」，與系爭產品之殼體不符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89至191頁）。惟被告援引上開「板」字釋義，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所述之「蓋板」有別，且被告援引系爭專利3第1圖非其請求項1記載之內容，違反請求項禁止讀入原則，被告上開抗辯，自非可採。

　⑶要件編號1c：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座體（21’）具有—固定部（22’）與一安裝部（23’），該固定部（22’）具有該基準面（P1’），該安裝部（23’）自該固定部（22’）一體地朝遠離該基準面（P1’）的方向凸伸而出。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C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d：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俯視圖、仰視圖及拆解圖(見本院卷二第22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蓋板（24’）係設於該座體（21’）之固定部（22’），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蓋板設於座體之安裝部並不相同。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e：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頁)，可知系爭產品具有一雷達（30’），其設於該座體（21’）之安裝部（23’）上而被該蓋板（24’）所遮蓋住，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係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而被蓋板所遮蓋住並不相同。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⑹要件編號1f：觀諸甲證19之系爭產品拆解圖、Xray側視圖、Xray側視圖及角度測量結果(見本院卷二第222至223、23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雷達（30’）具有一感測面（P2’），該雷達（30’）之感測面（P2’）的延伸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20’）之基準面（P1’）的延伸方向，使得該雷連（30’）之感測面（P2’）的延伸方向與該雷達安裝座（20’）之基準面（P1’）的延伸方向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為40.987度，介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1所界定30度至50度之間。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要件編號1F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⑺按「全要件原則」、「申請歷史禁反言」、「先前技術阻卻」或「貢獻原則」等任一限制事項成立，即不適用均等論，而無法進一步探討是否構成均等侵權。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D、1E所文義讀取，已如前述。參以原告於系爭專利3申請過程中，為迴避審查過程不准專利之事由，分別於108年9月17日及108年11月27日提出修正，進一步限定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達」之技術特徵，包括將其雷達安裝座的蓋板設於座體之安裝部（要件編號1D）、其雷達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內（要件編號1E)等情，有系爭專利3申請歷史檔案(見本院卷四第369至379頁）在卷可稽。依上而論，原告為克服審查過程不准專利之事由，藉由修正、限定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達」之技術特徵，即已放棄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雷達」本欲請求不受前述限定之技術範圍，自不得再藉由均等論主張其前已放棄本欲請求不受前述限定之技術範圍，即不得再主張「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以外之態樣。又於專利申請過程中，專利申請人對於請求項進行之修正，無論是主動提出者，或是為了克服專利審查人員之審查意見而被動提出者，只要修正之結果是導致限縮專利權範圍，即引發申請歷史禁反言。是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自當受到申請歷史禁反言原則之限制，不得嗣後再行主張其「蓋板設於該座體之安裝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內」以外之態樣，亦即系爭產品「蓋板設於座體之固定部」、「雷達，設於座體之安裝部上」之技術內容。則原告主張：申請時系爭專利3原始請求項4未被核駁，並將其技術特徵透過修正加入請求項1，申請時請求項4之專利範圍並沒有小於公告後請求項1之專利範圍，亦非申請人主動為之，不受歷史禁反言之拘束等語(見本院卷六第110至114頁)，尚非可採。從而，系爭產品因「申請歷史禁反言」限制事項成立，而不適用均等論，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為系爭專利3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26至227頁），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已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五、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原告主張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等語，固提出以系爭產品為鑑定對象之系爭專利4侵權鑑定報告1份（見本院卷二第281至415頁，下稱甲證20）為證。惟查：

　㈠系爭產品與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侵權比對分析說明：

　⒈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見本院卷一第240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8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1A：「一種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其包含有：」；⑵要件編號1B：「步驟A，提供一設定工具，該設定工具包含有一處理單元，該處理單元電性連接一記憶單元、一顯示器、一輸入單元、一電源以及一通訊傳輸介面；」；⑶要件編號1C：「步驟B，以該設定工具與要設定的車用雷達連接；」；⑷要件編號1D：「步驟C，以該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⑸要件編號1E：「步驟D，以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⑹要件編號1F：「步驟E，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⑺要件編號1G：「步驟F，設定工具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該車用雷達；」；⑻要件編號1H：「步驟G，車用雷達接收並安裝主程式。」（見本院卷二第315頁、本院卷四第425至430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1a：觀諸甲證20之圖1至6(見本院卷二第311至313頁)，可知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並具有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可用以安裝、設定該車用雷達裝置。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A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1b、1c、1f、1h：觀諸甲證20之系爭產品的軟體操作頁面(見本院卷二第317至319、324、334、336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一個人電腦啟用操作頁面並選擇「系統設置」後，可進入「CAN bus連線」頁面，在該頁面指引須將CAN USB裝置連接至該個人電腦以與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連接，於「CAN bus連線」頁面後可進入「系統狀態」顯示頁面，在該頁面指引確認該車用雷達裝置與該個人電腦的連接狀態；又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啟用操作頁面選擇「參數設定」後，可進入「產品設定」的操作頁面，透過該操作頁面可將一主程式寫入安裝於該車用雷達裝置。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B、1C、1F、1H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1d：觀諸甲證20之系爭產品的軟體操作頁面(見本院卷二第322、330、331、332頁)，可知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系統狀態」頁面後進入「速度校正」頁面，該頁面具有「車輛品牌、型號、年份」之輸入框，以作為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在使用者安裝完成後，「匯出」安裝結果檔案的預設檔名。然上開輸入框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⑷要件編號1e：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乙節，已如前述，顯見該軟體並無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致無法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E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要件編號1g：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既無法以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則系爭產品亦未具有傳輸「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至系爭產品車用雷達裝置之技術內容。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G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至原告主張：在實際操作情境中，倘若有多輛不同型號車輛需進行設定時，使用者當然可以預先建立多組配置檔資料庫，於後續每次安裝時，僅需透過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品牌、型號及年份，即可調用對應之配置檔等語（見本院卷七第110頁）。然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於「速度校正」頁面具有「車輛品牌、型號、年份」之輸入框並未見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所稱上情，僅為其臆測之詞，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又原告另主張系爭產品可經由「匯入」而完成從本地PC「取出」的程序（見本院卷七第110頁）乙節，亦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1係藉由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及依此取出對應車用雷達主程式之技術內容，並不相同。是原告上開主張，自不足採。

　⑹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要件編號1D、1E、1G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比對說明：

　⒈關於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其技術內容可拆解為9個要件，分別為：⑴要件編號7A：「一種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其包含有：」；⑵要件編號7B：「步驟A，提供一設定工具，該設定工具包含有一處理單元，該處理單元電性連接一記憶單元、一顯示器、一輸入單元、一電源以及一儲存資料連接端；」；⑶要件編號7C：「步驟C，以該設定工具之輸入單元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⑷要件編號7D：「步驟D，以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⑸要件編號7E：「步驟I，將選定所要安裝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存入一儲存裝置；」；⑹要件編號7F：「步驟J，取出該儲存裝置，再將該儲存裝置與車用雷達連接；」；⑺要件編號7G：「步驟K，啟動該車用雷達；」；⑻要件編號7H：「步驟L，車用雷達檢查儲存裝置內是否有主程式，若有，則執行步驟G，若沒有，則不進行設定動作；」；⑼要件編號7I：「步驟G，車用雷達進行主程式的安裝。」（見本院卷二第347頁、本院卷四第432至438頁）。

　⒉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比對說明：

  ⑴要件編號7a、7b、7g、7i：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並具有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可用以安裝、設定該車用雷達裝置，而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具有指引須將CAN USB裝置連接至該個人電腦以與該車用雷達裝置連接、確認該車用雷達裝置與該個人電腦的連接狀態及可將一主程式寫入安裝於該車用雷達裝置乙節，如前所述。是系爭產品可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A、7B、7G、7I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⑵要件編號7c、7d：系爭產品之安裝軟體並未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等情，析如前述。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C、7D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⑶要件編號7e：車用雷達主程式並非以該輸入框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乙節，已如前述；佐以依據甲證20（13）分析五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63頁)，系爭產品可透過一個人電腦將所要安裝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存入一電腦的內建硬碟或外接式隨身碟等情相互以觀，足認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E所文義讀取。

　⑷要件編號7f、7h：依據系爭產品照片及甲證20（14）分析六所示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11、364頁)，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未見有可與前述電腦內建硬碟或外接式隨身碟之儲存裝置連接的介面元件，亦當未具有可檢查該儲存裝置內是否有主程式之相關技術內容。是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F、7H所文義讀取，應堪認定。

　⑸經核上情，系爭產品未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要件編號7C、7D、7E、7F、7H所文義讀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文義範圍。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㈢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分別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7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0至241頁），系爭專利4請求項1、7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等情，已如前述。是系爭專利4請求項5、8、10亦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應堪認定。

　㈣系爭專利4請求項1、7未落入系爭產品之文義範圍等情，已如前述。參以系爭產品並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並將該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傳輸至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的技術內容，既不符合全要件原則，亦不適用均等論。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7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

　㈤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1直接或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0至241頁），包含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佐以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4請求項1要件編號1D、1E、1G之技術特徵（即系爭產品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並將該經選擇後取出對應的該車用雷達主程式傳輸至系爭產品之車用雷達裝置的技術內容），亦不適用均等論，而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2、3、4、6之均等範圍，亦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㈥系爭產品與系爭專利4請求項9之比對說明：

　　系爭專利4請求項9為系爭專利4請求項7間接之附屬項（見本院卷一第241頁），包含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全部技術特徵。佐以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4請求項7要件編號7C、7D、7E、7F、7H之技術特徵（即系爭產品並不具有可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的選擇功能，致無法以該選擇功能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亦未具有可與儲存裝置連接的介面元件，以檢查該儲存裝置內是否有主程式之相關技術內容），不適用均等論，而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7之均等範圍。是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9之均等範圍，應堪認定。從而，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㈦綜上所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六、系爭產品既未落入系爭專利上開請求項之文義或均等範圍，則本件其餘爭點（系爭專利之有效性、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及原告請求防止及排除侵害有無理由等），即無逐一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陸、綜上所述，系爭產品並未落入原告主張如附表三所示之系爭專利之文義或均等範圍，系爭產品自無侵害原告系爭專利之情形。從而，原告依專利法96條第1、2、3項、民法第179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智易公司與陳瑞聰、被告薪豐公司與蔡光祐應分別連帶給付原告25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並請求被告智易公司、薪豐公司排除及防止侵害，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述，附此敘明。且原告既不得以系爭專利遭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本件即無另為中間判決之必要，爰為終局判決。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智慧財產第二庭

                                  法  官　張嘉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但

書、第5項所定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前開資格者，應另附

具各該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上開規定（詳附註）

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筱淇

附註：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5項

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應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但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檢察官、律

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審民事訴訟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民事訴訟

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得上訴第三審之數額。

二、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第一審民事訴

訟事件。

三、第二審民事訴訟事件。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保全程序及前三款訴訟事件所生其他

事件之聲請或抗告。

五、前四款之再審事件。

六、第三審法院之事件。

七、其他司法院所定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事件。

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當事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一項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　　　　　　　　　　　　　　　

編號 專利公告號/名稱/期間 專利技術內容/圖式 1. 專利公告號：I726404  ㈠系爭專利1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提供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其包含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至少一電路板。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與運算單元通信連接。電路板包含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所述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其滿足特定條件時，有助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見系爭專利1說明書【006】至【0033】段，本院卷一第76至81頁）。對於四輪以上的車輛而言，特別是大型車輛，其視線死角為駕駛座下方、車輛後方及左右兩側。大型車輛轉彎時會產生後輪往轉彎側偏移之「內輪差」現象，對於該側人車造成相當大之威脅，其中又以右轉「向駕駛座的另一側轉彎」車輛承受之風險最甚。當今車輛雷達裝置的市場上，亟需發展一種有效由車輛本身，特別是大型車輛本身主動偵測周圍環境中的物體以預防視線死角或內輪差問題造成交通事故的解決方案（見系爭專利1說明書【003】、【005】段，本院卷一第75至76頁）。 ㈡系爭專利1圖式： 1.第1A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示 　意圖（見本院卷一第125頁）： 　 2.第1B圖係系爭專利1繪示依照第1A圖剖 　面線1B-1B的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125頁）　  3.第1C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爆 　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6頁） 　 4.第1D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的另一爆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7頁） 　 5.第1E圖係系爭專利1的車輛雷達裝置再一爆炸圖（見本院卷一第128頁）   專利名稱： 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   專利權期間：110年5月1日至128年9月1日  2. 專利公告號：I779359  ㈠系爭專利2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提供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其包含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至少一電路板。第一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第二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二第二接收天線，其中所述至少二第二接收天線分別為至少二種天線形式。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與運算單元通信連接。電路板包含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且設置於第二板部，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運算單元及電路版皆設置在外殼中外殼包括底部。其滿足特定條件時，有助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見系爭專利2說明書【006】至【0029】段，本院卷一第150至155頁）。對於四輪以上的車輛而言，特別是大型車輛，其視線死角為駕駛座下方、車輛後方及左右兩側。大型車輛轉彎時會產生後輪往轉彎側偏移之「內輪差」現象，對於該側人車造成相當大之威脅，其中又以右轉「向駕駛座的另一側轉彎」車輛承受之風險最甚。當今車輛雷達裝置的市場上，亟需發展一種有效由車輛本身，特別是大型車輛本身主動偵測周圍環境中的物體以預防視線死角或內輪差問題造成交通事故的解決方案（見系爭專利2說明書【003】、【005】段，本院卷一第149至150頁）。 ㈡系爭專利2圖式： ⒈第2A圖係系爭專利2的車輛雷達裝置示意圖（見本院卷一第202頁）  ⒉第2B圖係系爭專利2繪示依照第2A圖剖面線2B-2B的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202頁）   專利名稱：車輛雷達裝置及其系統   專利權期間：110年10月1日至128年9月1日  3. 專利公告號：I684778  ㈠系爭專利3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本發明之防撞雷達裝置包含有一雷達安裝座與一雷達。該雷達安裝座具有一基準面，該雷達設於該雷達安裝座內且具有一感測面，該雷達之感測面的延伸方向相交於該雷達安裝座之基準面的延伸方向，使得兩者之間具有一預定角度，該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預定角度（見系爭專利3說明書【004】段，本院卷一第221頁）。在拖著前述載具一起在路上行駛時，由於整個車身的長度增加，造成轉彎時的迴轉半徑變大，同時視覺死角也會跟駕駛一般汽車有所不同，再加上目前並沒有適合前述載具使用的預警式防護系統，因此只能完全依靠駕駛人的經驗及技術來確保行駛安全。本發明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種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其能擴大感測範圍，進而保障一般汽車在牽引該拖掛式載具時的行駛安全性（見系爭專利3說明書【002】、【003】段，本院卷一第221頁）。 ㈡系爭專利3圖式： 　第2圖係系爭專利3防撞雷達裝置的局部剖視圖（見本院卷一第229頁）   專利名稱：用於拖掛式載具之防撞雷達裝置   專利權期間：109年2月11日至127年3月25日  4. 專利公告號：I631358  ㈠系爭專利4之技術內容及欲解決之問題：   本發明係一種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包含有：提供一設定工具，以該設定工具選擇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由所選擇的車輛年份、廠牌及型號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再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車用雷達，該車用雷達接收並安裝、驗證主程式（見系爭專利4說明書【004】段，見本院卷一第235頁）。各種車用雷達已經被廣泛使用在各種不同的車輛用於提供各種不同的用途，然而由於車廠的不同、車輛款式的不同以及雷達的製造廠商不同相對應的所使用的控制程式以及相關的設定參數都會有所不同，因此，這也造成了各車廠或維修廠在進行安裝或維修更換時必須準備多家多款不同車廠或雷達廠的雷達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使各車廠或維修廠在備料上產生極大的困擾，因此，需要以一種較為簡化的設定方式來改善這樣的問題。本發明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可以透過單一的設定方式而可以使車用雷達被設定成符合一車廠或雷達廠的通訊格式並完成相關的參數設定，以達到簡化安裝與節省備料的目的（見系爭專利4說明書【002】、【003】段，本院卷一第235頁）。 ㈡系爭專利4圖式：   第1圖為系爭專利4之設定流程圖（見本院卷一第242頁）   專利名稱：車用雷達設定方法   專利權期間：107年8月1日至126年10月29日  

附表二：

系爭產品之技術描述及照片：  ㈠系爭產品之技術描述： 　系爭產品為一種車用雷達裝置(型號：「RS1000」)，並具有一安裝軟體(檔案名稱：「Arcadyan Radar Toolkit」)，該裝置包含有一第一天線單元、一第二天線單元、至少一運算單元、至少一電路板以及一外殼。其中，該第一天線單元及該第二天線單元與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通信連接；該至少一電路板，包含一第一板部及一第二板部；該第一天線單元、該第二天線單元、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及該至少一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該外殼包含一底部（見本院卷一第406頁）。  ㈡系爭產品之照片：　   系爭產品上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系爭產品底視圖(用於車輛左側) (見本院卷一第394頁)  系爭產品分解圖(見本院卷一第397頁)  系爭產品分解側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8頁)  系爭產品電路板A上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9頁)  系爭產品電路板9上視圖(見本院卷一第399頁)  系爭產品電路板A、9的X-Ray 圖(見本院卷一第400頁)  系爭產品電路板9的上視分解圖 (見本院卷一第401頁)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2頁)  系爭產品厚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3頁)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4頁)  系爭產品X-Ray角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4頁)  系爭產品X-Ray厚度量測圖(見本院卷一第405頁)  系爭產品安裝軟體的檔案內容(見本院卷二第313頁) 

附表三：（兩造對於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範圍構成侵權之主張及爭點，見本院卷七第157至166頁）

編號 爭點及兩造主張 一、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  原告： 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甲證17第24至33頁，即本院卷一第407至416頁），請求項1已申請更正，系爭產品仍落入更正後請求項1之範圍；請求項1中固限定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請求項1中並未限定「第一天線單元直接形成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直接形成第二板部」，而系爭產品確實將天線設置於平面板體上而為電路板形式；被告對於專利範圍之解釋違反禁止讀入原則(民事準備(一)狀第5至13頁，即本院卷五第303至311頁)。  被告： 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66至73頁，即本院卷四第72至79頁）。 倘如原告所稱系爭專利1從未限制「天線單元必須與電路板為一體、天線單元必須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上」云云，則系爭專利1所載「板部」與其他構件間關係與條件，即毫無任何技術意義，亦無法達到系爭專利1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之發明作用、效果。系爭專利1明示且有意將天線單元區分為「電路板形式」與「非電路板形式」，並僅將天線單元直接印刷在電路板上，成為電路板形式予以保護，自不允許原告反於其申請時之真意，將天線單元擴大至已明確排除的「非電路板形式」。（民事答辯九狀第2至18頁，即本院卷六第158至174頁）。 二、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  原告： 1.請求項2：甲證17第34至35頁（即本院卷一第417至418頁）。 2.請求項3：甲證17第36至38頁（即本院卷一第419至421頁）。 3.請求項5（更正）：甲證17第41至43頁（即本院卷一第424至426頁），民事準備(一)狀第15至17頁（即本院卷五第315至319頁）。 4.請求項7：甲證17第46至47頁（即本院卷一第429至430頁）。 5.請求項8（更正）：甲證17第48至52頁（即本院卷一第431至435頁）、民事準備(一)狀第17至21頁（即本院卷五第315至319頁）。 6.請求項11：甲證17第60至62頁（即本院卷一第443至445頁）。 7.請求項12：甲證17第63至64頁（即本院卷一第446至447頁）。 8.請求項13：民事陳報(二)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五第284至287頁）。 9.請求項15：甲證17第70至81頁（即本院卷一第453至464頁）。 10.請求項16：甲證17第82至84頁（即本院卷一第465至467頁）。 11.請求項17：民事陳報(二)狀第5至7頁（即本院卷五第287至289頁）。 12.請求項18：民事陳報(二)狀第7至11頁（即本院卷五第289至293頁）。 13.請求項21：甲證17第93至94頁（即本院卷一第476至477頁）。 14.請求項22：甲證17第95至97頁（即本院卷一第478至480頁）。  被告： 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1請求項2、3、5、7、8、11、12、13、15、16、17、18、21、22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3至74頁，即本院卷四第79至80頁；民事陳報暨答辯(八)狀第2頁，即本院卷五第236頁）。 三、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  原告： 1.請求項13：系爭產品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甲證18第24至35頁，即本院卷二第31至42頁）。請求項13中固限定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為電路板形式，請求項13中並未限定「第一天線單元直接形成於第一板部」、「第二天線單元直接形成第二板部」，而系爭產品確實將天線設置於平面板體上而為電路板形式。被告對於專利範圍之解釋違反禁止讀入原則（民事準備(三)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六第24至27頁）。 2.請求項14：甲證18第36至38頁（即本院卷二第43至45頁）。 3.請求項15：甲證18第39至40頁（即本院卷二第46至47頁）。 4.請求項16：甲證18第41至43頁（即本院卷二第48至50頁）。 5.請求項19：甲證18第47至49頁（即本院卷二第54至56頁）。 6.請求項20：甲證18第50至52頁（即本院卷二第57至59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4至78頁，即本院卷四第80至84頁）。倘如原告所稱系爭專利2從未限制「天線單元必須與電路板為一體、天線單元必須直接設置於電路板上」云云，則系爭專利2所載「板部」與其他構件間關係與條件，即毫無任何技術意義，亦無法達到系爭專利2提供較大偵測範圍及縮小偵測死角之發明作用、效果。系爭專利2明示且有意將天線單元區分為「電路板形式」與「非電路板形式」，並僅將天線單元直接印刷在電路板上，成為電路板形式予以保護，自不允許原告反於其申請時之真意，將天線單元擴大至已明確排除的「非電路板形式」。（理由同民事答辯九狀第2至18頁，即本院卷六第158至174頁）。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2請求項14、15、16、19、20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三狀第78頁，即本院卷四第84頁）。 四、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至4之均等範圍？  原告： 1.請求項1：系爭產品落入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甲證19第32至45頁，即本院卷二第223至236頁）；請求項1主張均等論之部分並無申請歷史禁反言之適用（民事準備(六)狀第2至5頁，即本院卷六第110至113頁）；「用於拖掛式載具」之前言僅為請求項的用途特徵，不具限定作用，另對被告表示未落入之駁斥如民事準備(六)狀第5至13頁（即本院卷六第113至121頁）。 2.請求項2：甲證19第45至47頁（即本院卷二第236至238頁）。 3.請求項3：甲證19第47至48頁（即本院卷二第238至239頁）。 4.請求項4：甲證19第48至52頁（即本院卷二第239至243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2至18頁，即本院卷四第186至202頁）。 (1)系爭產品並非用於「本身無動力的拖掛式載具」。 (2)系爭專利3請求項1「蓋板」限定為薄片、扁平的形狀，系爭產品不具有系爭專利3請求項1「蓋板」（乙證32號，即本院卷四第367頁）。 (3)系爭產品照片元件23’並非是將雷達30’容置於其「內」之部件，即非系爭專利3請求項1「安裝部」。 (4)系爭專利3於申請過程中，為了克服審查委員所提出的先前技術，已將系爭專利3請求項1之雷達安裝座的結構限縮至請求項1B至1D的具體結構；雷達設置位置限縮至請求項1E的特定相對關係，依申請歷史禁反言原則，原告無從再藉由均等論主張其已放棄之範圍（乙證33號，即本院卷四第369至379頁）。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3請求項2至4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18頁，即本院卷四第202頁）。 五、 系爭產品是否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5、7、8、10之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  原告： 1.落入文義範圍部分： (1).請求項1：甲證20第44至55頁（即本院卷二第325至336頁）。 (2).請求項5：甲證20第61至63頁（即本院卷二第342至344頁）。 (3).請求項7：甲證20第76至87頁（即本院卷二第357至368頁）。 (4).請求項8：甲證20第87至88頁（即本院卷二第368至369頁）。 (5).請求項10：甲證20第91至92頁（即本院卷二第372至372頁）。 2.落入均等範圍部分： (1).請求項2：甲證20第56至57頁（即本院卷二第337至338頁）。 (2).請求項3：甲證20第57至58頁（即本院卷二第338至339頁）。 (3).請求項4：甲證20第59至61頁（即本院卷二第340至342頁）。 (4).請求項6：甲證20第63至65頁（即本院卷二第344至346頁）。 (5).請求項9：甲證20第89至91頁（即本院卷二第370至372頁）。  被告： 1.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文義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18至25頁，即本院卷四第202至209頁）。 (1)系爭產品根本不包含個人電腦（即原告所稱設定工具）。 (2)系爭專利4請求項1步驟B至步驟G的執行者為「使用者」，然而系爭產品僅係雷達裝置，根本不可能執行系爭專利4請求項1步驟B至步驟G。 (3)系爭產品縱使在使用者操作下，亦「無」執行「取出對應的車用雷達主程式」（請求項1之1E要件）、「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請求項1之1F要件）、「將該主程式傳輸至車用雷達」（請求項1之1G要件）、「車用雷達安裝該主程式」（請求項1之1H要件）的動作。 2.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利4請求項5、7、8、10之文義範圍及請求項2、3、4、6、9之均等範圍。（民事答辯四狀第25至28頁，即本院卷四第209至212頁）。 

附表四：（兩造對於系爭專利有效性之主張及爭點，見本院卷七第547至559、169至171、173至178頁）

編號               爭點及兩造主張 一 系爭專利1 1. 乙證1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2、5、7、12、13不具新穎性？  被告： 請求項1限定的「15mmHT50mm」僅係車輛安全法規內容，非可專利之技術手段（本院卷四第10頁第21行至第15頁第9行）。更正後請求項1新增內容並未構成系爭專利1請求項1所請車輛雷達裝置的進一步限定技術特徵，更未產生任何無法預期的技術功效（民事答辯(十六)狀第4頁第18行至第5頁第15行，即本院卷七第472至473頁） 請求項2僅涉及基本的三角形內角和關係。（本院卷四第33頁第9行至35頁第6行） 乙證1號的「微波板221」已揭露請求項5的「運算單元」。（本院卷四第38頁第22行至39頁第2行） 乙證1號已揭露請求項7的第一板部與第二板部分別位於二電路板。（本院卷四第40頁第8行至16行） 乙證1號的圖2能直接推得請求項12的「50度A12100度」。（本院卷四第44頁第10行至19行） 請求項13的附加技術特徵內容僅為天線的基板參數之一，且是與天線側區域權衡的結果，僅用於評估天線波型和方向性有關，非可專利之技術手段。（本院卷六第311頁第13行至第322頁第9行）  原告： 乙證1為射地雷達用以偵測車輛的真實速度、僅說明裝設於鐵路機車底部，未揭露請求項1之雷達相關技術特徵，並未揭露請求項1中「一種車輛雷達裝置，其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該外殼包含一底部」及「15mmHT50mm」的技術特徵，新穎性判斷係以申請日前是否已被揭露為判斷要件，故乙證1不足證明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45至354頁）。 2. 乙證1及通常知識；乙證1、2之組合：乙證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之組合；乙證1、3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4之組合；乙證5及通常知識；乙證5、2之組合；乙證5、3之組合；乙證5、4之組合；乙證6及通常知識；乙證6、2之組合；乙證6、3之組合；乙證6、4之組合；乙證7、8、9之組合；乙證7、8、9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之組合；乙證7、8、9、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之組合；乙證7、8、9、3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或乙證7、8、9、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2、5、7、12、13不具進步性？  被告： 縱認乙證1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15mmHT50mm」，此特徵為車輛安全法規內容，且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15頁第11行至23頁第25行）。更正後請求項1新增內容已被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揭露。（民事答辯(十六)狀第5頁第17行至第9頁第11行，即本院卷七第473至477頁） 乙證5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運算單元設置在外殼中，及差異（B）15mmHT50mm，差異（A）可根據通常知識易於達成，且差異（B）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18頁第4行至18頁第2行）。 乙證6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第一天線單元及第二天線單元設置在外殼中，及差異（B）15mmHT50mm，差異（A）可根據通常知識易於達成，且差異（B）已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23頁第27行至29頁第15行） 乙證7未揭露請求項1限定的差異（A）運算單元設置在第一天線基板及第二天線基板中至少一者、差異（B）雷達裝置包含外殼且天線單元、運算單元與電路板皆設置在該外殼中、及差異（C）15mmHT50mm，差異（A）被乙證8、9揭露、差異（B）被乙證8揭露，差異（C）被乙證2、3、4揭露。（本院卷四第29頁第17行至33頁第4行） 乙證1、5、6、7揭露請求項2、5、7、12、13特徵。（本院卷四第33頁第6行至36頁第16行、第38頁第11行至第39頁第24行、第39頁第26行至第40頁第25行、第43頁第27行至第47頁第2行、本院卷六第311頁第13行至第322頁第9行）  原告： 請求項1之「15mmHT50mm」特徵特徵與「設置於一車輛的一左側及一右側中至少一側」及雙天線單元的廣角設計，解決了雷達容易受到金屬車殼干擾的問題，具有不可預期的效果。（民事準備十一狀第7至10頁，即本院卷七第499至502頁） 乙證1並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45至354頁），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54至361頁）。 乙證5不僅僅只有被告承認的差異A及B，乙證5之雷達並非設於車輛的左側或右側，且不具有15mmHT50mm的技術特徵，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61至370頁）。 乙證6為系爭專利1於申請過程中之主引證案並經修正後核准，且乙證6之雷達並非設於車輛的左側或右側，亦無揭示「15mmHT50mm」的技術特徵；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即便結合也無法輕易完成請求項1的所有技術特徵並達成相同的技術功效（本院卷五第370至375頁）。 乙證7設置於路邊支柱或十字路口，且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亦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本院卷五第375至379頁）。 乙證35及36並未揭露請求項13半功率波束寬之角度範圍，請求項13所限定之半功率波束寬的角度範圍具有無法預期之功效。（民事準備十一狀第30至34頁，即本院卷七第522至526頁） 3. 乙證1、10之組合；乙證1、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11之組合；乙證1、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0之組合；乙證1、2、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1之組合；乙證1、2、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0之組合；乙證1、3、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1之組合；乙證1、3、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4、10之組合；乙證1、4、11之組合；乙證5、10之組合；乙證5、11之組合；乙證5、2、10之組合；乙證5、2、11之組合；乙證5、3、10之組合；乙證5、3、11之組合；乙證5、4、10之組合；乙證5、4、11 之組合；乙證6、10之組合；乙證6、11之組合；乙證6、2、10之組合；乙證6、2、11之組合；乙證6、3、10之組合；乙證6、3、11之組合；乙證6、4、10之組合；乙證6、4、11之組合；乙證7、8、9、10之組合；乙證7、8、9、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11之組合；乙證7、8、9、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0之組合；乙證7、8、9、2、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1之組合；乙證7、8、9、2、11 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0之組合；乙證7、8、9、3、10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1之組合；乙證7、8、9、3、11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4、10之組合；或乙證7、8、9、4、1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3限定的特徵「其中該外殼更包含二罩部，該二罩部中各者的厚度一致，該第一板部與該二罩部中一者平行且其間距為S1，該第二板部與該二罩部中另一者平行且其間距為S2，其滿足下列條件：0mm<S15mm；以及0mm<S25mm」已被乙證10說明書第0060、圖1A至1C（本院卷三第205、214、215頁），以及乙證11的說明書第0028段及圖1至圖2（本院卷三第252、254頁）揭露。（本院卷四第36頁第18行至38頁第9行）  原告： 乙證10及11非具有夾角設計的天線，與被告所列之主要引證（乙證1、5、6、7）之間也不具結合動機，且並未揭示請求項3的間距數值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79至381頁）。 4. 乙證1、12之組合；乙證1、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2之組合；乙證1、2、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2之組合；乙證1、3、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2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12之組合；乙證5、13之組合；乙證5、2、12之組合；乙證5、2、13之組合；乙證5、3、12之組合；乙證5、3、13之組合；乙證5、4、12之組合；乙證5、4、13之組合；乙證6、12之組合；乙證6、13之組合；乙證6、2、12之組合；乙證6、2、13之組合；乙證6、3、12之組合；乙證6、3、13之組合；乙證6、4、12之組合；乙證6、4、13之組合；乙證7、8、9、12之組合；乙證7、8、9、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13之組合；乙證7、8、9、2、12之組合；乙證7、8、9、2、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2、13之組合；乙證7、8、9、3、12之組合；乙證7、8、9、3、12與乙證4至6、13、14、16至19、乙證27、乙證31中任一者之組合；乙證7、8、9、3、13之組合；乙證7、8、9、4、12之組合；或乙證7、8、9、4、1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8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8限定的特徵「其中該第一天線單元的操作頻率及該第二天線單元的操作頻率皆大於10GHz，該第一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及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該第二天線單元包含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及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已被乙證12說明書第5、6頁與第1圖至第3圖（本院卷三第261、262、271-273頁）、以及乙證13說明書第0044段（本院卷三第295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1頁第6行至43頁第5行）  原告： 更正後請求項8具有「其中，該至少一第一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相異於該至少一第二發射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該至少一第一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連接延伸的方向相異於該至少一第二接收天線由該至少一運算單元延伸的方向」的技術特徵，且未被乙證12及乙證13所揭露。（本院卷五第382至383頁）。 5. 乙證1、12、13之組合；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2、13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2、13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2、13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12、13之組合；乙證5、13之組合；乙證5、2、12、13之組合；乙證5、2、13之組合；乙證5、3、12、13之組合；乙證5、3、13之組合；乙證5、4、12、13之組合；乙證5、4、13之組合；乙證6、12、13之組合；乙證6、13之組合；乙證6、2、12、13之組合；乙證6、2、13之組合；乙證6、3、12、13之組合；乙證6、3、13之組合；乙證6、4、12、13之組合；乙證6、4、13之組合；乙證7、8、9、12、13之組合；乙證7、8、9、13之組合；乙證7、8、9、2、12、13之組合；乙證7、8、9、2、13之組合；乙證7、8、9、3、12、13之組合；乙證7、8、9、3、13之組合；乙證7、8、9、4、12、13之組合；或乙證7、8、9、4、13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1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1限定的特徵「其中該第一發射天線、該第一接收天線、該第二發射天線及該第二接收天線中至少一者的結構包含一貼片天線」已被乙證13說明書第0035段及圖4（本院卷三第285、294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1頁第6行至43頁第5行）  原告： 請求項11係依附於請求項1，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1不具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79頁）。 6. 乙證1、13之組合；乙證1、2、13之組合；乙證1、3、13之組合；乙證1、4、13之組合；乙證5及通常知識；乙證5、2之組合；乙證5、3之組合；乙證5、4之組合；乙證6及通常知識；乙證6、2之組合；乙證6、3之組合；乙證6、4之組合；乙證7、8、9之組合；乙證7、8、9、2之組合；乙證7、8、9、3之組合；或乙證7、8、9、4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5、16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5具有與請求項1相對應的技術特徵，還界定了「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皆垂直該車輛的一水平平面（特徵（A））」、「底部的一外表面平行該車輛雷達裝置所設置的該車輛的該側（特徵（B））」。乙證13號的圖7B以及說明書第0031段（本院卷三第288、293頁）、乙證5的圖式2A、2B、6（本院卷三第86、91頁）、乙證6的圖2A、2C、2E（本院卷三第119、121、123頁）、乙證7的圖1、圖9（本院卷三第165頁）已揭露前述特徵（A）、（B）。（本院卷四第47頁第4行至49頁第1行） 請求項16如請求項2理由，乙證1、6、5、7已揭露請求項16的特徵。（本院卷四第49頁第3行至第24行）  原告： 請求項15具有與請求項1相對應的技術特徵，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及16不具進步性。（本院卷五第383頁） 7.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31之組合；乙證1、2、13、14之組合；乙證1、2、13、31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3、13、31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4、13、31之組合；乙證5、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2、31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3、31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4、31之組合；乙證6、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2、31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3、31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4、31之組合；乙證7、8、9、14之組合；乙證7、8、9、31之組合；乙證7、8、9、2、14之組合；乙證7、8、9、2、31之組合；乙證7、8、9、3、14之組合；乙證7、8、9、3、31之組合；乙證7、8、9、4、14之組合；或乙證7、8、9、4、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7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7限定的特徵「該車輛的長度為10m以上且18m以下，該至少一車輛雷達裝置的數量為一個，且該車輛雷達裝置設置於該車輛的該左側或該右側」已被乙證14號或乙證31號揭露，發明所屬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當可理解，遊覽車、大巴士、大貨車、卡車及聯結車等大型車輛的車長即落於請求項17所載長度範圍內，乙證31號揭露了雷達裝置所應用之車輛的車長為13.7m。（本院卷六第312頁第11行至第313頁第16行）  原告： 請求項17依附於請求項15，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7不具進步性。 8. 乙證1、12、13、14之組合；乙證1、12、13、16之組合；乙證1、12、13、31之組合；乙證1、2、12、13、14之組合；乙證1、2、12、13、16之組合；乙證1、2、12、13、31之組合；乙證1、3、12、13、14之組合；乙證1、3、12、13、16之組合；乙證1、3、12、13、31之組合；乙證1、4、12、13、14之組合；乙證1、4、12、13、16之組合；乙證1、4、12、13、31之組合；乙證5、12、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12、16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12、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5、2、12、14之組合；乙證5、2、12、16之組合；乙證5、2、12、31之組合；乙證5、3、12、14之組合；乙證5、3、12、16之組合；乙證5、3、12、31之組合；乙證5、4、12、14之組合；乙證5、4、12、16之組合；乙證5、4、12、31之組合；乙證6、12、14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12、16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12、31及通常知識之組合；乙證6、2、12、14之組合；乙證6、2、12、16之組合；乙證6、2、12、31之組合；乙證6、3、12、14之組合；乙證6、3、12、31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3、12、16之組合；乙證6、4、31之組合；乙證7、8、9、12、14之組合；乙證7、8、9、12、16之組合；乙證7、8、9、12、31之組合；乙證7、8、9、2、12、14之組合；乙證7、8、9、2、12、16之組合；乙證7、8、9、2、12、31之組合；乙證7、8、9、3、12、14之組合；乙證7、8、9、3、12、16之組合；乙證7、8、9、3、12、31之組合；乙證7、8、9、4、12、14之組合；乙證7、8、9、4、12、16之組合；或乙證7、8、9、4、12、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18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18限定的特徵「至少一側邊雷達裝置，其設置於該車輛的該左側或該右側中至少一者，該側邊雷達裝置及該車輛雷達裝置中一者透過另一者與該車輛的一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依據乙證12號之教示，可結合乙證14號、乙證16號、或乙證31號所揭內容，實現側邊雷達裝置及車輛雷達裝置中一者透過另一者與車輛的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之技術特徵。（本院卷六第313頁第18行至第314頁第25行）  原告： 請求項18依附於請求項15，由於被告之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請求項18不具進步性。 9. 乙證1、乙證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1、2、13、14之組合；乙證1、2、13、15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3、13、15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4、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2、15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3、15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4、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2、15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3、15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4、15之組合；乙證7、8、9、14之組合；乙證7、8、9、15之組合；乙證7、8、9、2、14之組合；乙證7、8、9、2、15之組合；乙證7、8、9、3、14之組合；乙證7、8、9、3、15之組合；乙證7、8、9、4、14之組合；或乙證7、8、9、4、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1請求項21、22不具進步性？  被告： 請求項21限定的特徵已被乙證14說明書的第0001、0033至0034段（本院卷三第301、309頁）、以及乙證15號第5.5.3與6.5節（本院卷三第330、331頁）揭露。（本院卷四第43頁第26行至51頁第22行） 請求項22限定的特徵已被乙證14說明書的第0028段及圖1至圖6（本院卷三第308-309、314-319頁）、以及乙證15號第5.5.2（本院卷三第330頁）節揭露。（本院卷四第51頁第24行至53頁第5行）  原告： 乙證14僅僅揭露了透過雷射產生器於地面上標示內輪差範圍，並未揭露任何有關請求項22中「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調整報警條件」的技術特徵。 乙證15僅僅只是揭示系統必須根據潛在碰撞可能啟動警告訊號而已，並未揭露任何有關請求項22中「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調整報警條件」的技術特徵。（本院卷五第383至385頁） 10. 系爭專利1說明書是否違反專利法第26條之規定？ (1)系爭專利1說明書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 (2)系爭專利1請求項1、5、8、13、15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被告： 更正後請求項1以及獨立請求項15界定的「至少一運算單元」意欲涵蓋輛雷達裝置僅包含「一個」、「兩個」、或「更多個」運算單元之專利範圍。系爭專利1說明書通篇僅說明了配置單一運算單元的車輛雷達裝置，因此更正後請求項1、15所界定之發明，無法為系爭專利1說明書所支持。 系爭專利1說明書未明確且充分揭露「非單一運算單元」配置之具體內容，致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據以實現車輛雷達裝置包含「非單一運算單元」配置時之實施態樣。（本院卷七第278頁第17行至第283頁第21行） 請求項5所載為一種雙運算單元之實施例，且兩個運算單元分別設置在電路板的第一板部和第二板部上，無法為系爭專利1說明書所支持（本院卷七第7頁第283行至第284頁第11行）。再者，更正後請求項5界定了其所請車輛雷達裝置的第一天線單元與第二天線單元係與不同的運算單元通信連接，卻又皆從同一運算單元延伸，且二者延伸方向相反，記載的技術內容顯有矛盾。（民事答辯(十六)狀第2頁第5行至第3頁第21行，即本院卷七第470至471頁） 更正後請求項8所請車輛雷達裝置係包含「至少一運算單元」設置於電路板的「該第一板部及該第二板部中至少一者」之技術特徵，系爭專利1說明書通篇所揭露的車輛雷達裝置實施例，皆僅包含單一運算單元，致使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據以實現。（民事答辯(十六)狀第3頁第23行至第4頁第18行，即本院卷七第471至472頁） 依請求項13記載，本領域技術人士斷難理解如何存在一特定平面可滿足同時垂直第一板部與第二板部。（本院卷七第284頁第13行至第285頁第22行）  原告： 關於請求項1及15，系爭專利1說明書第【0045】段已明確揭露：「運算單元的數量可為二個」，通常知識者依據說明書之揭露可以理解，依據電路設計以及需求，可以在增加運算單元之數量後進行對應的電路位置調整。請求項1確實能為說明書所支持。（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至4頁、36頁，即本院卷七第494至496、528頁）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據系爭專利1說明書中所揭露之第一天線單元、第二天線單元及相關技術特徵，已能達成說明書的發明目的，並不會因為運算單元的數量、連接關係、設置位置等因素而有無法達成發明目的的問題；被告所引用的諸多證據也是經審查後公告核准的專利案件，亦未有無法據以實施的核駁理由。（民事準備十一狀第4至7頁，即本院卷七第496至499頁） 關於更正後請求項5，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理解，天線單元的延伸方向指的是由有線訊號的一端（與晶片連接端）往輻射端（開放端）之方向，應無違誤；且依據系爭專利1圖1D及1E已能清楚揭示相反方向的說明。（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7至28頁，即本院卷七第519至520頁） 關於更正後請求項8，同理，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並不會對天線的延伸方向有所誤解，且依據系爭專利1圖1D及1E已能清楚揭示相反方向的說明。（民事準備十一狀第29至30頁，即本院卷七第521至522頁） 關於請求項13，具有夾角的兩平面僅會共同具有一個垂直平面，此為本領域之通常知識，因此請求項13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民事準備十一狀第34至36頁，即本院卷七第526至528頁） 二 系爭專利2 1.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7、14之組合；或乙證7、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14、19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1、5~7皆揭露獨立請求項13車輛雷達系統之天線單元、運算單元及電路板等（本院卷四第54至55、57至58、59至60、61至62頁），乙證5~7、13揭露電路板的第一板部及第二板部皆本質上垂直於該車輛的第一水平平面（本院卷四第57至62頁），乙證14或15任一揭露車輛雷達系統之內輪差偵測模式、轉彎資訊的計算、警報條件的適應性調整（本院卷四第54至57頁）。 乙證1、5或7任一揭露附屬請求項14所載夾角V1、V2之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62至63頁）。 乙證14或15任一揭露附屬請求項19以橫擺角速度信號計算轉彎資訊、進而調整報警條件（本院卷四第65至66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3、14、19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1為射地雷達用以偵測車輛的真實速度、僅說明裝設於鐵路機車底部，未揭露請求項13之雷達相關技術特徵，且與其他乙證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2至17頁，即本院卷六第30至45頁）。 2.乙證5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為雷射投影警示裝置，乙證15亦未揭示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車輛報警條件的相關技術特徵，乙證5與其他乙證之間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18至25頁，即本院卷六第46至53頁）。 3.乙證6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及乙證15同上述第2點，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技術特徵，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25至31頁，即本院卷六第53至59頁）。 4.乙證7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雷達技術特徵，乙證14及乙證15同上述第2點，未揭示請求項13的所有技術特徵，也不具結合動機（民事準備(四)狀第31至38頁，即本院卷六第59至66頁）。 5.乙證14與乙證15未揭示依據轉彎資訊適應性地調整車輛報警條件，自然也無可能揭露請求項19的技術特徵（民事準備(四)狀第39至40頁，即本院卷六第66至67頁）。 2. 乙證1、13、14之組合；乙證1、13、14、15之組合；乙證1、13、15、31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4、15之組合；乙證5、15、31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4、15之組合；乙證6、15、31之組合；乙證7、14之組合；乙證7、14、15之組合；或乙證7、15、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15進一步限定車輛的長度為10m以上且18m以下、以及雷達數量為一個，設置在車輛左側或右側。 乙證14、31任一皆已揭露附屬請求項15所載車輛長度範圍、以及雷達裝置的數量與安裝位置（本院卷五第63至64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  原告： 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係依附於請求項13，由於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5不具進步性。（民事答辯(四)狀第38頁，即本院卷六第66頁）。 3. 乙證1、12、13、14之組合；乙證1、12、13、14、15之組合；乙證1、12、13、15、31之組合；乙證5、12、14之組合；乙證5、12、14、15之組合；乙證5、12、15、31之組合；乙證6、12、14之組合；乙證6、12、14、15之組合；乙證6、12、15、31之組合；乙證7、12、14之組合；乙證7、12、14、15之組合；或乙證7、12、15、31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16進一步限定車輛雷達系統包含側邊雷達裝置、設置在車輛左側或右側，以及側邊雷達裝置透過另一雷達裝置與車輛控制單元通信連接。 乙證14、31任一揭露兩個雷達的使用，乙證12揭露第二處理單元與第一處理單元連接，且第一處理單元與運算回報單元通信連接（本院卷四第64至65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  原告： 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係依附於請求項13，由於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3不具進步性，因此，被告之所有證據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16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四)狀第38頁，即本院卷六第66頁）。 4. 乙證1、乙證13、14之組合；乙證1、13、15之組合；乙證1、2、13、14之組合；乙證1、3、13、14之組合；乙證1、4、13、14之組合；乙證1、2、13、15之組合；乙證1、3、13、15之組合；乙證1、4、13、15之組合；乙證5、14之組合；乙證5、15之組合；乙證5、2、14之組合；乙證5、3、14之組合；乙證5、4、14之組合；乙證5、2、15之組合；乙證5、3、15之組合；乙證5、4、15之組合；乙證6、14之組合；乙證6、15之組合；乙證6、2、14之組合；乙證6、3、14之組合；乙證6、4、14之組合；乙證6、2、15之組合；乙證6、3、15之組合；乙證6、4、15之組合；乙證7、8、14之組合；乙證7、8、15之組合；乙證7、8、2、14之組合；乙證7、8、3、14之組合；乙證7、8、4、14之組合；乙證7、8、2、15之組合；乙證7、8、3、15之組合；或乙證7、8、4、15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2請求項20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20進一步限定車輛雷達系統包含外殼、以及雷達裝置厚度的定義與範圍。 乙證1、5~8任一揭露雷達包含外殼、外殼底部及容納在外殼內的雷達天線/天線單元、處理電路和數字板。乙證5~7、13揭露外殼底部的外表面平行雷達裝置的設置側。乙證2~5任一皆揭露雷達裝置的厚度範圍（本院卷四第67至72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20不具進步性。  原告： 被告所引用之乙證13、乙證5、乙證6、乙證7及乙證2至4未能整體揭示請求項20關於底部之外殼及特定技術特徵。且被告至多提出了5個證據組合，亦可彰顯請求項20非屬輕易完成（民事準備(四)狀第40至43頁，即本院卷六第68至71頁）。 三 系爭專利3 1. 乙證7、16之組合；乙證7、17之組合；乙證7、18之組合；或乙證7、19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3請求項1、2、3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7揭露獨立請求項1之雷達裝置、感側面、安裝座、固定部基準面及預定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等，乙證16~19任一揭露雷達安裝座具有蓋板、雷達裝置用於拖車等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44至460頁）。 附屬請求項2進一步限定該預定角度為433度。乙證7號揭露此角度介於30度至50度之間，即已涵蓋433度（本院卷四461頁）。 附屬請求項3進一步限定雷達安裝座基準面延伸方向與拖掛式載具長度方向平行。乙證16~19任一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61至465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2、3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7僅揭露設於道路或支柱之雷達，未具拖車應用及結構；乙證16是尾燈模組，不僅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與雷達安裝方式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2至7頁，即本院卷六第84至89頁）。 2.乙證17是將「光學偵測器」安裝於車門的側邊，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7至11頁，即本院卷六第89至93頁）。 3.乙證18及19的雷達在使用的技術領域及天線相對於殼體的位置相大相逕庭，與乙證7應用領域、結構均異，不具結合動機，也未揭露請求項1所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12～18頁，即本院卷六第94至100頁）。 4.請求項2及3依附於請求項1，因此亦具有進步性。 2. 乙證7、16、21之組合；乙證7、16、22之組合；乙證7、17、21之組合；乙證7、17、22之組合；乙證7、18、21之組合；乙證7、18、22之組合；乙證7、19、21之組合；或乙證7、19、22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3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4進一步限定雷達安裝座具有反光板、以及反光板的結構特徵與配置位置。 乙證21揭露由金屬外殼和波導形成反光板、及其與雷達感側面的相對位置關係；乙證22亦揭露反光條與雷達的互動與設置上的相對位置關係（本院卷四第466至468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原告： 被告認為乙證21所揭露相對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4的第一側壁，實際上即為波導管26的一部分，其並無法對應於系爭專利3請求項4所揭露的「反光片」技術特徵。因此，乙證21並不具有反光板，且無法達到「提前警示以及增加雷達感測角度的效果」，因此，乙證21並未揭露系爭專利3請求項4的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五狀)第20頁，即本院卷六第102頁） 四 系爭專利4 1. 系爭專利4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  被告： 系爭專利4說明書第0012及0016段（本院卷二第237頁）記載步驟E「燒錄模式」的內容。然而說明書並沒有揭露燒錄模式與其他步驟之間作動關係之說明，無法瞭解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的目的、作用為何；因此系爭專利4說明書對於步驟E所涉「燒錄模式」之記載並不明確充分，所屬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無法了解其內容而據以實現，故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1項規定（本院卷四第471至472頁）。  原告： 系爭說明4說明書明已明確揭示所謂「燒錄模式」乃係表示車用雷達已進入可接受程式燒錄的準備狀態，而非實際執行燒錄之操作。換言之，「燒錄模式」僅為一過渡性狀態，並不需依賴任何特定系統連接或具體執行內容即可實現。 並且由步驟E之實施時機也可於步驟C之前即先執行。此等彈性配置正說明「進入燒錄模式」僅係為使系統進入可燒錄狀態之準備，並不與其他步驟具特定依存關係。故系爭專利4未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1項(民事準備(七)狀第2至3頁，即本院卷七第4至5頁) 2. 系爭專利4請求項1至6是否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  被告： 系爭專利4獨立請求項1記載「步驟E，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惟請求項未記載燒錄模式與其他步驟之間作動關係之說明，也未敘明車用雷達進入燒錄模式所指為何。因此系爭專利4所申請專利之設定方法欠缺「燒錄模式」之相關記載的情況下，難謂已呈現其整體技術手段。故請求項1及其附屬請求項2至6所載方法欠缺實現發明的必要技術特徵，無法呈現發明的整體技術手段，違反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本院卷四第472至473頁）。  原告： 專利審查基準已指明「必要技術特徵」指申請專利之發明為解決問題所不可或缺的技術特徵。因此就系爭專利4說明書可知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在於「多家車款」備料問題，而「燒錄模式」乃係表示車用雷達已進入可接受程式燒錄的準備狀態，並不涉及複雜或不可實施之技術手段，因此系爭專利4請求項1至6符合專利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民事準備(七)狀第3至5頁，即本院卷七第5至7頁) 3. 乙證23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1、2、5、6不具新穎性？  被告： 乙證23號說明書第0002至0006段、第0018至0031段、0048至0066段及圖1、3（本院卷三545~ 554）已揭露獨立請求項1的全部技術特徵，即步驟A至G（本院卷四第474至477頁）。 附屬請求項2進一步界定安裝完成後回覆訊號給設定工具。乙證23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89至490頁）。 附屬請求項5進一步界定設定工具與雷達可透過CAN或LIN或MOST連接。乙證23號已揭露利用車輛網路（例如CAN）連接（本院卷四第494頁）。 附屬請求項6進一步界定步驟C~E的執行順序。乙證23號已揭露與步驟C~E相應的步驟且無特定執行順序；即已揭露請求項6（本院卷四第495至496頁）。 故乙證23可證請求項1、2、5、6不具新穎性。  原告： 乙證23僅涉及車載模組OTA更新，未涉及「車用雷達」或其設定，且乙證23揭露利用VIN作為識別車輛的ID，但其僅有在伺服器透過雲端找尋到VIN認證相符的車輛，才會進行更新，若VIN不相符，則不進行更新。且乙證23僅揭露「模塊更新」，未揭露系爭專利4請求項1之雷達主程式之選取與載入的相關技術特徵。故乙證23無法證明請求項1不具新穎性。（民事準備(七)狀第6至9頁，即本院卷七第8至11頁） 請求項2、5、6依附於請求項1，故乙證23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2、5、6不具新穎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4. 乙證23；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1、2、5、6不具進步性？  被告： 乙證23所揭步驟333為單一步驟，可輕易理解得知獨立請求項1之分離的步驟F和G（本院卷四第477頁）。 乙證24揭露車用模組更新裝置；乙證26揭露車用系統設定方法。乙證25揭露應用於雷達系統的軟體載入程序（本院卷四第478至485頁）。 乙證27揭露車用雷達設定方法，包含步驟B、D~G；乙證28揭露利用燒錄工具進行車用設備的設定及車輛資訊輸入、將通訊協定燒錄儲存在各胎壓感測器內等（步驟A與C）（本院卷四第485至489）。 乙證23、25、28任一已揭露附屬請求項2（本院卷四第490頁）。 乙證23、25、28任一已揭露附屬請求項5（本院卷四第494至495頁）。 乙證23、24~27任一已揭露與步驟C~E相應的步驟，且可依實際應用調整互換順序執行，即已揭露附屬請求項6（本院卷四第495至496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1、2、5、6不具進步性。  原告： 1.乙證23顯無揭露請求項1的各技術特徵，也無法達到對應的功效，無法證明系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9至12頁，即本院卷七第11至14頁） 2.乙證24及乙證25皆非用於車用雷達，且兩者無結合動機，也未揭露利用設定工具進行雷達設定（方可應用於後裝市場）等技術特徵。（民事準備(七)狀第13至21頁，即本院卷七第15至23頁） 3.乙證26用於檢測車內的移動設備是否為授權的移動設備，避免司機分心，未揭露車用雷達設定相關，亦與乙證25無結合動機。（民事準備(七)狀第21至28頁，即本院卷七第23至30頁） 4.乙證27未揭露設定工具，乙證28為胎壓偵測器，兩者無結合動機，且即便結合也不足證明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28至33頁，即本院卷七第30至35頁） 5.請求項2、5、6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故乙證23、乙證24至乙證28各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2、5、6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5. 乙證23、29之組合；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3進一步界定車用雷達設定方法於該步驟G之後包含步驟H：設定工具的顯示器顯示安裝完成。 乙證25說明書第0038、0048、0049段（本院卷三第584、585頁）、乙證28說明書第0004段（本院卷三第659頁）、乙證29第0023段（本院卷三第673頁）已揭露於顯示器顯示安裝完成（本院卷四第491至492頁）。 故爭點所列組合可證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3間接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被告各證據之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6. 乙證23、27之組合；乙證24、25之組合；乙證26、25之組合；或乙證27、28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4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雷達的安裝角度或安裝高度等設定參數或是這些參數的組合。 乙證25說明書第0019段（本院卷三582頁）、乙證27說明書第0013段、第0029段、第0030至0033段（本院卷三第647、649頁）均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492至494頁）。 故爭點所列組合可證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4依附於請求項1，在請求項1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乙證23、乙證24至乙證28各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頁，即本院卷七第36頁） 7. 乙證23、30之組合；乙證24、25、30之組合；乙證26、25、30之組合；或乙證27、28、3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7、10不具進步性？  被告： 獨立請求項7與獨立請求項1差異在於將主程式傳輸給車用雷達的方式（步驟I至步驟L）。 乙證30說明書第1欄第8至19行、第3欄第2至14行、第3欄第62行至第4欄第11行（本院卷三第684、685頁）已揭露前述特徵（本院卷四第496至503）。 附屬請求項10進一步界定儲存裝置可為SD卡或隨身碟。 乙證23的元件符號32、64等、乙證24皆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10至511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7、10不具進步性。  原告： 乙證30也同樣並未揭露其可以使用於車用雷達，請求項7中關於「設定工具」及「車用雷達主程式」的相關技術特徵均未被引證案所揭露，故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同樣無法證明請求項7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4至38頁，即本院卷七第36至40頁） 請求項10依附於請求項7，在請求項7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也無法證明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8頁，即本院卷七第40頁） 8. 乙證23、27、30之組合；乙證24、25、27、30之組合；乙證26、25、27、30之組合；或乙證27、28、3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4請求項8、9不具進步性？  被告： 附屬請求項8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控制雷達主功能的控制程式以及設定參數。 乙證27說明書第0028至0030段（本院卷三第649頁）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08至509頁）。 附屬請求項9進一步界定主程式包含雷達的安裝角度或安裝高度等設定參數或是這些參數的組合。 乙證27說明書第0013段、第0029段、第0030段至0033段（本院卷三第647、649頁）已揭露此技術特徵（本院卷四第509至510頁）。 故爭點所列證據組合可證請求項8、9不具進步性。  原告： 請求項8及9直接或間接依附於請求項7，在請求項7具有進步性的狀況下，故被告所列各引證之組合也無法證明請求項8及9不具進步性。（民事準備(七)狀第38頁，即本院卷七第40頁） 





